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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1998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6 December 1998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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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J.P.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何世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承天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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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敏嘉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鍾泰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啟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J.P.

李國寶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J.P.

李華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吳清輝議員

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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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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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J.P.

馬逢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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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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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陳國強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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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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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劉柔芬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程介南議員

THE HONOURABLE GARY CHENG KAI-NAM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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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宜弘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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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羅致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譚耀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J.P.

馮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FUNG CHI-KIN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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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夏佳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J.P.

霍震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行政會議議員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MRS ANSON CHAN,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行政會議議員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行政會議議員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 J.P.
MR MICHAEL SUEN MING-YE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 J.P.
MR CHAU TAK-HAY, J.P.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 J.P.
MR DOMINIC WONG SHING-WAH,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立法會  ─  1998 年 12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December 1998 7

財經事務局局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MR RAFAEL HUI SI-YAN, G.B.S.,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 J.P.
MISS DENISE YUE CHUNG-YEE, J.P.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經濟局局長葉澍 先生， J.P.
MR STEPHEN IP SHU-KWAN,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劉勵超先生， J.P.
MR PATRICK LAU LAI-CHIU, J.P.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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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1998 年進出口（移離物品）（修訂）規例》 ..... 370/98

《空氣污染管制（油站）（汽體回收）規例》 ..... 379/98

《1998 年進出口條例（修訂附表 3）公告》 ....... 380/98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Import and Export (Removal of Articles)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8......................................... 370/98

Air Pollution Control (Petrol Filling Stations) (Vapour
Recovery) Regulation .................................. 379/98

Import and Export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3)
Notice 1998 .............................................. 380/98

提交文件

第 69 號 ─ 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

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報告及帳目

第 70 號 ─ 緊急救援基金基金受託人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報告

由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 71 號 ─ 麥理浩爵士信託基金受託人報告書

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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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 號 ─ 葛量洪獎學基金

一九九七年九月一日至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年報

第 73 號 ─ 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獎券基金帳目

第 74 號 ─ 社會工作訓練基金受託人第三十七年度報告

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 75 號 ─ 香港房屋委員會

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年報

第 76 號 ─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截至 1998 年 3 月 31 日的全年財務報表

第 77 號 ─ 經修訂的臨時區域市政局 1998 至 99 財政年度

工程一覽表

（截至 1998 年 9 月 30 日止的第 2 季）

第 78 號 ─ 經修訂的臨時市政局 1998 至 99 財政年度

工程一覽表

（截至 1998 年 9 月 30 日止的第 2 季）

第 79 號 ─ 華人廟宇委員會華人廟宇基金管理報告

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報

第 80 號 ─ 華人廟宇委員會華人慈善基金管理報告

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報

Sessional Papers

No. 69 ─ Queen Elizabeth Foundation for the Mentally
Handicapped Report and Accounts 1997-98

No. 70 ─ Emergency Relief Fund Annual Report by the Trustee
for the year ending on 31 March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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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71 ─ The Sir Murray MacLehose Trust Fund Trustee's Report
for the period 1 April 1997 to 31 March 1998

No. 72 ─ Grantham Scholarships Fund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 September 1997 to 31 August 1998

No. 73 ─ The Accounts of the Lotteries Fund 1997-98

No. 74 ─ Thirty-seventh Annual Report
by the Social Work Training Fund Trustee
for the year ending on 31 March 1998

No. 75 ─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Annual Report 1997/98

No. 76 ─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8

No. 77 ─ Revised list of works of the Provisional Regional Council
for the 1998/99 financial year
(during the second quarter ended 30 September 1998)

No. 78 ─ Revised list of works of the Provisional Urban Council
for the 1998/99 financial year
(during the second quarter ended 30 September 1998)

No. 79 ─ Report of the Chinese Temples Commit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Temples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8

No. 80 ─ Report of the Chinese Temples Commit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General Chinese Charities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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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採用歐羅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Report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Introduction of the Euro Bill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我想提醒議員質詢時間一般不會超過一個半小時，而每項質詢

平均約佔 15 分鐘。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應盡量精簡，不應提出多於一項

問題或發表議論，因為這樣不合乎《議事規則》第 26 條。

第一項質詢。

“生物柴油”試驗計劃

"Biodiesel" Pilot Scheme

1. 羅致光議員：主席，據悉，為研究把廢物轉化為能源的做法是否可行，

有環境保護組織計劃將於明年年初展開一項為期半年的“生物柴油”試驗計

劃，把食肆所排放的食油及動物脂肪廢物轉為汽車燃油。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a) 有何措施協助該組織推行該項試驗計劃；及

(b) 就本港發展廢物焚化能源回收設施所進行的可行性研究的範圍及進

展為何？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a) 我們獲一個環境保護組織通知，他們打算進行一項研究，試驗將食

油廢物轉為“生物柴油”，作汽車燃油用途。該組織並沒有向政府

尋求對進行該研究計劃提供任何方面的援助。我們很高興有組織自

發性進行有關研究計劃，同時有興趣知道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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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造廢物焚化能源回收設施的可行性研究範疇包括：

(i)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就各個在考慮之列的地點進行規劃、運輸

和財政評估，並根據評估結果建議適當的興建地點；及

(ii) 進行工程設計大綱成本預算，並建議最恰當的承建安排。

可行性研究已於 1997 年 9 月開始，預期將於 1999 年 3 月完成。

羅致光議員：主席，政府在主要答覆 (b)部分表示可行性研究預期在 1999 年 3

月完成。請問在報告完成後，政府會否向本會交代呢？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當這項研究報告完成後，我們會諮詢有關的環

境保護團體及環境諮詢委員會的意見。當然，在適當時候，我們也會向立法

會負責環境保護的事務委員會作出交代。

楊森議員：政府除了增撥資源及增加教育宣傳，以減少廢物外，會否考慮就

廢紙回收計劃作出全面檢討及研究呢？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如果楊議員同意或主席同意的話，我會在稍後

的第二項質詢中，就廢紙回收計劃及我們所做的工作作出交代。

程介南議員：主席，將廢物，特別是食油廢物轉化為能源這個想法，實在十

分新穎，我們也從報章得知這構思。政府可否告知我們，有否其他國家或地

區進行類似試驗的資料？如果沒有的話，對於一個完全沒有資料、沒有背景

的試驗，我們怎樣決定應否支持呢？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利用食油廢物轉作汽車燃料這個概念，據我們

所知，有關的資料很少。外國曾有研究，把一些可食用的東西，例如粟米或

大豆這類植物，在食物油或植物油中提煉一些化學物作為燃料。至於其他不

是由食油廢物所製造的“生物柴油”，其他國家還未作出大規模的商業生產

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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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主席，據悉，歐美國家就食油廢物轉作汽車柴油進行研究其實

已二十多年。美國有些地方的汽車已開始正式使用由食油廢物轉化的柴油。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表示對此沒有聽聞，是否政府後知後覺，對這些已存在

二十多年的事至今還未知曉；抑或是在報章刊出這些消息後，才驚覺有這事，

但卻沒有足夠研究資料，決定這是否可行呢？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據我們所得的資料顯示，外國只是小規模地應

用這些燃料。事實上，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已於上月獲悉以食油廢物

轉作汽車燃料這項建議，而我們一直與進行試驗計劃的有關團體交換意見。

陳榮燦議員：主席，有關把食油廢物轉為“生物柴油”方面，剛才已有議員

指出外國已進行研究。香港有數千間酒樓，當然不是每一間都有食油廢物，

但一些酒樓可能有雞腳或炸鴨之類的菜式，便會有食油廢物，即所謂“萬年

油”。政府會否因香港食肆頗多及普遍有食油廢物而關注這問題，以及會否

考慮日後如何收集食肆的食油廢物，以減少這類廢油呢？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這正正是試驗計劃的其中一個目的，便是希望

不單止利用食油廢物作為汽車燃料，也希望透過這個方法減少食油廢物的產

生。現時食油廢物主要是運往堆填區，如果這試驗計劃成功的話，便能解決

如何向酒樓收集食油廢物等種種技術上及實行上的問題，對陳議員提出的問

題當然會有幫助，所以政府正密切注視這試驗計劃的成效。

鄧兆棠議員：主席，廢物焚化能源回收設施的可行性研究大概會在 1999 年 3

月完成。這項研究進行至今已差不多一年，請問有否一個初步的進展報告呢？

又這項計劃是由哪個機構負責的呢？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這項研究是由環保署委託顧問進行的，現時已

達到物色可能地點的階段。正如我剛才所說，明年 3 月便會有一個詳細的報

告。

黃宏發議員：主席，有關焚化爐可以把能源回收和製造副產品的建議，我在

多年前已向環保署提出。當時在有關委員會中，聶德博士指這建議不可行，

一定要發展堆填區。現時政府作出這項研究，是否因為堆填區不能進一步發

展？這是否後知後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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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本港現時已有 3 個堆填區，我們在很久以前已

得出結論，便是如果要再設立新的堆填區，實在十分困難，所以當時我們已

考慮用其他方法處理廢物，而我們也知道有新一代的焚化爐出現。眾所周

知，十多年前香港已建有焚化爐，但它們所產生的污染非常嚴重，所以我們

決定以堆填區來取代焚化爐，因為當時的焚化爐技術對環境保護，尤其是空

氣污染方面甚不理想。不過，經過一段時間，當新一代的焚化爐科技出現後，

我們考慮到在香港設立更多堆填區似乎不大可行，主要是基於兩個原因：第

一，我們缺乏可以用作開闢新堆填區的地點；第二，我們既然有新一代的焚

化爐科技，又覺得在環保方面沒有問題，所以才在處理廢物方面，作出這樣

一個政策上的改變。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的質詢是政府是否後知後覺？其實十數年前已有密封

式和不會令空氣污染的焚化爐。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政府是否後知後覺，我相信應留待市民判斷。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多年前，政府似乎已進行一項研究，把堆填區收集

得的沼氣化作能源之用。請問政府研究結果為何？這種做法是否具商業價

值，以及有何用途？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單議員所說的研究，我們是曾經進行的。目前，

全港 3 個堆填區在處理堆填廢物時所產生的沼氣，可作為在該堆填區內操作

機器或照明之用。

單仲偕議員：請問是否具商業價值呢？除了在堆填區本身使用外，沼氣所產

生的發電量是否足以在堆填區以外作具商業價值的用途呢？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手邊沒有這些資料。不過，我相信由堆填區

產生的沼氣所得到的發電量，只足夠該 3 個堆填區使用。我可以翻查資料，

看看是否有多餘電力可輸往其他地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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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發議員：主席，請問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在這個研究的範圍內，會否

考慮焚化爐所產生的沼氣可以引進作焚燒功用，因而減少用電量？多年前，

我已跟當時的環保署署長聶德博士提出這項建議。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不知道黃議員所指的，是否以堆填區所產生

的沼氣發電，或用作焚燒堆填區的廢物？如果是的話，即是在堆填區中，部

分作堆填廢物之用，部分則作為焚化爐。不知黃議員是否這個意思呢？如果

是的話，我們暫時沒有這樣的計劃。

主席：請黃議員向局長解釋清楚所提出的補充質詢。

黃宏發議員：請讓我解釋清楚。我想問主要答覆中所提到的研究，會否包括

研究焚化爐所產生的氣體可否增加其本身的燃燒功能，因而減少用電量。我

在多年前已跟聶德博士提過這項建議，甚至向他引進了機器。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的理解是，當都市所產生的那些固體廢物一

旦被送到焚化爐，便會全部給堆到焚化爐中焚燒。至於焚燒後會否產生一些

氣體，可以輸回焚化爐內，再增加其燃燒效力這技術性問題，我暫時不能在

此回答黃議員。

主席：現在進入第二項 .....

黃宏發議員：主席，請局長解釋會否把這一點包括在研究之內 .....

主席： 黃議員，你不用急於發言，如果你站起來，我是會請你發言的。你

想說明甚麼？請提出你的質詢，但不要發表意見。

黃宏發議員：我是問這會否包括在研究範圍之內？我不是問他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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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手邊沒有這些資料。這項研究會否包括這方

案，我可以以書面方式回覆黃議員。（附件 I）

廢紙循環再造

Recycling of Waste Paper

2. 馬逢國議員：主席，據報道，元朗一家廢紙循環再造廠最近停業。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採取何種應變措施，處理因該廠停業而

不獲處理的廢紙數量；

(b) 過去 3 年，哪些政府部門曾購買再造紙，以及總數量為何；當中有

否本地生產的再造紙；若否，原因為何；及

(c) 有何政策及具體措施鼓勵及支持本地再造紙工業的發展，例如鼓勵

政府部門優先購買本地生產的再造紙？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a) 該廠停業後，棄置於堆填區的廢紙量一直維持在平常的波幅，而正

在指定的貨物裝卸區處理準備出口的廢紙量則略有增加，但仍未超

出裝卸區的貨物裝卸量。至於經分類的紙張，則繼續從已實施廢物

分類計劃的屋 和學校處收集。雖然我們希望這些具價值的廢紙能

物盡其用；但如有需要，香港的堆填區仍然可供用作臨時貯存這些

廢紙，或甚至在逼不得已時，用作最終處理這些不能出口或不可以

在本地循環再造的額外廢紙。

(b) 政府物料供應處是政府的中央採購代理部門，負責採購政府部門經

常使用的各類物品。過去 3 年，該處所購買的再造紙產品包括紙抹

巾及廁紙。政府每年的耗用量約為 150 萬盒或卷紙抹巾及 700 萬卷

廁紙。政府印務局每年亦會購買約 900 公噸再造紙作印刷、製造信

封和包裝用途。此外，個別部門會直接訂購小額的再造紙產品以應

付部門的特別需要。目前來說，我們沒有個別部門採購再造紙產品

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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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我們購買本地生產的再造紙產品為數不多。基於國際義

務，我們不能優待本地產品而歧視其他地區的產品，況且，本地再

造紙廠亦無生產一些我們有大量需求的產品。

(c) 政府在廢紙再造業方面實施的政策，是提供一個有利於投資和業務

擴展的營商環境。我們於上月推出的減少廢物綱要計劃，將會採用

的多種方法，尤其是“生產者責任”計劃和堆填區收費計劃，將會

提供強大誘因和經濟支援，協助那些把物料回收、再用或循環再造

的行業，而非任由這些物料變為廢物。此外，我們也有以局限性招

標方式提供土地予再造業使用，亦即為這個行業提供直接支援。

特區政府身為《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採購協定》”）

的締約方之一，我們是有義務給予採購協定其他締約方的貨品及服

務供應商，不低於我們提供予本地供應商的待遇。因此，政府不能

鼓勵或規定政府部門一定要優先購買本地生產的再造紙。不過，我

們現正鼓勵政府部門採用對環境負責的採購政策，這項政策將有助

刺激各部門對耐用、可再用或可循環再造產品的需求，從而增加本

地再造業的經營機會。

其他我們正在採用以支援再造業，包括再造紙業，的措施有：

─ 在 1999 年，即明年，我們會修訂《建築物規例》，在新建築

物內提供足夠空間，供物料回收之用。

─ 我們亦會把物料回收設施納入廢物管理系統，以便持續提供經

處理後的可再造物料；及

─ 我們正在推廣“減少廢物綱要計劃”下的“減少廢物示範計

劃”，鼓勵採用新科技。有興趣參與的公司可以申請撥款資

助。

馬逢國議員：主席，政府在主要答覆的 (b)部分強調國際義務，說我們不能優

待本地產品，而歧視其他地區的產品，接 還說香港身為《採購協定》締約

方之一，我們有義務考慮其他地方的供應商。但政府是否知悉，很多其他地

區的政府，有為這些供應商給予非常多的優惠措施，以鼓勵再造業和再造產

品的出口？如果政府抱 這樣的態度或堅持執行這樣的政策，實質上是否優

待外國產品的供應商，而對本地供應商不公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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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關於外國政府的工業政策或環保政策，他們對

於這些工業提供甚麼資助、補助或援助，是在他們的決策範圍以內，我們難

以過問。但假如他們觸犯了某些國際或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協議的締約國

家，包括香港，是可以考慮向有關國際組織，反映我們的意見和不滿，但這

是屬於貿易方面的政策。

主席：馬逢國議員，你認為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馬逢國議員：只想跟進質詢政府的另一項政策，因為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剛

才說這純粹是貿易政策的問題，但我覺得應該是兩回事 ......

主席：：：：那麼請你再次輪候，因為你現在只可以就局長沒有作答的部分跟進。

馬逢國議員：謝謝主席。

劉健儀議員：主席，現時香港普通廢紙的回收率相當低，有環保團體指出，

現時雖然有部分市民把紙張和其他廢物分類，但市政總署在收集垃圾時，沒

有理會這分類的做法，把已分類的紙張和普通垃圾一併送到堆填區，請問政

府是否知悉有這情況的存在？如有這情況存在，政府會採取甚麼政策或措

施，能把回收後的廢紙再物盡其用？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想提供一項數據，根據在 1997 年進行

的調查，全港總共回收了約 71 萬公噸的廢紙，其中 38%被本地的再造紙業作

循環之用，而有大概 62%，即約六成的廢紙在回收後出口。所以，本港在回

收廢紙的數量上並不算少。

    至於市政總署和區域市政總署在收集已分類的廢紙所作的工夫，據我瞭

解，我們與環保署現時已於大約數十個屋 和部分學校推行廢物分類計劃，

有關屋 或學校會把廢紙或廢物分類，然後放置於不同的垃圾箱內，市政總

署和區域市政總署便會根據不同的垃圾箱和廢物，採用不同的回收方法。但

基於目前的廢紙問題，這計劃暫時未作全面推行，但計劃的意圖便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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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市政總署和區域市政總署是會到這些屋 和學校，就已分類的廢

物，採取不同的處理和回收方法。

主席：劉議員，你認為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劉健儀議員：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只回答說，政府在屋 和學校有推

行廢物分類計劃，由市政總署進行回收，但我剛才的補充質詢其實範圍更廣

泛，是有市民已把廢物自動分類了，換言之，是把紙張一起堆放，而非紙張

則另外堆放，但在市政總署職員前來收取時，則把它們一併混合，完全不分

開處理這些已分類的廢物。請問政府是否知悉這方面的情況？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大家或有留意市政總署在天星碼頭等地方，已

設立分類廢物收集箱。但市政總署實際上怎樣收集或處理這些垃圾，我手邊

現時沒有這方面的資料，然而，事實上現在是設有這類收集箱的。

梁耀忠議員：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在答覆的 (a)部分說，會以堆填區作

為最終解決廢紙的途徑。其實這種做法，以環保的角度來看，是非常令人遺

憾的，因為這樣做只會令情況繼續惡化。請問局長，現時以堆填區來擺放廢

紙的成本是多少？在廢紙商要求政府援助，使他們無須結業時，他們所要求

的資助，以單位計算，與堆填區的方法比較，哪方面比較昂貴？政府在考慮

兩方面的方法時，為何不以低成本的角度來處理這問題？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希望能完全記得梁議員的補充質詢。在堆填

區處理實體廢物的價錢，是每公噸 110 元，就是說，當有關人員把廢物送到

堆填區，交給堆填區處理廢物的承辦商時，政府須就每公噸廢物付出 110元。

業界人士與環保署曾於上星期開會，據我理解，他們要求政府就每一公噸廢

物補貼現金 200 元，理據是回收廢紙的價錢，已由以往大概每公噸 500 元，

跌至現時的 200 元或 300 元一公噸，所以業界人士要求政府直接以現金資助

形式，就處理每一公噸的廢紙，直接補貼 200 元。當然，他們也有其他各項

要求，但不宜在這裏作詳細的說明。

    我不知道是否已完全答覆了梁議員的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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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梁議員，局長是否已回答了你所有的問題？

（梁耀忠議員點頭）

譚耀宗議員：主席，請問政府有否考慮利用各種可行的辦法，協助元朗該間

廢紙循環再造廠恢復運作，以便解決廢紙處理和失業的問題？如沒有，為何？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有業界人士建議政府應該直接接管該工廠，但

這是政府難以辦到的；此外，亦有業界人士建議政府注資該工廠，使其恢復

經營，我相信這方法亦是不可行的。至於政府在幫助業界人士方面，我們於

上星期已與業界人士開會，大家就政府可怎樣幫助他們交換了意見，環保署

亦建議於後天再與業界人士召開第二次會議，就他們上星期提出的要求作回

應。政府在這方面，其實已付出了很多工夫，例如自那間紙廠關閉後，基於

有業界人士說那些廢紙沒有出路，環保署已主動與內地和本港的廢紙出口商

接觸，至上星期為止，我們已接觸了大約 30 間公司，包括很多在內地生產

再造紙產品的公司，它們都表示有興趣接收香港的這些廢紙。此外，我們亦

計劃於明年年中物色多數塊用地，以局限性的投標形式，特別提供予再造業

使用。這是我們在實質上可以幫助這行業的方法。

    我想在此稍作補充，我們並不是把回收的廢紙即時放入堆填區便作罷，

直至目前為止，有 38 公噸已收集的廢紙，暫時貯存在堆填區內，如可以找

到出路，我們會把這些廢紙出口，無須再積存於堆填區內。把廢紙貯存在堆

填區，只是逼不得已的做法。

吳亮星議員：主席，根據政府主要答覆 (c)部分的第二段，政府說由於特區政

府是《採購協定》締約方之一，所以“不能鼓勵或規定政府部門一定要優先

購買本地生產的再造紙”，說明是“再造紙”，然後又說“不過，我們現正

鼓勵政府部門採用對環境負責的採購政策，這項政策將有助刺激各部門對耐

用、可再用或可循環再造產品的需求”。請問政府，現時環保政策與貿易政

策之間，可能存在一些矛盾，政府是否有需要進一步研究這兩項政策的優先

次序，然後才考慮使用再造紙的問題？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想稍作澄清。香港作為《採購協定》的其中

一個締約方，是有在 "national treatment"方面的義務，換句話說，我們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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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同仁，不能在採購時指定採購本地製造的再造紙，而不考慮外地製造的再

造紙。所以問題不在於再造紙方面，而是我們不可以歧視外國的供應商。當

然，在有需要購買再造紙時，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可以做到的，是採取環

保友善的採購政策，這並沒有觸犯《採購協定》的條文。

李卓人議員：主席，根據主要答覆的 (b)部分，其實一直以來，政府購買本地

生產的再造紙為數不多，不知道在 700 萬卷廁紙中，有多少卷是以本地的再

造紙製成？政府後來說希望在採取環保政策後，會增加本地再造業的經營機

會。事實上，即使政府採用了環保政策，又如何能增加本地再造業的經營機

會？因為按政府一直沿用的採購政策，都是購買外地的產品為多，這樣又怎

能增加本地再造業的經營機會？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這有點像雞與雞蛋的問題。直至目前為止，政

府並沒有使用很多再循環的物品，例如在紙方面，政府現時所用的再循環紙

製品只是廁紙，但本港的再造紙工業，並沒有製造廁紙，也沒有製造紙抹巾。

據我們所知，他們現有生產的是一些用作包裝的瓦坑紙，而在這方面，政府

的使用是很有限的。議員當然可以說，因為政府沒有向本地再造紙廠商大量

採購這一類再造紙產品，所以本地廠商在沒有一個主要顧客的大量需求情況

下，便不製造廁紙，而惟有製造瓦坑紙。但是，在政府對再循環的紙製品有

大量需求時，我們便希望看到他們在這方面會多作投資，製造一些香港政府

有需要的紙品。

李家祥議員：我想跟進梁耀忠議員的有關成本效益的問題。剛才局長在回答

時表示，回收廢紙的收費是 110 元一公噸，但事實上，真正的成本並不止此

數目。局長在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興建堆填區時，曾表示所須費用非常昂貴，

因為要處理沼氣和沉澱等問題，也要進行很多基建工程。所以每一個堆填區

所佔面積的成本是多少，我們也心中有數。我想問局長，如果把堆填區所佔

用的面積成本，加上用作雖然無效的宣傳的費用，再加上那些其實可以避免

花費的資源來計算，我們成立環保基金以注資   ─   不是單單津貼   ─   在

環保工業內，是否會更合乎成本效益？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手邊並無有關把興建堆填區的費用計算在內

的整體處理廢紙費用，但我同意李議員所說，實際的處理費用是不止 110 元

一公噸，而是非常昂貴的。我們亦希望更多廢紙可以出口或作循環再用，而

無須運到堆填區。至於質詢的第二部分，我們是會考慮有關建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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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各位議員，我們在這項質詢上已經用了 22 分鐘，但仍有很多議員有

興趣提出補充質詢，我建議大家循其他渠道跟進。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有額外要求，局長在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時，只回答了

一部分，我的質詢是有關整體的成本效益，局長可否補充一些具體資料？

主席：梁耀忠議員，在局長回答了你的補充質詢後，我曾經問你，但你沒有

說部分質詢未獲答覆，所以我不能在此為你開這個先例；不過，我相信你一

定可循其他渠道獲得有關資料的。

架空三相供電 的安全

Safety of Overhead Three-phase Wires

3. 劉皇發議員：主席，據報道，本年 3 月 30 日及 10 月 25 日，元朗及沙田

區分別發生架空三相供電 損壞而引致供電電壓增加，多個用戶的電器因不

能抵受突然增高至 380 伏特的電壓而被損壞的事故。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

電”）根據其《供電則例》的免責條款，拒絕向受影響人士作出賠償。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是否知悉中電何時開始使用該等架空三相供電 ；所涉及的新界用

戶有多少；

(b) 當局曾否就該等三相供電 在損毀時對電器的影響及會否引致火警

方面進行測試，以及會否因應該等事件要求中電改用其他較可靠的

架空供電 ；及

(c) 有否研究中電能否根據《供電則例》的免責條款，免除其由於架空

三相供電 的電壓銳升，或繼而發生的火災所引致的生命及財物損

失，向用戶或業主作出賠償的法律責任？

經濟局局長：主席女士，

(a) 中電自二十年代開始，便一直使用架空三相供電 。現時約有 11

萬名住在鄉村和較偏遠郊區的用戶是透過這種電 獲得供電，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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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佔中電用戶的 6%。至於其餘 94%的用戶，則透過地下電纜獲得供

電。

(b) 機電工程署負責監察供電公司的供電系統是否安全及可靠，以及其

技術表現。中電須負責其供電設備是按照國際標準而設計、建造及

測試，以確保該等設備不會對居民構成安全威脅。至於三相架空電

的保養、維修及測試，亦是中電的責任。機電工程署每年會對電

力公司的技術表現進行核數檢討。此外，如發生電力意外或電力故

障事故，供電公司必須就事件向機電工程署提交報告和採取措施以

防止事件再次發生。

劉議員提及的兩宗電 損毀事故，均與架空電 的安全或可靠程度

無關。本年 3 月 30 日的事件，是由於架空電 其中一個導體被貨

車起重機損壞所致，有 4 名用戶受影響； 10 月 25 日的事件，則由

於颱風襲港時，一棵大樹倒塌壓毀架空電 所致，有 45 名用戶受

影響。中電使用的架空電 符合國際安全標準，世界其他地方亦普

遍使用，機電工程署覺得無須要求中電更換這些電 。不過，為免

第三者損壞架空電 ，我們現建議於明年初制定新法例，希望減少

發生同類事件。

(c) 至於中電對上述事故的責任問題，根據中電和其用戶訂定的《供電

則例》規定，如因電壓波動、電力供應中斷或故障，以致直接或間

接引起任何損失、毀壞或不便，除法律規定者外，供電公司概不負

責。此外，除非客戶蒙受的任何直接損失或毀壞乃因供電公司疏忽

所致，否則供電公司不會負責。不過，《供電則例》並未限制或免

除供電公司因疏忽而導致人命傷亡的責任。

任何人士如認為因電力供應中斷所蒙受的損失或毀壞在法律上可

要求中電賠償，可向中電提出索償要求。假如雙方未能解決事件，

索償人可入稟法院向中電追討賠償。法院將根據案件的事實、情況

和理據作出裁決。

劉皇發議員：主席，已經發生的事故顯示，三相供電 的設計是有潛在危險，

一旦該 路的中性電 損壞，其後果並非是停電，而是電壓會急升近一倍，

燒毀用戶的電器。為何政府監管當局一直以來都沒有察覺這個問題，而容許

中電繼續使用該種有潛在危險的供電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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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已經說過，中電所使用的這種三相供電 ，是符合國

際安全的，而世界其他先進國家亦有使用。事實上，意外的數字也是很低的。

根據機電工程署所提供的資料，類似剛才劉議員質詢所提及的增加電壓的事

故，在過去一年其實只有 4 宗；除了質詢所提及的那兩宗外，另外的兩宗並

沒有引致電器損壞。有關這個問題，我相信各位的焦點應是在中電電力供應

的可靠性上：我們要求的是 99.98%，但他們的實際紀錄卻有 99.99%。以世

界其他地方的紀錄來說，這已是一項非常可靠的紀錄。

鄭家富議員：主席，元朗和沙田區的停電並非只是停電那麼簡單，以沙田區

為例，因為停電所引致的電壓劇增，令有些市民的家居電器全部不能使用，

而有些電器的價值更是達數萬元的。政府在主要答覆的 (b)部分提及會制定新

法例。那麼，在制定新法例的同時，會否考慮如何在經濟上保障受影響的用

戶？如果沒有，原因為何？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回答劉議員的質詢時已經表示，問題其實並非

那麼嚴重，而我剛才亦已舉出了一些數字為例。事實上，該兩宗意外的其中

一宗是由於颱風期間天氣惡劣，樹木倒塌所引致，這些意外的數字也是非常

少的。鄭議員可能誤解了我所說的法例，我所說的是指那些三相供電 其實

是符合安全標準，但因為這些電 是架空的，所以可能會發生意外。舉例說，

颱風吹襲時便是難以避免，而很多時候，承建商在進行工程時，亦有可能碰

到這類電 而引致損壞，又或是掘地時碰到地下的電纜等。因此，我們準備

制定法例，盡量避免有第三者損壞架空或地下的電纜。這項法例主要是規定

承建商在進行工程時須依足程序，確保不會因為疏忽而毀壞了這類架空電

。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並沒有誤解局長所提出有關法例的問題 ......

主席：但是，鄭議員，局長沒有回答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

鄭家富議員：我說的是既然釐定了這項法例，而亦是由於有人為疏忽破壞了

電纜而引致用戶蒙受經濟損失，那麼，當局有否想過如何在這方面制定法例，

保障用戶免受經濟損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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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局長：主席，主要得視乎個案而定，看看是否有人為疏忽。如果是因

為颱風而並非是電力公司的疏忽，我們是很難規定如何作出賠償的。所以，

最重要還得視乎有關的個案。我剛才在主要答覆中亦已提過，如果電力公司

沒有依足法例，有疏忽之處，例如是未能確保電 符合國際安全標準，而市

民又認為他們是有權索償，他們便可透過法庭索償。不過，最終來說，還須

視乎個別個案而定，由法庭作出裁決。

何世柱議員：主席，從主要答覆的 (a)段可以知道，這種供電方式只剩下 6%。

局長可否告知本會，這種供電方式會否有逐漸減少的趨勢？若然，問題自然

會減少。此外，政府又會否鼓勵中電逐漸減少這種供電方式，因為這種方式

是在 80 年前開始使用，但現在科技已有所進步，是否應該以另一方式代替

呢？

經濟局局長：主席，現時的趨勢正如何議員所說，電力公司在市區內已經是

沒有架空電 的了。以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為例，這類架空電 已是絕無僅

有，只是因為地方環境有需要而已。電力公司是希望在市區內盡量使用地下

電纜的。

李華明議員：主席，要成功證明因供電公司疏忽而引致廣大受影響用戶蒙受

損失，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政府是否同意須修訂《供電則例》，以加強保

障消費者的權益？

經濟局局長：主席，在考慮責任和賠償時，《供電則例》只是其中一個問題，

其他的法例也是須考慮的，因為《供電則例》並不可以代替現行的法例。即

使《供電則例》內提到電力公司可能沒有責任，大家當然都知道，我們是有

管制免責條款的條例的；如果市民認為某些條款不合理，正如我剛才所說，

他們是可以要求索償，由法庭考慮有關的免責條款是否合理。此外，政府亦

有注意《供電則例》的發展。事實上，李議員亦可能知道，《供電則例》一

向是有根據情況進行修改，而政府亦計劃重新草擬新的電力供應規例，以便

進一步提高電力供應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我們是擬備了有關電力供應規例的

諮詢文件，本來已經可以公開，但還有少許須修改，希望可以在數星期內進

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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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主席，在過去半年，中電的地下電纜及架空電纜均曾發生事故，

但每次均沒有作出賠償。局長提到受影響的市民可以索償，請問過往有何證

據，證明市民能夠成功索償？局長能否向我們提供有關的資料？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手邊並沒有劉江華議員所需要的資料，待稍後找到這

些資料後，我會以書面回覆。（附件 II）

鄧兆棠議員：主席，請問政府“疏忽”的定義為何？使用過時的設計，是否

也在“疏忽”的定義之內呢？同時，政府會否考慮為由於電力問題而蒙受損

失的用戶，設立一個公平、合理的索償機制？

經濟局局長：主席，很多有關索償機制的問題我剛才已提了，我不再重複。

至於“疏忽”的定義，根據《電力條例》，如果是因為意外或電力故障，電

力公司是須向機電工程署作出報告，找出原因，以及看看須進行甚麼工作，

防止意外再次發生。當然，在某些情況下，機電工程署會自行 手調查，研

究意外成因，又或是看看有否疏忽，忽略了一些應該要做的事情，例如是我

剛才曾提到的，發生事故的電纜，是否符合法例所規定的標準等。因此，我

很難在此就每宗個案清楚說出何謂疏忽。不過，以每一宗事故來說，供電公

司都必須作出報告，解釋事件的起因，而機電工程署亦會進行調查，看看是

否有疏忽，然後採取行動。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在主要答覆 (b)部分的最後，局長提到會制定新法例，

但局長剛才又說這些架空電 會逐漸減少。那麼，政府會否寧可提早減少這

些架空電 ，而無須制定法例呢？即使制定了法例，也不能避免這些電 因

受颱風侵襲而倒塌，從而造成事故。局長能否告知本會，預計何時才能完全

取締這類電 ？這些法例又能否減少颱風所造成的禍害？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想我須向各位議員道歉，由於我口才太差，所以解釋

得不清楚。

其實，我所提的新法例，並非只是針對架空電 的。我剛才已說過，除

了架空電 外，也是針對地下電纜的。換言之，承建商在進行工程時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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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壞架空電 ，亦可能會在掘地時損毀地下電纜，所以我們覺得須制定新法

例，但並非特別用以針對架空電 。我想再次解釋，這類架空三相供電 其

實是很普遍，也是符合國際標準的，相信何議員和很多議員也會明白，這並

非一種甚麼特別的電 。各位在澳洲、新西蘭、美國、中國等地，到處都可

以看見這類架空三相供電 ，這並不構成一個大問題。讓我重申，制定法例

主要是不希望第三者或在進行工程時損壞架空電 或地下電纜。

《電氣產品（安全）規例》的實施

Implementation of the Electrical Products (Safety) Regulation

4. 朱幼麟議員：主席，關於實施《電氣產品（安全）規例》有關規定事宜，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有否統計現時有多少間商鋪以透過平行進口售賣電器（俗稱“水

貨”電器）為主；該等商鋪合共僱用了多少名員工；

(b) 有否評估私營認可核證團體就測試及簽發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所收

取的費用及所需時間是否合理；會否考慮就該等收費及時間發出指

引；若無計劃發出指引，原因為何；及

(c) 有否評估須否把實施該規例中關於上述證明書的規定的 1 個月寬限

期延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女士，

(a) 售賣電氣產品的商鋪並無必要申報有否供應“水貨”電器，因此，

我們沒有確實統計數字，顯示有多少商鋪以售賣“水貨”電器為主

或這類商鋪合共僱用了多少員工。

不過，據業界表示，本港約有 1 000 間商鋪售賣影音產品，其中只

有小部分以供應“水貨”為主。從機電工程署視察這些商鋪的經驗

所得，我們估計約有 200 間商鋪主要供應“水貨”影音產品，僱員

約有 2 000 人。

(b) 為電氣產品提供測試及核證服務所需的費用和時間，視乎產品在技

術方面的複雜程度而定。部分認可核證團體（包括由工業署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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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所審定的本地測試實驗所）表示，測試費用一

般由 5,000 元至 2 萬元不等，通常需時數星期完成。由於這些核證

團體須就測試服務的費用和時間等方面互相競爭，我們認為無須對

此發出指引。

(c) 關於實施《電氣產品（安全）規例》中有關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規

定的時間表，自 1994 年以來，包括議員在 1996 年審議有關條例草

案期間，業界已廣泛獲得諮詢。上述規例於 1997 年 5 月 2 日在憲

報刊登，其中有關認可核證團體及認可製造商須予註冊的條文已於

1997 年 10 月 24 日實施，而主要條文（關於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的

第 7 及 8 條除外）則於 12 個月寬限期過後，即 1998 年 5 月 29 日，

開始實施。

我們打算在未來數星期開始實行關於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的規

定，這項決定已向業界清楚轉達。我們曾與香港平行進出口電業商

會舉行多次會議，並會在短期內向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匯報與他

們商討的結果。

主席女士，我們不打算再把寬限期延長，我們須盡早全面實施《電

氣產品（安全）規例》下對出售電器須具備適當的符合安全規格證

明書的規定，全面改善電氣產品的安全規格，確保公眾安全。

朱幼麟議員：主席，據我所知，經營這類業務的商鋪和就業人數遠較政府估

計為多。如果新規定對這類商鋪的生意額和就業人數有頗大影響時，政府會

否考慮修改或放寬這項規定呢？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相信從業員的實際數目是很難訂定的。我也負責旅遊

事務，如果遊客喜歡買“水貨”的話，我當然希望他們可以繼續購買得到，

所以我們絕對不是想趕絕“水貨”的。我們給予 1 個月的寬限期，是因為機

電工程署與業界仍然在商討之中，希望可以較靈活和彈性地處理這問題，找

出一個共同接受的方案。在我們的角度來看，公眾安全是最重要的。當然，

我們亦希望零售商可以繼續經營，但始終公眾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最好的辦

法當然是機電工程署可以靈活地處理這問題。事實上，我們已經與業界商討

很多較為靈活的方案，我知道雙方在這個星期內仍會繼續商討。我當然希望

在寬限期結束前，大家可以找到共同接受的方案，那便最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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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志堅議員：主席，經濟局局長在主要答覆 (b)段說測試費用一般由 5,000 至

2 萬元不等，但沒有說費用是否合理，所以不能解決長期有“水貨”出售的

問題。此外，在事故方面，是否曾作統計呢？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不大明白馮議員最後所說的事故問題。馮議員可否再

說一遍？

馮志堅議員：主席，有關法例是關乎安全問題，所以我問“水貨”是否出現

很多事故，以及有否這方面的統計呢？

經濟局局長：主席，機電工程署告知我們並沒有就“水貨”的安全問題進行

統計，因為對政府來說，只要是巿民使用的電器，無論是“水貨”或“行

貨”，都是我們所關注的，所以我們沒有特別把涉及“水貨”和“行貨”電

器的意外事故分開處理。

　　至於核證團體所收的費用是否合理，我覺得這並非由我們決定，而是應

由巿場決定，最重要的是有競爭。事實上，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已開始為

這些認可核證團體註冊，直至現時為止，機電工程署已替來自 24 個國家，

包括日本、澳洲、英國、中國和美國等 49 個認可核證團體和 4 個認可製造

商註冊，並且正在處理多份申請。現時香港最少有 9 個認可核證團體可以簽

發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我相信這便是巿場力量，即繼續會有更多這類核證

團體在香港註冊，電器商便會有更多選擇。大家一定要相信巿場力量，因為

他們是有很多選擇的。

主席：馮志堅議員，你認為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馮志堅議員：主席，經濟局局長並沒有回答收費是否合理，他只提及競爭問

題。

主席：馮志堅議員，請你先坐下。局長已經回答了你，可能是你不滿意他的

答覆而已，但在質詢時間內是不應該進行辯論的。我認為局長已經回答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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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補充質詢。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雖然在審議有關條例草案期間，政府和前立法局曾進

行廣泛諮詢，但事實上，無論是“行貨”或“水貨”商人都對規例有莫大的

恐懼和疑惑。請問政府，現時與業界多次商討後，他們是否感到滿意，並能

紓解絕大部分人士最關注的問題，令他們感到業務可以繼續生存下去？我覺

得能夠繼續生存是關鍵之處。在一些問題上，例如他們對存貨的看法、在測

試方面所須付出的代價，以及規格等各種技術上問題，是否絕大部分都可獲

解決，令雙方都感到滿意，使他們的業務可以繼續生存？

經濟局局長：主席，謝謝周梁淑怡議員的提問。我相信周梁淑怡議員對有關

情況是非常清楚的，因為她由始至終都有參與，出力不少。她也明白到，在

過去數星期，機電工程署一直與業界商討。大家也不要忘記，這問題在 1994

年已開始醞釀，至 1996 年提交前立法局審議，一直以來都有進行廣泛諮詢，

所以我們並不是在突然之間要處理這問題。我相信議員亦明白，在過程中，

機電工程署事實上已很靈活及彈性處理，正如我剛才回答朱幼麟議員的質詢

時所說，希望能找出一些安排，一方面可以確保巿民的安全，另一方面，亦

可以令“水貨”業務繼續生存。我相信最重要的是能夠找到平衡點。據我所

知，在這一、兩個星期內所進行的商討似乎已有一定的進展，似乎很多問題

都應該有辦法解決。當然，我們不可以百分之一百滿足到所有人的要求，但

我覺得應該可以達到一些共同接受的方案。

蔡素玉議員：主席，剛才經濟局局長在回答質詢時，再三強調測試的服務費

用和時間應由巿場競爭決定，但業界對這些問題有不少反應。剛才局長說有

瞭解到其他國家的情況，請問政府會否考慮參考外國所需的時間和費用，積

極地為測試中心定出一些指引，令業界對此有多些瞭解？

經濟局局長：主席，有關費用問題，我相信蔡議員應該很清楚，這世界是沒

有免費午餐的，特別是今時今日，各位議員應該最清楚。我剛才也說過，測

試費用其實應該主要由市場力量決定。我們覺得最重要的是引進多些核證團

體。我剛才也說過，現時核證團體的數目合共有接近 50 個，另外亦有很多

申請。在這方面，我覺得電器商有很多選擇。事實上，這些核證團體來自很

多國家，總共是來自 24 個國家，我相信應該可以滿足到電器商的要求。我

們會繼續審核這些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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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請問經濟局局長可否詳詳細細告知我們，平行進出

口電業商會的會員，即那些主要輸入“水貨”的零售商，在面對實施《電氣

產品（安全）規例》的情況下，究竟有何困難？又政府如何協助他們解決這

些問題呢？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不知道李議員要我怎樣詳細說出他們的困難。如果我

繼續說下去，說 1 小時也說不完，我想並沒有這需要。我知道李議員也很清

楚這問題。現時最大的問題當然是為要確保公眾安全，他們售賣的電器必須

符合我們所訂的安全規格，而且要有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水貨”商人現

時面對的問題，是他們能否提交這份證明書。因此，剛才我在回答其他議員

的質詢時，已提到政府會靈活和彈性地考慮這事，在與業界的洽商中，瞭解

他們所遇到的問題，例如他們如何從製造商或供應商取得這方面的證明；又

或有否其他途徑，例如安全標籤或其他證明。在機電工程署的角度上，我們

要確保他們在取得這些標籤或其他證明時，背後已進行了一定的測試，符合

我們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們的要求亦是“水貨”商人可以做得到的。我剛

才也提到，機電工程署與業界在過去數星期的磋商似乎取得進展，我當然希

望他們可以找到大家也可以接受的方案。我會在本月底告知立法會經濟事務

委員會我們商討的結果。

單仲偕議員：請問經濟局局長，在下一次經濟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時，立法

會門外會否再次出現請願行動呢？

主席：單議員，真不好意思，我認為這項補充質詢 ......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你不用告訴我，我亦很清楚了，因為你對每人都是

這樣說的。

那我把補充質詢改一改吧 .....

主席：不行，你已經提出了，請你坐下。（眾笑）這是一項假設性的質詢，

你其實是不應該提出的。幸好你已是最後一位提出補充質詢的議員，我便多

給你一次機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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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請問經濟局局長是否相信在本月內可以圓滿解決這

問題？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覺得不是我是否相信的問題。我當然希望有一個圓滿

解決的辦法。我剛才也說得很清楚，最重要的是要確保公眾安全，但我亦希

望給“水貨”有生存的空間。“水貨”商人是否請願，與我們的決定並無關

係；即使他們請願 10 次，也是沒有關係的。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大家坐在一

起，積極地找出一些大家也可以接受的方案。我覺得對大家都要合理。

香港的出口及轉口貿易

Hong Kong's Export and Re-export Trade

5. 許長青議員：主席，由 1 月至今，本港的轉口貨值除在 3 月份有 3.7%的

增幅外，其餘月份均出現負增長；在整體出口貨值而言，10 月份的出口貨值

較去年同期跌 17.5%。另一方面，據報，內地的三大貨櫃港上半年的吞吐量

卻上升 66%。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有否評估上述現象是否顯示香港的貨櫃運輸業競爭力正在減弱；若

然，當局將採取何種補救措施；及

(b) 鑑於從明年 1 月開始，內地有關部門將向在內地設廠的港商徵收 6%

至 8%的出口增值稅，當局有否評估這項措施將對香港的出口及轉口

貿易有何影響？

工商局局長：主席，

(a) 雖然本港 98 年 10 月份出口較去年同期下跌 17.5%，從 1 月到 10

月則下跌 6.6%，但香港貨櫃港整體吞吐量仍錄得約 1.5%的增長。

面對鄰近港口的競爭，我們已經採取一系列措施，協助加強香港貨

櫃碼頭及貨櫃業的競爭能力。這些措施包括研究改善現有貨櫃碼頭

的位置編排，以及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後勤用地以增加運作效率；挖

深藍巴勒海峽，使貨櫃碼頭能夠處理未來新一代更大型的貨櫃船；

興建九號貨櫃碼頭，增加香港貨櫃碼頭處理能力及促進市場競爭；

加強與深圳當局的聯繫，改善跨界貨櫃車擠塞的情況；以及促進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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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貨運，以擴展香港貨櫃港口的貨源範圍，以及降低珠江三角洲與

香港之間的貨櫃運輸成本。政府將會繼續與貨櫃運輸業內各有關方

面合作，尋求措施降低在香港處理貨櫃的成本，以及加強香港港口

的競爭力。

(b) 內地於明年 1 月對三資企業徵收增值稅，無疑會對內地港商的經營

利潤造成一些影響，香港的加工貿易亦相信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沖

擊。然而，在缺乏內地港商的營運統計資料（例如原材料開支、工

資開支及淨利潤）的情況下，我們無法評估這項措施對內地港商及

香港的加工貿易的實質影響將有多大。此外，有消息指中央政府很

可能會延期對 1993 年 12 月 31 日前登記的外商投資企業執行這項

措施，我們正和有關方面瞭解事情的最新發展。

總括而言，我們相信下列因素將有助減低這項措施的負面影響：

(一 ) 我們理解，早於數年前，內地港商已得悉國家會於 1999

年開始對他們徵收增值稅，不少港商在過往數年可能已經

不斷開源節流，在減低成本及提升生產效率方面，作出了

準備；

(二 ) 內地及香港的物價持續放緩，香港、內地及外圍利率亦持

續向下，這些發展將對內地港商及香港商人的經營成本有

紓緩作用；及

(三 ) 內地於今年 1 月對鼓勵外商投資的項目的進口自用設備

（特別是重點工業的機械及原材料進口）恢復免徵關稅，

並同時繼續免徵進口環節增值稅，這些稅務優惠也可減輕

有關企業的經營成本。

我們會留意事情的發展，並會通過貿易署及貿易發展局，發放有關

內地徵收增值稅的法規及其他資料，以供香港商人作為在內地營商

的參考。

許長青議員：主席，局長並沒有回答我質詢的其中一部分。我問及的是，香

港整體出口下降，轉口方面雖然有增長，但較數年前的增長則見急速下跌。

此外，內地三大貨櫃港於上半年的增長十分驚人，是高達 66%。請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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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貨櫃碼頭及貨櫃運輸業的競爭能力，目前是否已經降低，導致很多貨

物本來是在香港轉口的，現時則變為在內地直接出口？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想請經濟局局長回答這項補充質詢。

經濟局局長：主席，大家其實都很關注我們的港口、貨運業的競爭能力。相

信大家都記得，在上星期五的經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亦花了很多時間

討論這個問題，大家都很關注如何可以提高我們港口的競爭力。主要來說，

其中一個做法是增加後勤用地；我們的 4 個碼頭已提交了有關改善葵涌貨櫃

碼頭分配的建議，看看在有多些後勤用地時，如何可以令貯貨量和效率有所

提高，從而降低費用。

此外，我們也須採取行動追上時代轉變，例如挖深藍巴勒海峽，最少要

有 15.5 公尺深。眾所周知，九號碼頭的工程很快便要進行，同時亦會進行

挖深藍巴勒海峽的工程。興建九號碼頭本身也是一個增加競爭力的做法，因

為我們會多出 260 萬個標準貨櫃箱，增加了競爭力。以成本來說，現時的九

號碼頭是較八號碼頭便宜，希望將來在處理貨物的費用上也會較低。

當然，另一點十分重要的是，目前貨櫃車的跨界成本及費用是相當高

昂，雖然我們一直都在減低價錢，但相信許議員也知道，以前由內地來港的

車費很昂貴，達四千多元，現時只須 3,000 元，但 3,000 元仍然是昂貴；我

們希望繼續與深圳、廣東省方面積極研究。我們覺得某些方面是可以改善

的，希望將來可以簡化跨界規定，例如貨車每天可往來兩轉，空的貨櫃可留

在內地等候上貨，不致有空車駛出來的情況。

因此，很多事情現時都在進行中。此外，促進內河貨運也是很重要的。

雖然與深圳、鹽田等比較，我們的碼頭處理費是貴大約 30%，但不要忘記，

由內地往鹽田也須用貨車；如果是以水路、內河來香港的貨櫃碼頭，內河是

可以節省費用，即使再加上碼頭處理費，也不會較在內地用貨車再加上碼頭

處理費為貴。內河貨運應是有助減低運費的。同時，我們亦鼓勵開發更多珠

江三角洲的港口。我們希望有多些資源，亦會繼續循這個方向做。

丁午壽議員：主席女士，主要答覆 (a)段的最後部分指出，政府會尋求措施降

低在香港處理貨櫃的成本。我想請問政府，是否由於尚未訂出措施，所以 I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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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便增加了 20%，而且由明年 1 月起，35 呎及 38 呎貨櫃的處理費將會

增加 26.4%？是否由於尚未訂出措施，所以加幅這麼大呢？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相信丁議員已經知道答案，因為我們上星期五曾就這

個問題，邀請了定期航班、碼頭經營者、付貨人協會等方面的有關人士，進

行了詳細討論。我當時已說得很清楚，指出今時今日是不希望他們再加價。

至於最好的辦法，上星期五我們已說過，我們會繼續與有關的團體商討，例

如看看可否回復 90 年時的做法、增加透明度、增加諮詢等；有關這些事項，

上星期五已談了個多小時，所以我不打算重複。不過，我可以告訴丁議員，

我們會繼續與各個團體商討，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大家均接受的方案。

何鍾泰議員：主要答覆的 (a)段提到貨櫃車在過關時的擠塞情況。事實上，往

後的很多年，來港的大部分貨物或雙向的貨運，仍會繼續以貨櫃車運送，而

這個擠塞情況其實已存在多年。局長可否告知本會，在短期、中期或長期方

面，是否有一些具體的措施，包括行政或過關手續或工程等？

經濟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剛才一直在嘗試說出，如何改善跨界貨櫃車擠塞

的情況。我相信何議員剛才所提到的簡化行政手續，當然是最明顯的，即不

用輪候很久，很快便可過境。另一方面，眾所周知，很多貨櫃車在落貨後，

空的貨櫃是不能留在內地的，故須即時返港，這實在是浪費了車程。有關這

點，我希望大家可以研究出彼此同意的方案，例如可以把一些空貨櫃留在內

地，待有貨時再運出來。這一切一切的事情，我們都正在研究，亦可透過很

多渠道，例如香港、廣東聯席會議和其他會議，以及直接與深圳方面進行商

討。我希望這不會是長期的，而是可在短期內向各位議員交代我們的工作及

所作出的改善。我認為這是短期的，而且亦是可以做得到的。

馮志堅議員：主席，政府在主要答覆的 (b)部分表示，會留意內地徵收增值稅

的發展，以及瞭解有關的法規。政府會否與中央商討，取消增值稅或引導製

造業回流香港，以解決失業的問題？

工商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們一直都有留意及注視這個問題，亦有與中央政

府，特別是對外經濟貿易部在香港的代表接觸。雖然目前我不能肯定地說，

但據我所知，中央政府可能會在短期內就這方面有所宣布。當然，我不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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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作出宣布前代其宣布。至於我們與中央政府商討，特別為香港作出

不同的決定，大家應該記得，我們現正實行“一國兩制”，《基本法》第一

百一十六條肯定了特區單獨的關稅地區身份，特區和內地的貨物往來，繼續

受到兩地不同的進出口貿易管制措施約束。在我們與所有貿易夥伴的雙邊貿

易關係中，除非其他的貿易夥伴對香港的貨物或商人作出針對性的措施，否

則，一般來說，如果是一項全國整體性的措施，我們是很難要求我們的貿易

夥伴特別給予香港某些優惠。

此外，說到“一國兩制”，我相信作為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我們不可

以只是想 香港的利益而不想國家的利益。由於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可以

繼續實行自己的制度，所以我們與其他省份或直轄市不同，無須向中央政府

上繳稅項，不過我們卻經常希望中央政府給予我們優惠。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跟進何鍾泰議員剛才的補充質詢。請問政府會

否考慮就過境交通擠塞的情況，向業界在輪候過關所需時間方面作出服務承

諾，以及尋求深圳當局同時向業界作出類似的承諾？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相信如果我們與深圳或廣東省可於短期內取得共識，

我們當然會向業界交代有關情況。我們是希望有一個大概的指標，但大家也

明白，過關是兩方面的，並非香港單方面的問題。我希望得出一個大概的指

標後，可以告知業界。

劉漢銓議員：主席，主要答覆的 (b)部分說，由於缺乏內地港商的營運統計資

料，所以無法評估這項措施對加工貿易的影響。我想知道政府有否打算透過

其他途徑瞭解這個情況，例如是諮詢有關的商會或進行問卷調查，好讓政府

能更有效地制訂措施，幫助內地的港商？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們過去並沒有搜集這方面的資料，因為所需要的是一

些極細微的資料，甚至關乎每一個企業的帳目，不能單以書面的調查方式搜

集。如果要詳細搜集這些資料，費用便會非常昂貴。不過，根據商界估計，

廣東省內大概有 75%的三資企業將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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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議員：主席，我相信許長青議員在質詢中所提出的兩點是非常重要的，

關乎到目前在內地設廠的港商所遇到的最頭痛問題。可是，兩位局長卻只是

作出了概念性的答覆，令人感到他們根本不關心香港廠商在內地的情況。第

一，在徵稅方面，入口料是出口料價格的 8%；按此方法，一旦開始徵稅，我

相信 70%的廠商也要結業，或是返回香港。為何香港政府漠不關心，不調查

究竟目前廠商所遇到的是甚麼問題？當然，我們是有責任向國家繳稅，但如

此重稅會使香港的廠商無法生存。香港政府為何不作數字方面的調查，提出

一些解決的辦法？

第二， ......

主席：呂議員，每一項補充質詢只能包含一項問題，你這樣清晰地說明是第

二項問題，我便無法准許你提出。

呂明華議員：不過，這只是許長青議員質詢中所提及的 (b)部分，我還未就質

詢的 (a)部分提問。

主席：呂議員，補充質詢只能夠提出一項問題。

呂明華議員：許長青議員問了兩個部分，但為何我卻只獲准問一個？

主席：呂議員，請你先坐下，讓我慢慢向你解釋。許長青議員問的是主體質

詢，所以他可以問 (a)、 (b)、 (c)等部分；但在進行補充質詢時，除非你提出

數項連續相關的問題，否則我是不能讓你提出數項問題的；然而，你剛才發

問時，卻很清晰地說是提出第二項問題。

現在哪一位局長會作答呢？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們當然是非常關注這個問題。至於港商在內地營商的

情況，其實自回歸後，我們已有密切注視，亦與內地有關當局探討過如何可

以建立一些渠道，使大家在這方面可以容易溝通，以表達香港或香港商人的

意見。



立法會  ─  1998 年 12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December 199838

此外，自今年 3 月開始，我們和廣東省政府已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下成

立了一個工作小組，探討如何改善港商在廣東省的營商環境。我們希望這個

工作小組能盡快訂出一些實質措施，為港商在廣東省投資和營商提供適當協

助。

談到這個問題，我剛才已經說過，透過與中央政府部門的接觸，我們所

得到的消息是中央政府即將有所宣布，我相信待其作出宣布後，如果呂明華

議員認為仍須跟進的話，我是會很樂意在會議外跟他討論這問題的。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青少年的就業情況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Young People

6. 朱幼麟議員：有關青少年的就業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目前本港 15 至 24 歲青少年的失業人數及其按年齡、性別及學歷的

分類數字，以及該等青少年的平均失業時間；

(b) 過去 3 年，每年大專院校畢業生的入職薪酬中位數為何；就業情況

較差的大專院校畢業生所修讀的學科為何；及

(c) 當局與志願機構合辦，讓青年人參與義務工作，以便他們作好就業

前準備的計劃的進展如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根據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結果，在 1998 年第三季，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的失業人士共有 58 300 名。這些失業人士的年齡、性別及學

歷等分項資料載於表一至三。

應注意的是，雖然表三的資料顯示，在 15 至 24 歲的失業人士當中，

大部分人的學歷都有中五或預科程度，但這並不表示與該組別其他

失業人士比較，具備這學歷的人士失業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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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8 年第三季，15 至 24 歲的失業人士的失業時間中位數為 65

天。

(b) 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提供的資料，在 1994-95、

1995-96 及 1996-97 三個學年，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生入職時的年薪

中位數分別為 144,000 元、 146,000 元和 155,000 元。有關畢業生

的就業情況，以 1996-97 學年的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生為例，截至

1997 年 12 月 31 日，有 3.4%仍在找尋全職工作，而各個學系畢業

生的就業情況略有不同；仍然待業的畢業生當中，以修讀社會科學

和人文學科課程的學生稍多一點。教資會資助院校現正搜集有關

1997-98 學年畢業生就業情況的統計數字。

(c) 青年事務委員會致力推動饒富意義的青少年義務社區服務，以促進

青年的整體發展。其中一項義務計劃，是在 1998 年 10 月初推出的

青年社區服務資助計劃。這計劃的對象是 15 至 24 歲的年青人，特

別是畢業生。計劃的主要目標，是讓這群年青人從參與富有意義的

社區服務計劃中獲益，使他們在投身勞工市場之前，汲取有用的經

驗。

政府已撥出一筆總數達 1,000 萬元的款項，作為這項資助計劃的經

費。非政府機構可向青年事務委員會申請資助，以推行個別的社區

服務計劃，而有關計劃須招募上文所述類別的年青人當義工，參與

其事。資助計劃在 1998 年 11 月 14 日截止申請，共收到 120 份申

請書，申請資助的款額約為 950 萬元，共須招募約 4 000 名年青人。

青年事務委員會現正審核這些申請，預計可於 1998 年 12 月底之

前，通知申請機構有關審核結果。

社會福利署與非政府機構在 1998 年合辦的義工運動，也是以年青

義工為主要的招募對象之一。截至 1998 年 11 月，共有 17 萬人在

這項計劃下登記為義工，其中超過 50%是 25 歲以下的年青人。此

外，政府又從政府獎券基金撥款 200 萬元予一間非政府機構，  資

助該機構在 1998 年 8 月開始推行一項為期 3 年的年青義工網絡試

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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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998 年第三季按年齡劃分的 15 至 24 歲失業人數

Table 1 Unemployed persons aged 15 - 24 by age, 3rd Quarter 1998

年齡組別 人數

Age group No.

15 - 19 20 900

20 - 24 37 500

總計 58 300

Total

表二 1998 年第三季按性別劃分的 15 至 24 歲失業人數

Table 2 Unemployed persons aged 15 - 24 by sex, 3rd Quarter 1998

性別 人數

Sex No.

男 33 500

Male

女 24 800

Female

總計 58 300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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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1998 年第三季按教育程度劃分的 15 至 24 歲失業人數

Table 3 Unemployed persons aged 15 - 24 b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3rd Quarter 1998

教育程度 人數

Educational attainment No.

小學 1 100

Primary

中學 /預科 42 300

Secondary/Matriculation

專上教育

Tertiary

-  非學位 6 500

non-degree

-  學位 8 400

degree

總計 58 300

Total

使用公帑離港公幹

Use of Public Funds on Duty Visits Overseas

7. MR KENNETH TING: Regarding the use of public funds on duty visits
outside Hong Kong,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expenditure on air tickets, and its percentage of the overall
expenditure on duty visits undertaken by civil servants in the last 1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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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f the expenditure on duty visits in respect of each bureau and
department in the last 12 months;

(c) of the 10 bureaux or departments incurring the highest amount of
expenditure on duty visits in the last 12 months;

(d) whether it knows the expenditure on duty visits of statutory public
bodies such as the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the
Hong Kong Tourist Association and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if so, the details of them; and

(e) whether it knows if the statutory public bodies in (d) above have
similar guidelines as those of the civil service on the selection of
airlines and routes?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Madam President, under the
Government's Ledger Accounting Financial Information System (LAFIS),
expenses related to overseas duty visits are accounted for as one single item of
expenditure.  The financial data available do not provide a breakdown of the
expenses into expenditure on air tickets, subsistence allowance, airport tax and
so on.  In the absence of a separate figure for air ticket expenditure in the
LAFIS, we cannot provide an answer to part (a) of the question unless we
conduct an extensive manual examination of the records in all the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that have incurred duty visit expenses over the past 12 months.
Such an exercise would be time consuming and laborious, and we do not
propose to conduct it.

With regard to (b) and (c) of the question, the expenditure captured in the
LAFIS as overseas duty visits in respect of each bureau or department for the 12
months from November 1997 to October 1998 is appended below in descending
order of the amounts incurred.  Those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on which the
LAFIS indicates no such expenditure have not been included in the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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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nditure on Overseas Duty Visits

November 1997 to October 1998

HEAD OF EXPENDITURE Total

$

HEAD OF EXPENDITURE Total

$

96 GS: Overseas Offices 6,601,621 22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Department

539,960

152 GS: Trade and Industry Bureau 6,132,613 146 GS: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491,669

122 Hong Kong Police Force 3,478,370 55 G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Bureau

485,113

100 Marine Department 3,423,863 60 Highways Department 392,150

28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3,063,759 110 Territory Development

Department

384,964

160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3,061,471 114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346,358

181 Trade Department 2,518,932 194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345,824

92 Department of Justice 2,341,481 58 Government Supplies

Department

345,014

44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2,202,018 48 Government Laboratory 330,383

21 Chief Executive's Office 2,145,161 76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315,964

142 GS: Offices of Chief Secretary

and Financial Secretary

2,045,806 91 Lands Department 311,400

73 Industry Department 1,913,222 82 Buildings Department 290,962

145 GS: Economic Services Bureau 1,708,797 147 GS: Finance Bureau 287,952

37 Department of Health 1,641,780 51 Government Property

Agency

232,024

31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1,443,635 144 GS: Constitutional Affairs

Bureau

219,004

45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1,435,583 186 Transport Department 202,046

40 Education Department 1,391,898 98 Management Services

Agency

181,624

170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1,364,615 80 Judiciary 172,000

90 Labour Department 1,210,546 94 Legal Aid Department 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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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1,188,206 53 GS: Home Affairs Bureau 169,705

180 Television and Entertainment

Licensing Authority

1,102,997 118 Planning Department 168,611

148 GS: Financial Services Bureau 1,039,049 29 Civil Servic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159,200

25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946,112 130 Printing Department 109,942

43 Civi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858,817 162 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

103,399

39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849,350 63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102,117

149 GS: Health and Welfare

Bureau

848,227 24 Audit Commission 96,538

70 Immigration Department 843,681 121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92,997

151 GS: Security Bureau 805,327 143 GS: Civil Service Bureau 82,095

168 Hong Kong Observatory 780,950 136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73,927

72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757,043 188 Treasury 69,643

56 GS: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Bureau and Works

Bureau

713,250 153 GS: Transport Bureau 61,678

30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671,089 150 GS: Housing Bureau 61,471

26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622,149 50 Government Land

Transport Agency

48,217

47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Department

618,853 163 Registration and Electoral

Office

32,985

78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partment

598,297 116 Official Receiver's Office 22,357

166 Government Flying Service 580,999 115 Official Languages

Agency

15,565

42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542,746

GRAND TOTAL 71,007,596

On parts (d) and (e) of the question, statutory public bodies manage their
own finances.  We do not have information on their expenditure on 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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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y visits.  We also do not have information on whether they have their own
guidelines on the selection of airlines and routes for duty visits.

實施單管雙程行車

Implementation of One-tube-two-way-operation

8. 陳智思議員：據悉，當行車隧道在晚間實施單管雙程行車時，有時會發

生嚴重交通意外。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是否知悉，現時各條行車隧道管道在晚間封閉的詳情，包括平均每

月封閉的日數、每天封閉的時數及封閉的原因；

(b) 過去 5 年，各條隧道在實施單管雙程行車期間，在該等隧道範圍內

發生的交通意外數字為何；當中分別有多少宗與車輛超速行駛、不

適當地超越前車或未有使用低燈行車有關；

(c) 有否就隧道實施單管雙程行車時的行車守則進行宣傳；若有，成效

如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d) 有否評估各條隧道的每月封閉的日數及每天封閉的時間能否縮短，

以減少發生交通意外的機會？

運輸局局長：主席，

(a) 行車隧道必須定期予以清潔、檢查和維修保養。工作人員須檢查和

維修路面、管壁、機電設備及各項設施，並在有需要時進行更換工

程。因此，各條隧道都會在晚間定時封閉其中一條管道。管道通常

由凌晨左右開始封閉，因為那時的交通量不多，到翌日早上 6 時前

重開。封閉管道的次數由每月 16 次至 28 次不等，視乎隧道的狀況

和使用率而定。有關方面已盡量避免在周末和重要節日的前夕實施

單管雙程行車。

(b) 本年首 11 個月和過去 5 年（1993 至 1997 年），在各條隧道實施單

管雙程行車期間，共發生了 171 宗交通意外，其中 25 宗涉及司機

不按當時交通情況行車太快，1 宗是因司機在超越前車時疏忽大意

所致， 3 宗則關乎不當地使用車頭燈或高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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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隧道營辦商已採取多項措施，宣傳在隧道實施單管雙程行車期間的

駕駛安全守則和執行有關工作。這些措施包括：

(i) 在隧道範圍內的適當地點設置交通標誌、交通圓筒和閃光指示

燈，指引駕車人士駛往合適的行車 ；

(ii) 清楚顯示車速限制已降至每小時 50 公里；

(iii) 讓駕車人士知悉隧道正採用雷達探測車速；及

(iv) 在隧道內通過廣播，呼籲駕車人士注意道路安全和遵守行車規

定。

此外，隧道的工作人員還會經常巡查和執行隧道規例，以配合這些

宣傳工作。由 1998 年 1 月起，任何時間在隧道範圍內超速駕駛和

橫過雙白 ，都會被記分。實施違例駕駛記分罰則，應有助於遏止

這兩類違例駕駛行為。

(d) 隧道公司為完成定期的維修保養、檢查和清潔等工作，必須實施單

管雙程行車，但實施時間不會超過實際所需。隧道營辦商、香港警

務處和運輸署會繼續監察各條隧道實施單管雙程行車的時間，以確

保不會超過所需。

聘用外籍家庭傭工

Employment of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9. 陳榮燦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自 1995 年至今，每年：

(i) 分別有多少名男、女外籍家庭傭工（“外傭”）獲發工作簽證；

(ii) 有多少個家庭申請輸入外傭；及

(iii) 有多少名僱主因指派外傭擔任非家務工作而被檢控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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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現時有否規定每個家庭最多可聘用多少名外傭；若有，該限額為何；

現時同一家庭最多聘用了多少名外傭；及

(c) 有何機制防止僱主指派外傭擔任非家務工作？

保安局局長：主席，

(a) (i) 在 1995 至 98 年 10 個月期間，每年獲發工作簽證的外傭按性

別劃分的數字，載於附件 A。

(ii) 政府沒有根據聘用外傭的家庭作為單位的統計數字。

(iii) 在 1995 至 98 年 11 個月期間，因聘用外傭從事家務以外的工

作而被定罪的僱主人數，載於附件 B。

(b) 政府並無限制每個家庭或僱主可聘請的外傭數目，但按照現行政

策，僱主須令我們信納其有真正需要聘用外傭，其申請才會獲得批

准。擬聘用超過一名外傭的傭主必須符合下列條件，其申請才會獲

得批准：

(i) 該名僱主或其家庭成員有充分理由證明須聘用超過一名外

傭，例如居住屋宇／單位面積寬敞；及

(ii) 他們有足夠的經濟能力。

至於聘用外傭最多的僱主聘用了多少名外傭，我們並無有關資料。

(c) 為了打擊濫用外傭的情況，當局已實施全面的措施以加強管制，包

括：

(i) 由 1995 年 12 月 13 日起，外傭申請領取或更換身份證時，會

獲發“W”字頭的身份證，使執法機關易於識別外傭的入境
身份；

(ii) 《入境條例》已於 1996 年 10 月 25 日修訂，規定僱主必須檢

查應徵者的身份證和旅行證件，確保他們可合法受僱；

(iii) 採取積極行動，對付從事兼職或其他未獲批准的工作的外傭

和有關僱主；

(iv) 加強巡查可疑的職業介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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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向有關入境事務處人員提供識別可疑僱主的指引；

(vi) 向市民加強宣傳僱用非法勞工屬刑事罪行；

(vii) 鼓勵市民利用入境事務處熱 電話或傳真舉報非法勞工；及

(viii) 嚴密監察非法勞工和僱主獲判刑罰的輕重。如發現判刑明顯
過輕，便會要求法庭覆核。

附件 A

發給外籍家庭傭工的簽證數目

年份 發出簽證數目

1995（1-6 月）       18 296

（沒有按性別劃分的數字）

1995（ 7-12 月） 女     15 814

男        257

1996 女     32 440

男        433

1997 女     44 734

男        593

1998（1-10 月） 女     34 307

男        417

附件 B

檢控外籍家庭傭工僱主的數字

年份 被定罪的僱主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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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176

1996 122

1997  97

1998（1-11 月）  88

重新裝修空置的公共屋 單位

Refurbishment of Vacant Public Housing Estate Units

10. 鄧兆棠議員：就房屋署將空置的公共屋 單位重新裝修後出租事宜，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房屋署現時的財政狀況可容許其每年進行多少宗空置單位重新裝修

工程；

(b) 過去 3 年，房屋署曾就多少個空置單位進行重新裝修工程；有關的

工程開支、公屋單位類型及地區分布分別為何；及

(c) 由原住戶遷出直至有關單位於完成重新裝修工程後再行租出一般需

時多久，以及當中涉及的程序為何？

房屋局局長：主席，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計劃在 1998-99 年度翻新 19 000

個空置租住單位，估計所須用開支為 2.69 億元。除了即將重建的單位外，

所有空置單位在收回後，都會立即進行翻新工程，以便重新出租。至目前為

止，房委會並沒有在財政上限制每年翻新的空置單位數目。

過去 3 年，房委會已翻新的空置單位數目和開支如下：

經翻新的

空置單位數目

開支

（百萬元）

1995-96 11 676 292

1996-97 19 384 484

1997-98 17 917 356

總數 48 977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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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3 年經翻新的空置單位類型如下：

前徙置

屋 單位

前政府廉租

屋 單位

前屋宇建設

委員會屋 單位

房委會

屋 單位

1995-96 1 534 667 1 151 8 324

1996-97 2 816 723 1 644 14 201

1997-98 2 508 717 1 613 13 079

總數 6 858

(14%)

2 107

(4%)

4 408

(9%)

35 604

(73%)

這些翻新單位位於不同地區，詳情如下：

市區 擴展市區 新界

1995-96 5 488 2 569 3 619

1996-97 8 917 4 652 5 815

1997-98 8 242 4 479 5 196

總數 22 647

(46%)

11 700

(24%)

14 630

(30%)

翻新一個空置單位及重新編配，通常需時 3 個月。有關程序如下：

(a) 屋 管理人員視察空置單位；

(b) 屋 管理人員決定所需的翻新工程，然後向承辦商發出施工通知；

(c) 承辦商展開工程，而屋 管理人員則負責監察工程的質素和進展情

況；

(d) 完工後，屋 管理人員到場視察和驗證；

(e) 如工程質素未如理想，承辦商須進行修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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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工程進行的同時，公屋編配股進行提前配屋，把單位分配給準租

戶。

保安人員許可證的申請

Applications for Security Personnel Permits

11. 譚耀宗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自《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第 460

章）生效以來：

(a) 有關當局共接獲多少宗保安人員許可證的申請，其中已獲批准的數

目為何；

(b) 因申請人有定罪紀錄而不獲批准的申請數目為何；有否統計該等人

士被定罪與提出申請兩者日期相距的時間；若有，請把該等相距時

間以 5 年為一組別分別列出；及

(c) 有關當局在審批有定罪紀錄人士的申請時，會否考慮該等人士被定

罪與提出申請兩者日期相距多久？

保安局局長：主席，

(a) 截至 1998 年 11 月 30 日為止，香港警務處共收到 123 805 份保安

人員許可證的申請，當中的 119 418 個申請已獲批准。

(b) 因過往犯罪紀錄而不獲批准的申請為 768 份，其中包括因毒品、爆

竊、暴力和性罪行而被定罪的人士。警務處並沒有以 5 年為一組別

或其他形式，統計該等人士被定罪的日期與申請保安人員許可證的

日期相隔多久。

(c) 保安及護 業管理委員會根據《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已於 1995

年訂立發出保安人員許可證的準則，其中一項是申請人必須品行良

好。因此，警務處處長在接獲保安人員許可證的申請時，必須考慮

申請人的刑事紀錄，以及所犯罪行的性質。曾因刑事罪行被定罪

者，倘屬下列情況，一般不會獲發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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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入獄刑滿獲釋不逾兩年；或

(b) 接受感化或擔保期間。

所以，警務處處長是會考慮申請人被定罪與提出申請日期的時間差

距。不過，並非凡有犯罪紀錄的申請都不獲接納；在考慮有關因素

後，警務處處長會行使酌情權，向適合擔任保安員的申請人簽發保

安人員許可證。

數碼 21 新紀元

Digital 21

12. MR SIN CHUNG-KAI: Regard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strategy known as "Digital 21" which was announced recently,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benchmarks to be used for evaluating the progress and
success of Digital 21; and

(b) whether such benchmarks will be based on statistics such as the
percentage of households owning personal computers, level and
percentage of IT literacy of the population, IT related trade figur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if so,
whether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will design a
programme to collect these statistics?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Madam President,

(a) In the "Digital 21" IT strategy, we have set out clear milestones and
targets for each of the initiatives.  They will form the basis for
evaluating the progress in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We have
also identified a number of benchmarks for evaluating the success of
the strategy.  They include the contribution of IT services to Hong
Kong's GDP, the growth of skilled IT professionals availa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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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the IT professional skills profile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the computer literacy of the school
population, the percentage of households or businesses covered by
broadband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IT penetration in the community.

(b) Statistics in respect of the benchmarks mentioned in (a) above will
be obtained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for example:

(i) for statistic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IT services to Hong
Kong's GDP, they will be obtained from the annual surveys
conducted by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ii) for manpower-related statistics,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now conducts a biannual manpower survey of the IT
sector which covers IT professionals available to Hong Kong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professionals in different sectors;

(iii) for statistics relating to the computer literacy of the school
population, th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has set
clear attainment targets in respect of computing skills for
students at key learning stages from Primary 3 to Secondary 7
in the recently announced Five-year Strategy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Learning in a New Era; and

(iv) for statistics on broadband coverage,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IT penetration in the community will be obtained from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and separate surveys to be
commissioned by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Bureau an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Department.

有關種族歧視的公民教育

Public Education on Racial Discrimination

13. MISS CHRISTINE LOH: In respect of public education on racial
discrimina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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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public education programmes to be launched during the year
1999-2000; and the funds allocated or to be allocated to these
programmes; and

(b) the funding available for application by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for implementing such public education programmes;
and the details of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adam President, taking the questions
seriatim:

(a) The promotion of equal opportunities, as part and parcel of our
civic education programmes, has been an on-going commitment of
the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past 12 months, our message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 has been disseminated through a
variety of measures including television broadcast, publications,
leaflets, poster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and youngsters in
exhibitions, drawing competitions and so on.  Recently, we have
embarked on a series of consultations with community leaders,
district board representative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people of different ethnic backgrounds in order to evaluate our
efforts so far and to consider the way forward.  Based on the result
of this exercise, which i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January 1999,
we shall formulate a suitable programme of activities for
implementation in 1999-2000.  In doing so, we shall also review
the element of funding to be earmarked from our annual provision
for civic education programmes.

(b) Early this year, we operated several funding schemes to assist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implementing a range of civic
education projects, including the promotion of racial harmony and
equality.  We shall continue with these schemes in 1999-2000 and,
as explained in (a) above, we shall look into the funding
arrangements when we finalize our 1999-2000 programme of
activities early next year.  Once the funding schemes are ready for
implementation, we shall publicize them through the print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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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media and provide interested parties with details of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

中電更改其收費結構

Change of Tariff Structure by CLP

14. 劉江華議員：據悉，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為鼓勵用戶節約用

電，於兩年前改變其電力收費結構，由劃一的電力單位價格改為單位價格隨

用電量增加的漸進式收費結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是否知悉，自中電實施漸進式收費結構以來，其供電量有否下降；

若否，當局會否建議中電取消採用漸進式收費結構；及

(b) 有否評估，單單透過漸進式收費結構能否令公眾節約用電？

經濟局局長：主席，中電於 1996 年 4 月 1 日將其住宅劃一單位價格的收費，

改為單位價格隨用電量增加的漸進式收費結構。中電指出，漸進式收費結構

的目的是鼓勵善用能源。在該結構內的較低級別，因單位價格較低，故對用

電量少的客戶有利。

(a) 根據中電的資料，從推行漸進式收費結構後的 1996 年至 1997 年兩

年間，平均每個住宅客戶經氣溫調整後的用電量年增長率為 1.9%，

比未推行此結構前的 1992年至 1995年 4年間的 5.4%年增長率有所

降低。此數據似乎顯示漸進式收費結構對減低用電量增長率有效。

然而，要作出肯定的結論還言之尚早，因為可能有其他影響用電的

因素。我們須有多些經驗，才能對此結構的效果作出準確的評估。

本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已於上月 23 日，就中電在本年 3 月 1 日將其

原來 3 級的漸進式收費結構改為 4 級，對中電的住宅收費結構作出

討論。在會議上，中電同意在明年 3 月前，對其 4 級收費結構作出

檢討。我們會將檢討結果告知經濟事務委員會。

(b) 我們認為漸進式收費結構是符合用電需求管理的概念，以促進善用

能源。漸進式收費結構只是鼓勵公眾節約用電的其中一種措施。此

外，我們已與兩間電力公司另行簽訂協議，以推行全面用電需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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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項目，推廣善用及節約能源。我們最近已與兩間電力公司同意有

關在未來 3 年至 2001 年，從推行首個用電需求管理計劃所達致節

省能源及發電容量的目標。兩間電力公司會在短期內公布有關的目

標及項目詳情。

地鐵車站月台乘客的安全

Safety of Passengers on the Platforms of MTR Stations

15. DR DAVID LI: It is reported that a passenger on the platform of a Mass
Transit Railway (MTR) station was allegedly shoved onto the railway track by a
psychiatric patient and was seriously injured by an oncoming train.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a) it knows the total number of incidents in which passengers were
shoved onto the railway track since the MTR came into operation;

(b)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 (MTRC) will issue safety
instructions to passengers on how to avoid injuries should they fall
onto the railway track; and

(c) the MTRC has studied the feasibility of installing screen doors along
the platforms of MTR stations to guard against passengers falling
onto railway track; if so, the results of such study; and if screen
doors are to be installed, the target completion date of the
installation work?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Madam President,

(a) Since the opening of the MTR in 1979, there have been six
incidents of passengers being pushed into the path of an incoming
train.

(b) The MTRC published a pamphlet entitled "Safety on the MTR" in
1992 for distribution to its customers and has been updating it from
time to time.  The latest revision took place last month.  The
document includes specific information on what passengers should
do if they fall accidentally onto the track, copies of which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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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at all MTR stations.  The MTRC will put up notices in its
stations to publicize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pamphlet.

(c) The MTRC has plans to install retrofitting platform screen doors to
all platforms of underground stations.  Following the initial
technical feasibility tests at Choi Hung Station in 1997, the MTRC
is carrying out studies into the technical aspects of such installation
programme.  The studies are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in the latter
part of 1999.  The MTRC will take a decision on how to go
forward on the installation programme in the light of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水務署署長及首長級職位的聘任

Appointment of the Director and Directorate Posts of WSD

16. 劉慧卿議員：關於水務署署長及該署其他首長級職位繼任人的甄選事

宜，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a) 會否在甄選該署署長的繼任人時，考慮規定獲委任人必須具備水務

運作的經驗及對水質安全有相當認識；若否，原因為何；及

(b) 有否擬定適當的培訓計劃，以確保該署內部有合適人選繼任首長級

職位；若有，有關計劃的詳情為何？

工務局局長：主席，政府十分重視公務員首長級職位的接任安排及培訓適當

接任人選。部門首長每年都會擬備首長級職位的接任計劃，以便與有關的決

策局局長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詳細研究接任安排。當局策劃接任安排時，必

定會考慮接任人選的培訓計劃，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亦會每 6 個月檢討有關

情況一次，以監察接任和培訓安排的進度。

(a) 在甄選接任水務署署長人選時，我們會考慮多個因素，包括接任人

是否具備有關工程、建築管理及發展的豐富專業經驗，亦會從個人

的質素、才幹、領導才能、創意和應變能力方面作考慮。有關水務

運作的經驗及水質安全的認識，已包括在考慮因素內；

(b) 部門首長會因應部門運作需要和接任人選個人培訓需要而設定適



立法會  ─  1998 年 12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December 199858

當的培訓計劃。培訓計劃包括安排有潛質接任人員在決策局作為期

6 個月或以上的工作培訓，或到公務員培訓處或海外高等學府接受

高級管理或專業發展的培訓課程，務求令他們有足夠管理和專業知

識去應付接任後的工作。

元朗區的空氣質素

Air Quality in Yuen Long District

17. 鄧兆棠議員：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的年報顯示，元朗區在 1996

及 1997 年的空氣污染物濃度，部分較該署釐定的空氣質素指標所訂標準為

高。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是否知悉，該區的空氣污染物濃度高出有關標準的原因；

(b) 有否評估空氣污染對區內居民的健康有何影響；及

(c) 當局採取甚麼即時及長期措施，以改善該區的空氣質素？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a) 環保署於 1995 年 7 月在元朗民政事務處大 設立了一般監察站監

察區內的空氣質素。在 1996 及 1997 年，元朗區內總懸浮粒子及可

吸入懸浮粒子的全年平均含量，未能符合環保署釐定的空氣質素指

標。總懸浮粒子的污染大致上源於區內的建築工程，而較為微細的

可吸入懸浮粒子則主要源自燃燒過程，特別是柴油車輛排放的廢

氣。此外，工業活動排放的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在大氣中氧化後，

亦產生極微細的可吸入懸浮粒子。

在較乾燥的冬季，當吹起北風或東北風時，懸浮粒子的含量會比較

高。到了夏季，從南面及西南面吹來較乾淨的海洋空氣，有助帶走

空氣中的粒子。較多的雨水亦能弄濕地面，減少塵埃飛揚。

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元朗區比較香港其他地區容易受到珠江三角

洲一帶整體的空氣污染，特別是可吸入懸浮粒子污染的問題所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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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政府並沒有就個別地區的空氣污染問題對區內居民健康造成的影

響進行評估。根據外國廣獲認可的研究顯示，總懸浮粒子中較大的

粒子，會引致污垢及塵埃滋擾，對人體健康則不會構成長遠的影

響。但若長期暴露於可吸入懸浮粒子含量高的環境中，人體的呼吸

系統，特別是肺功能，可能會受到慢性或急性的不良影響。

(c) 政府現正透過全面推行一系列措施，有效地改善香港整體的空氣質

素。這些措施包括禁止露天焚燒建造廢物、輪胎、電纜和電 絕緣

外層、管制建造活動所產生的塵埃，以及引入低硫量的工業燃料。

在控制汽車廢氣排放方面，香港目前的車用燃料准許含硫量僅為

0.05%，是全亞洲規定最為嚴格的地區之一；柴油車輛的廢氣排放

標準亦與歐盟標準相若。政府現正建議本港引入清潔的石油氣的

士。此外，我們會加強宣傳，要求車主和技師負責妥善保養和維修

車輛。政府也會加強檢控排放過量黑煙車輛和引進更有效量度黑煙

的儀器來測試保養欠佳的車輛，以配合這項宣傳計劃。

就本港及鄰近地區所排放的污染物對珠江三角洲一帶空氣質素的

影響，環保署將在短期內與廣東有關當局展開研究，以期從速共同

制訂有效的管制措施，解決該區域內空氣污染的問題。

香港七成家庭擁有自置居所的目標

Target of 70% Home Ownership Rate for Hong Kong

18. MISS CHRISTINE LOH: In his 1997 policy address, the Chief
Executive set the target of achieving 70% home ownership for Hong Kong
people by 2007.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the basis and justifications used in setting the target?

SECRETARY FOR HOUSING: Madam President, home ownership has for
many years been the aspiration of many people in Hong Kong, with the home
ownership rate rising from 33% in 1983 to 52% in 1998.  A Survey of Housing
Aspirations in 1997 also confirms their desire.  For its part,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s home ownership as it fosters social stability and provides families
with long-term financial security and a sense of independence and control over
their own homes.



立法會  ─  1998 年 12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December 199860

The 70% target to be attained by 2007 also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planned production of housing stock for sale in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over the next 10 years.  The Long Term Housing Strategy White Paper,
published in February 1998, has set out the policy initiatives which, taken
together, will enable the target to be met.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initiatives include sale of public rental flats to existing tenants, offering
prospective public rental housing tenants the option to buy new rental flats, an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home ownership loans for eligible families in the lower
and middle income groups to buy flats in the private sector.

修訂《防止賄賂條例》

Amending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19. 劉慧卿議員：在 1996 年 5 月 1 日前立法局會議上，行政機關在回覆本人

提出關於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納入《防止賄賂條例》

（第 201 章）規管範圍的質詢時指出，聯交所正要求廉政公署（“廉署”）

澄清，若聯交所被列為該條例範圍內的公共機構後，該條例中“公職人員”

一詞的法定定義，是否將適用於聯交所職員及各類會員；同時，聯交所並正

就非聯交所日常運作代理人的經紀會員，是否亦會被視為該條例所指的公職

人員，諮詢法律意見。據悉，聯交所至今仍未被納入該條例的規管範圍。就

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a) 是否知悉現時廉署與聯交所在此事上達致的理解為何；

(b) 是否知悉廉署在跟進此事時有否遇到困難；若有，詳情為何及預計

何時可解決該等困難；及

(c) 當局計劃何時向本會提交修訂該條例的法案？

政務司司長：主席，

(a) 聯交所已在 1998 年 11 月 30 日通知廉署，表示同意被列為《防止

賄賂條例》所指的“公共機構”。

(b) 在跟進此事時，政府與聯交所集中討論“公職人員”一詞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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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公職人員”包括《防止賄賂條例》所指的“公共機構”的

所有成員），以及有關建議對聯交所理事會及屬下委員會的成員的

個人商業及專業活動的影響。我們的目標是加強負責控制和管理聯

交所的人士的問責性，為此，我們要把這些人士列為“公職人

員”。由於聯交所有部分會員屬普通經紀會員身份，並沒有參與聯

交所的日常管理工作，因此，在考慮法律意見及徵詢廉署後，我們

已作出決定，認為應在《防止賄賂條例》的條文中訂立一項新的“公

職人員”類別。就類似聯交所的機構而言，只有其僱員及負責控制

和管理該機構的人士，才會被列為該條例所指的“公職人員”。《防

止賄賂條例》有關“公職人員”的條文會在上述人士履行“公職人

員”職責時適用。

(c) 政府計劃在本立法年度內提交修訂《防止賄賂條例》的建議，以落

實上述安排。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首讀。

《區議會條例草案》

DISTRICT COUNCILS BILL

秘書：《區議會條例草案》。

（在條例草案進行首讀時，民主黨議員全體退席。）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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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區議會條例草案》

DISTRICT COUNCILS BILL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區議會條例草案》。

區議會的未來發展是區域組織檢討重要的一環。過去 1 年中，我們曾就

這個課題廣泛諮詢了社會各界人士。經過仔細考慮公眾的意見後，政府決定

採納下述各項措施，重組香港特別行政區首屆區議會：

(a) 保留現有的區議會架構，即維持 18 個區議會及現有區界；

(b) 加強未來區議會在地方行政的職能，尤其是對食物及環境 生事務

提供意見，以及在地區層面推動康樂文化活動方面，區議會將會擔

當更重要的角色。為了配合這項發展，政府會給予區議會更多的支

援；

(c) 更 改 區 議 會 的 英 文 名 稱 ， 把  "District Boards" 改 為 "District

Councils"；及

(d) 在 1999 年年底舉行第一屆區議會選舉，以每 17 000 人設一議席的

比例為基礎，重新釐定民選議席的數目。

今天提交的《區議會條例草案》旨在訂定區議會的設立、組成、職能和

有關的選舉程序，內容參照舊有的《區議會條例》和《選舉規定條例》，可

稱是二合為一。我們選擇了用 1 條法例，因為這樣會使條例草案內容更全面

及清晰，有助議員集中審議有關區議會的條文。這手法與我們以往處理《立

法會條例》的手法相似。

條例草案共有 11 部：

第一部為生效日期及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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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至四部為地方行政區的宣布、區議會的設立及議員的組成；

第五部為區議會民選議員的選舉程序；

第六部為區議會的職能及程序；

第七至十部為選舉事務主任的職責、訂立規例的權力及雜項；及

第十一部為廢除《臨時區議會條例》及其他法例的相關修訂。

有關區議會的設立，主要的條文包括以下各點：

(a) 香港特別行政區將設立 18 個地方行政區，區界大致維持不變。由

2000 年 1 月 1 日起，每個地方行政區將設立一個區議會 (District

Council)，以取代回歸過渡時設立的臨時區議會。

(b) 區議會將由 3 個類別的議員組成，即民選議員、當然議員和委任議

員。首屆區議會的議員議席為：民選議員 390 席、委任議員 102 席

及當然議員 27 席，合共 519 席。

(c) 民選及委任議員任期由 2000 年 1 月 1 日起計，為期 4 年。

(d) 區議會的主要職能是對影響有關區內居民的事宜，包括與食物及環

境 生服務有關的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

(e) 每個區議員增設副主席一名，協助主席的工作。

(f) 將會議的法定人數定為議員人數的二分之一。以往區議會的法定人

數是三分之一。

民選議席的數目是以全港人口每 17 000 人設一民選議席計算，這個比

例與 1994 年的區議會選舉相若。但由於香港人口增加，民選議員將由以往

的 346 席加至 390 席。至於委任議員的比例則是全體區議員人數的五分一。

有關個別區議會民選及委任議員的人數，可參看條例草案的附表 3。

有關委任議員的問題，我們清楚瞭解不同議員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及考

慮。我們在進行區域組織檢討諮詢期間，收到社會各界對委任議席很多不同

的意見，其中有不少人士都要求保留適當比例的委任議席，以便一些熱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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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事務、有才能和經驗，卻無意循選舉途徑服務社會的人士加入區議會工

作，得以兼顧區內各階層利益的功能，提升區議會的議事質素，對區議會的

運作及市民都有好處，尤其在下屆區議會職能和角色加強之後，許多關乎民

生事務，例如食物及環境 生的諮詢工作，都會列入區議會的工作範圍之

內。以往，區議會的委任議席比例約是全體議員的三分之一，我們現在建議

恢復委任議席，用五分之一作為比例，我們認為是合理和可以接受的。

至於在新界的地方行政區由 27 個鄉事委員會主席出任為當然議員，我

們認為是一項一向以來行之有效的安排，應予延續。此舉可以確保原居民的

利益和意見在區議會上繼續得到充分反映。

我們在條例草案中建議加強區議會在食物及環境 生服務的諮詢角

色。我們亦會透過行政安排，委任更多區議員加入各個與民生有關的諮詢委

員會，以及邀請區議會主席正式加入地區管理委員會。我們更期望區議會在

地區層面的事宜，例如改善大 管理、防火意識、地區環境、交通運輸、社

區建設，促進康樂文娛活動等，可以更積極地承擔更多的工作。為了作出相

應的配合，政府會考慮增加支援，讓議員和各區民政事務處可以更有效地落

實地區的改善工作。政務司司長亦已要求政策局及每個部門主管認真加強與

區議會的溝通和合作，同時以積極、誠懇、開放的態度向區議會解釋政策、

作出 報和進行諮詢，以及答覆議員的有關問題。

有關載於條例草案的區議會選舉安排的條文是參照現有《立法會條例》

的有關條款及以往的《選舉規定條例》，目的是要確保選舉能夠在公平、公

開、公正和廉潔的情況下進行。主要的條文包括下列安排：

(a) 區議會的選民資格和立法會的選民資格一樣，即必須是香港永久性

居民、年滿 18 歲及通常在港居住者。因此，所有已經登記成為立

法會地方選區選民的人士，將會自動成為區議會的選民；

(b) 由於本條例草案尚有待審議，而區議會選區的劃分亦要在本條例草

案通過後才可以進行，所以選舉事務委員會未能趕及在明年初根據

《立法會條例》所發表“正式選民登記冊”中，顯示各登記選民所

屬的區議會選區。因此，選舉事務委員會會在區議會選舉前兩個月

發表一份重整的選民登記冊，清楚顯示每名登記選民所屬的區議會

選區；

(c) 區議會的參選資格和立法會的參選資格一樣，即候選人必須是已登

記成為選民、年滿 21 歲和過往 3 年通常在港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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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每個選區將選出一名民選議員，而任何人士只能在一個選區參選；

每名選民只可投一票，我們會採用“得票最多者當選”的投票制，

由選民從候選人中選出該區的民選議員；

(e) 和立法會選舉的安排一樣，如對選舉結果有質疑，有關人士可向法

庭提出選舉呈請；及

(f)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會根據本條例草案規定每個行政區

內民選議席的數目，並按照約 17 000 人的“標準人口基準”劃定

各個選區的分界。在向行政長官提交建議前，選管會必須就其初步

建議徵詢公眾意見。

最後，在此我懇請各位議員從速審議這項條例草案，因為在主體條例草

案通過後，我們還須完成多項重要的準備工作，才可以如期在 1999 年年底

之前舉行區議會選舉，選出新的一屆區議員來接替 1999 年 12 月底任期屆滿

的現任臨時區議員。這些工作必須等待主體條例草案通過之後才能展開，其

中包括提交選區劃分的種種建議和制訂如規限選舉費用、選舉按金及選舉程

序等的附屬法例，都必須於明年 7 月中立法會休會前完成。此外，尚有其他

事項如選民登記冊的刊登、各選區候選人的提名及競選活動的展開等都要我

們及早作出安排，否則會對區議會第一屆選舉構成嚴重的延誤。我在此向各

位議員保證，政府會盡力與各位議員合作，務求能在明年 2 月中（即農曆年

前）完成立法程序，為特區第一屆的區議會選舉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礎。謝謝

各位。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區議會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8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訂）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 1998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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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TRAINING (CLOTHING INDUSTRY) (AMENDMENT)
BILL 1998

恢復辯論經於 1998 年 11 月 18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8 November
1998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8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8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法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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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訂）條例草案》

INDUSTRIAL TRAINING (CLOTHING INDUSTRY) (AMENDMENT)
BILL 1998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8 年工業

訓練（製衣業）（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及 2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 1998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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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TRAINING (CLOTHING INDUSTRY) (AMENDMENT)
BILL 1998

工商局局長：主席，

《1998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訂）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8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8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採用歐羅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4)款的規定，我批准《採用歐羅條例草案》

委員會主席楊孝華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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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歐羅條例草案》

INTRODUCTION OF THE EURO BILL

恢復辯論經於 1998 年 11 月 4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4 November
1998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採用歐羅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

向議員扼要報告該法案委員會的商議結果。

　　歐洲聯盟（“歐盟”）的成員國將於 1999 年 1 月 1 日推出“歐羅”，

作為取代 11 個參與成員國國家貨幣的單一貨幣。

　　香港如其他採用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域一樣，受本地法例管限的合約義

務所約束，若以外幣標明，其定義得由該外地國家的法律決定，即所謂“貨

幣法律”（拉丁文為 "lex monetae principle"）。因此，香港本來並不一定有

需要制定這方面的法例，但為了立約各方能清楚分辨採用“歐羅”令情況徹

底改變，致令法律義務終止；再者，儘管貨幣法律適用於“歐盟”多個司法

管轄區，但歐洲議會亦已立法，訂明以歐洲貨幣單位（ECU）及“歐盟”成

員國的國家貨幣作計算單位的法律義務繼續有效，故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實在宜消除這方面的一切疑慮。因此，本條例草案參照了紐約州和歐盟

的法例，不僅處理歐洲貨幣單位與“歐羅”的兌換事宜，並消除任何因採用

“歐羅”而對法律義務的整體連續性產生的疑問。

　　法案委員會的成員一致支持本條例草案的原則，但要求政府當局就條例

草案與紐約州及歐盟相類法例的主要分別，澄清其理由和說明有關的影響。

　　本條例草案規定有關歐洲貨幣單位的法律責任為按 1 兌 1 的兌換率兌換

為“歐羅”，但沒有如紐約州或“歐盟”般，對參與國本國貨幣與“歐羅”

的兌換率，作出規定。據政府當局的解釋，由於歐洲貨幣單位並非一種貨幣，

故有需要立法規定將歐洲貨幣單位兌換為“歐羅”的規則，但將參與國本國

貨幣法律責任轉換為“歐羅”法律責任則應自動按照貨幣法律進行，所以無

須特別立法加以規定。

　　此外，本條例草案並沒有特別規定不可因採用“歐羅”所引致的替代付

款價值基準，例如利率，而令合約無效。條例草案在這方面的規定與紐約州

的法例不同，但與“歐盟”的法例一致。當局認為，本條例草案內有條文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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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儘管“採用歐羅”及“隨之而有的變更”，法律責任仍繼續有效，這樣

便足以處理上述問題。

　　至於採用“歐羅”作為 "Euro"的中文譯名，在討論議案時，委員認為若

能採用與其他華人社會，例如內地及新加坡所採用一致的名稱會較為恰當。

據當局的研究，雖然內地及新加坡方面有將 "Euro"譯為“歐元”的例子，但

兩地都沒有官方或統一的中文譯名。香港現時的中譯名稱所根據的原則是，

假如貨幣的英文名稱有 "dollar"字眼，通常才會在中譯名稱中採用“元”

字，其他並非以 "dollar"命名的貨幣，則會採用音譯，一如 "Euro"現時的情

況。經政府當局解釋後，委員對這方面沒有其他疑問。

　　主席女士，本人謹代表法案委員會，支持本條例草案。謝謝。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財經事務局局長：《採用歐羅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訂明歐洲貨幣單位被“歐

羅”所取代，以及消除因採用歐羅而引起對法律義務的整體連續性的疑問。

我非常感謝各位議員支持這項條例草案，並在法案委員會會議席上，提出一

些有關草擬條例草案的寶貴意見，以及有關 "Euro"的中文譯名問題。條例草

案一旦在本會獲得通過，我們便會在本年 12 月 24 日在憲報內刊登公告，指

定 1998 年 12 月 28 日為條例草案開始生效的日期。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採用歐羅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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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採用歐羅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法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採用歐羅條例草案》

INTRODUCTION OF THE EURO BILL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採用歐羅條

例草案》。

秘書：第 1 至 5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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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採用歐羅條例草案》

INTRODUCTION OF THE EURO BILL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採用歐羅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採用歐羅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

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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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採用歐羅條例草案》。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梁智鴻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1998 年法律執業者（費用）（修訂）規則》於 1998 年 10 月 2 日立法

會會議席上提交本會省覽，目的是調高大律師執業證書的收費。

法律事務部現正要求司法機構政務長澄清，該等費用的規則應由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72 條訂立，還是應由大律師公會執

行委員會根據該條例第 30(1)及 (4)條訂立。為使內務委員會有足夠時間考慮

法律事務部提交的報告，因此有必要把該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 1999

年 1 月 6 日。

主席女士，我謹此動議這項議案。

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1998 年 12 月 2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1998 年法律執業者

（費用）（修訂）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1998 年第 359 號法律公

告）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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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1999 年 1 月 6 日的會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兩項無法律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的發言時限

所提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有 15 分鐘發言，另

有 5 分鐘可就修正案發言。每位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最多有 10 分鐘發言。其

他議員每人各有最多 7 分鐘發言。

第一項議案：打擊盜版光碟。

打擊盜版光碟

COMBATING PIRATED COMPACT DISCS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眾所周知，香港正面臨前所未見的經濟不景氣。但是

過去 1 年以來，惟有一類所謂“零售業”一枝獨秀，這就是盜版光碟。說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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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獨秀”並不過分，今年首 10 個月，海關檢獲的盜版光碟達 3 500 萬

隻，為去年的十倍，總值 14 億元。1 年前，盜版光碟只在幾間黑點商場及路

邊攤檔有售，現在則可謂成行成市，蔓延至全港各區。不少商鋪已被不法分

子進駐。實際上，香港已成為盜版的天堂，創作者的地獄。我作為批發及零

售界的議員，眼見這些盜竊他人知識產權的罪犯令正當商人及創作者血本無

歸，並嚴重破壞香港的形象，因此今天動議議案，希望政府、業界及市民齊

心合力，打擊盜版光碟的情況。

造成今天的局面，主要原因是一般人不清楚每人都有保護知識產權的責

任，這是由於大家對知識產權的概念十分模糊。其實道理很簡單，無論是盜

版的視象，音樂或軟件光碟，都是盜竊知識產權行為的產品，根本與賊贓沒

有分別。所有涉及知識產權的物品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創作的成本高，但複

製的成本低。例如電影、音樂、軟件及書本，這些產品是創作者付出大量心

血、時間和金錢後誕生的。但是，盜竊者利用日新月異的科技，可以在短時

間內廉價製作大量複製品，使創作者在經濟上以至尊嚴上蒙受損失。另一點

鮮為人知，而大家也沒有注意的，是知識產權是社會的無形財產，如果被任

意“掠奪”，損失的不僅是業界人士，而是整個社會。

試看香港作為電影製作中心，曾經有過相當輝煌的時期，甚至被稱為東

方荷里活。但是，因為盜版的影響，香港的電影業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打擊。

1993 年港產片的數量為 234 部，入場人數為 2 600 萬人次；在 1997 年，雖

然整體經濟蓬勃，但戲院的生意卻恰好與市道相反。雖然推出大量優惠及減

價，入場人數仍只有 1 500 萬人次。今年發行由港商投資的電影將少於 90

部，比 93 年下跌達七成。現時港產片平均每套的投資額只及 5 年前的四分

之一，對於港產片從業員的打擊可想而知。

多年以來，香港的流行曲廣受全球華人歡迎，成績有目共睹。去年全球

華人十大最受歡迎歌星選舉中，香港歌手佔了前 6 名。但是，自從盜版光碟

在 93 年出現以後，本地唱片的銷量逐漸減少。今年第三季的唱片銷量比去

年同期下降 48%。唱片業估計因為盜版損失達六成的生意，損失最少 7 億元。

在過去兩年，政府的確比以前更重視保護知識產權，並增加了人手打擊

盜版，這一點是值得大家所肯定和支持的。

據海關的資料顯示，今年 1 月至 10 月，海關共檢獲各類盜版光碟接近 3

500 萬隻，我剛才亦已提及這些盜版光碟的市值達 14 億元，相等於合法經營

者 70 億元的生意，規模之大可想而知。但是，面對集團式的盜版經營，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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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門之間的協調並不足夠。現時有關的執法部門是海關，但由於資源所

限，海關現時集中力量主力打擊生產 及入口分銷，掃蕩零售店鋪並非行動

的重點。現時有不法分子公然在警署附近販賣，不信的話，可看看旺角警署

對面的聯合廣場，便是活生生的例子。不法之徒目無法紀至此，實在不能接

受，也削弱市民對警方打擊罪行的信心。既然全港大街小巷皆有警員巡邏，

對於這些明顯的犯罪行為，怎可以視而不見？我建議賦予警方權力以掃蕩販

賣盜版光碟的店鋪，他們也應分擔這個責任，這樣，成行成市的情況將會大

大收斂。除此之外，政府應將《版權條例》納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加強警方調查及法庭嚴懲盜版商的權力。盜版光碟是一盤數以億元計的大生

意，從其供應量之大，零售點之多，可見一斑；以其運作手法推斷，相信背

後是由跨國的龐大集團操縱。我手邊有一張由美國電影協會提供的電影光

碟，這張光碟是在該齣電影在美國公映後 6 天即在香港發售，竟比發行商預

定在香港上畫的日期還早了 1 天！發行商雖已火速預備，希望電影盡快在港

上映，令盜版者無利可圖，他們雖然希望電影在美國公映後 7 天便即在香港

放映，但仍較盜版者慢了 1 天，盜版者在 6 天後已經可以出售盜版光碟。長

此下去，不但港產片會式微，連西片也可能因無利可圖而減少入口。在片源

供應短缺之下，消費者的正當選擇將會更少。

另一個較少為人關注的是盜版軟件的問題。相對於盜版電影及音樂光

碟，我覺得海關似乎對於盜版軟件的打擊比較寬鬆。據軟件業提供的資料，

香港所使用及售出的商業軟件中，盜版的比率是 67%，如果把電腦遊戲及娛

樂性軟件計算在內，比率更不只此數，這數字在已發展地區而言是相當高

的。軟件行業在香港僱用大量人手，估計盜版問題使香港損失了五千多個就

業機會及 4 億元的稅收。

今天的議案中，較受爭議的一點，是我建議政府研究向消費者實施定額

罰款，以收阻嚇作用。我認為值得研究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消費者需求若

非如此龐大，盜版活動決不會如此猖獗，因為市場實際上不是那麼大。第二，

是政府及社會應對錯誤的行為表達一個清楚的信息，這樣做較苦口婆心地勸

諭消費者不要購買盜版光碟，告訴他們雖然盜版光碟較便宜，但也不要購買

更有效。政府說一百句、一千句也沒有效，但如果能夠清晰地告訴市民這是

錯的，是法律所不容的，則我相信事實上收效會較大。我要清楚說明，我只

是提議研究定額罰款，並不是要觸犯法例的消費者坐監或留案底。我希望政

府能參考類似交通違例或亂拋垃圾的定額罰款方式，看看是否能把這些罰則

應用於盜版光碟的問題上。

有人認為懲罰消費者未必可行，因為他們可能不知道所買的光碟屬盜

版。我曾經問過不少人，看看他們認為分辨正版與盜版是否有困難。結果，



立法會  ─  1998 年 12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December 1998 77

大家都可以輕易分辨甚麼是正版和甚麼是盜版。大家看一看，問一問良心，

便會知道答案。不過，事實上我們須小心一點：我認為行業有責任在保安方

面做得更好，使市民可以清楚和容易分辨正版和盜版，例如，廣泛宣傳正版

的識別證明，即所謂 "mark"，或其他如製造質素各方面。消費者也有權提出

辯護理由：例如盜版假冒識別證明或產品的價錢、包裝及售賣地點與正版無

異等，也可作為申辯理由。至於罰款多少，便應在研究中考慮罰款額應一方

面達到阻嚇作用，而另一方面則不得太嚴苛。以常理推斷，可參照違例泊車

200 元至 500 元的罰款作為諮詢的基礎。我強調是“諮詢”和“研究”，諮

詢的基礎是廣泛聽取市民的意見，然後才作出一些取捨也不遲。

除此之外，現時盜版問題如此嚴重，是與有人在戲院盜錄電影有關。現

時，戲院商沒有權力阻止盜錄電影的人，警方也不受理，因為這些案件只被

列為民事訴訟，這樣無異助長了盜版行為。我不知道大家有否看過   ─   不

過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看過，而看過“前面有人頭，旁邊有手提電話聲響”的

盜版 VCD 電影的朋友會明白   ─   公然的盜錄行為是製作盜版光碟的重要

一環。我聽說電影於星期四上畫，星期六便有這些“看見人頭，聽到手提電

話聲響”的 VCD 售賣。既然政府可以立法打擊複印工場，為何卻漠視在戲

院內盜攝母帶的行為？我希望當局立即透過立法和執法來堵塞這個漏洞。

在教育方面，很多市民認為購買盜版碟只是商業行為，為了省錢，有何

不可？我想指出，這種不尊重知識產權的社會風氣必須加以糾正。當我們的

市民肆意踐踏創作者的尊嚴而毫無悔意，當我們的創作行業感到心灰意冷，

不願意投資甚至撤離香港，當各國認為香港是一個不尊重知識產權的社會的

時候，我們還談甚麼高增值、高科技工業呢？我希望政府能增撥資源推廣大

規模的宣傳活動，以有力、有效和有創意的方法讓市民知道侵犯知識產權是

不道德的行為。這些教育應從小開始進行，以培養小孩子正確的價值觀。20

年前的清潔香港運動已深入民心，使香港的市容大為改善。我希望政府能推

行類似的運動，使我們的下一代能自覺地保護知識產權，否則，我們的下一

代也許不能像我們一樣，有機會欣賞優秀的香港電影和音樂了。

周梁淑怡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鑑於近來盜版光碟的問題有蔓延各區的趨勢，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檢討

現行政策，並加強協調各執法部門，以便更有效打擊盜版視像、音樂

及軟件光碟的製造、入口及售賣；此外，政府應加強宣傳教育，使市

民認識侵犯知識產權是不道德的行為；本會亦促請政府積極考慮修改

有關法例，使執法部門有權檢控在戲院內盜錄電影的人士，並研究對

購買盜版光碟者處以罰款，以收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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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周梁淑怡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陸恭蕙議員及陳鑑林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兩項修正案已印

載於議程內。按照《議事規則》，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

論。

按照《議事規則》，我會請陸恭蕙議員先行發言，然後請陳鑑林議員發

言；但在這階段不可動議任何修正案。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I hope that when I move the
amendment later,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and other Members will
not say that my amendment takes the focus away from pirated compact discs and,
therefore, should not be supported.  Like her, I deplore the wide spread piracy
of copyright works.  Government action should certainly be strengthened.

However,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Hong Kong consumers and the relevant
business operators should have full, direct and open access to genuine products.
A key problem is that optical discs, videos and movies being sold by pirates are
sometimes not available in Hong Kong in their genuine form for the public to
buy.

Once copyright works have been released around the world, it is
important that Hong Kong does not fall behi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My
amendment seeks to focus the Government on ensuring that the best practices are
adopted, in line with those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and on ensuring that in
addition to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copyright owners, that they are balanced
against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that is, the public at large.

First way to promote 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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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me be more specific about what might be the ways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maximum availability of genuine products.  Firstly, the Trade and
Industry Bureau could review the systems and practices involved in the import,
distribution and sale of copyright works to ensure that consumers are being
served.

Madam President, I got a letter yesterday jointly from the 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 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onographic Industry ─  Hong Kong Group, and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Association.  Allow me to read a few sentences to you.

They said that they feared that my amendment ─ and I quote: "will lead
the public and other legislators into thinking that copyright piracy is caused, or
at least partially induced, by a lack of supply of legitimate products."  They
went on to say that: "This is not the case".  What is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y then said: "In fact, one element of copyright is the right to choose whether
to make the work available at all".

Now, Madam President, let us just think this through.  My first comment
is that of course, just because something is not available, it is no excuse for
piracy.  Let me put it back right up front.

My second comment is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worldwide products of
softwares, music and movies, and the authors of the letter are saying that they,
as copyright holders, can choose not to release some of them here at all, or
release them at a time of their choosing.  This statement is undoubtedly true
and its importance may be better illustrated with some real examples.

There is a movi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alled BASEketball, the video for
which becomes available this month in the United States.  I understand that the
copyright holder is only planning to make this video available in Hong Kong in
December 1999.  That is right, one year from now.  Let us say this is a movie
that people want to see.  Are the authors of the letter seriously saying that the
late release of the genuine produc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irates wanting to cash
in?

Madam President, let me remind Members that it was the matter of
availability as much as piracy that brought the issue to a head twice in the Trade
and Industry Panel of this Council not many weeks ago.  It was because of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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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ublic pressure that the Government said that it would get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those in the retail business to sort out their differences on
availability.

My amendment reinforces the Government's role.  The copyright
holders also said in their letter that they had already "demonstrated their
intention to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in all possible ways to make sure
that the local market of copyright products are not being unfairly manipulated to
the detriment of consumer interests".  Well, what then could be their objection
to my amendment?  I simply want commitments spoken and given in this
Chamber to be remembered and acted upon.  It is precisely this that made me
seek the amendment today.  I am not diverting from the piracy issue.

So far, Madam President, I have not mentioned the term "parallel
imports" which is what the copyright holders are really concerned about.  Just
to add some spice to the debate, because I now see that the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is sitting in the Chamber.  He wrote a letter to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it was published on 28 November this year.  He said, and I
quote: "...... the Administration had originally accepted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to decriminalize the parallel importation of
copyright articles.  Unfortunately, the then Legislative Council did not accept
the decriminalization provision."

Madam President, I accept that the law is the law.  We now criminalize a
business which imports legitimate copyright products.  I just want to quote the
Secretary's recent letter because I sense a tinge of regret in his voice.  It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debate and I will not labour on this point as it is not what I am
calling for, but this Council might want to continue a watching brief on how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is affecting the wider public interests, as well as to
consider the interests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Second way to promote availability

The second way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availability is for the
Directo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ho is also with us in this Chamber today, to
constantly monitor developments in markets worldwide where trade barriers are
being removed to permit the free flow of copyright works to see if there is
anything that Hong Kong can learn from them.  I call upon the Director's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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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nsur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this Council and the public are kept fully
advised about overseas developments so that we can be at the forefront of access
to copyright works.

Allow me to take just a few examples of the sort of changes that other
countries have made recent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rgest developed
market in the world, parallel importing is allowe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 European Union allows parallel imports within the member states.
Singapor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llow free import.

Very well, you may say that there are special circumstances and that Hong
Kong is different.  Nevertheless, what I am asking the Director to do is simply
to keep abreas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this area.  I simply do not want
Hong Kong consumers to lose out.

Third way to promote availability

My last proposition is that Hong Kong lacks many of the vital consumer
protection measures present in other advanced countries.  I would like to see a
competition law and better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 in general.

Public education

I would also like to make a comment about the need for public education.
To an extent, pirates are exploiting the lack of availability of genuine products.
The problem is that it will not be easy for the Government to educate the public,
particularly when the genuine stuff is not on the market.  Let us chew on that,
Madam President.  And, let this Council commit itself and the Government
keep a watching brief on th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CHAN's amendment

This is a good place for me to make a final comment on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s amendment.  He does not want this Council to consider the
possible imposition of fines on purchases of pirated compact discs.  If he
accepts that public education will be slow, and if he accepts that the importa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needs to be reinforced, why should the ultimate
buyers not be asked to take some responsibilities?  Perhaps, he is ov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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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ve of the voting public.  The Hong Kong public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get too comfortable with pirated products.

陳鑑林議員：主席，盜版影音及軟件的問題在香港存在已久，由舊日的黑膠

碟、電腦磁碟，到現時的 CD 和 DVD，差不多只要有正版巿場，就有盜版的

出現，但過去海關在打擊這些行為的工作成績，確實並不令人滿意。隨 光

碟的普及，盜版的影像、音樂及軟件的光碟更成行成巿，甚至外國遊客也知

道香港有那些商場是專門售賣盜版 CD 的，彷彿香港購物天堂的美譽，已經

被“盜版天堂”所取代了。

　　一直以來，購買盜版製品的巿民，都會為自己製造一個似是而非的藉

口，例如正版貨品價格太貴，用一隻正版 CD 的價錢，就可以購買 6 至 7 隻

盜版 CD，而且盜版碟的質素也不差，所以何必買正版呢？售賣這些盜版碟

的商鋪負責人更理直氣壯，他們往往說只是因應巿場的需要和滿足消費者的

需求；因此，大家也知道在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根本難以打擊出售及

買賣盜版碟的活動。再者，政府的宣傳教育工作嚴重不足，巿民普遍對保障

知識產權的常識極其貧乏。

　　另一方面，隨 科技的進步，近期更有一些利用電腦壓縮檔案 MP3 錄

製的音樂光碟出現，一隻碟可以儲存超過 200 首歌曲，我甚至在街上見過一

些小販，只有一部手提電腦就可以開檔，即時為顧客盜錄影碟和音碟。我想

這個問題正是因為政府在打擊方面並未做得足夠所致。目前巿面上有不少盜

版電影光碟，甚至是與電影同步推出，大家可以看到來自戲院的盜錄影碟，

即所謂的“人頭版”，這正是因為我們現行的法例仍有漏洞。因此，政府有

必要進一步研究如何堵塞類似的漏洞。

　　民建聯在過去 1 星期，曾經就有關打擊盜版光碟的問題進行一次電話調

查，有六成巿民承認曾經購買、使用或擁有盜版的影音光碟，同時有八成多

人同意政府應修訂法例，檢控在戲院內盜錄的人士。

　　主席，正因為盜版商人做的是無本生意，所以價錢必然較正版貨便宜，

但消費者不應只是 眼於售價，否則，如果盜版貨繼續充斥巿場，只會沖擊

和嚇怕正當的創作人，最終消費者亦會受害。事實上，我們明白不少從事創

作的行業，目前都是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經營，而且不少本地唱片公司都開

始調低售價，更想盡辦法，以特別的包裝設計，增加產品的附加值，目的是

要令消費者認為購買正版貨是物有所值的。我們認為這是好的現象，而且惟

有這樣，才能夠真正杜絕盜版巿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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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同意，盜版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道德的問題，而要令巿民覺得

購買盜版製品是不道德的，是侵犯知識產權的，最重要的是要加強教育工

作；由於現時不少盜版碟的製作十分精美和精密，以較早前海關大舉掃蕩的

盜版日劇為例，其製作及包裝的美觀程度，可以說與正版貨品不遑多讓，而

且全部都有印明發行人的名稱和地址，如果不是早前日本方面的版權持有人

作出澄清，巿民根本不會知道，那些日劇原來都是盜版的。所以，剛才周梁

淑怡議員所拿出的兩張 CD；其實對一個沒有購買正版或對正版貨沒有認識

的人來說，由於他根本對盜版全無認識，所以是完全不能辨認哪些光碟是

真，哪些是假的。

　　主席，由於不少巿民對於知識產權的認識有限，在光碟製作精美仿真，

根本無能力辨別真假的情況下，我們不贊成要處罰購買盜版光碟的消費者。

我們認為，打擊盜版的工作應由執法部門負責，當局必須嚴厲打擊盜版光碟

的製造和售賣，巿面的盜版製品才能絕跡，否則，當正版和盜版在同一貨架

上出現的時候，消費者便無法分辨，也容易誤墮法網，尤其是對一些並非經

常購買光碟的消費者，在他們未有足夠能力分辨真偽時，便制定法例處罰他

們，我認為是對消費者不公平的。

　　剛才周梁淑怡議員也提及，售賣 CD 的商店到處皆是，甚至有些設於警

署對面。這也說明打擊盜版活動的工作很多地方是做得不足夠、仍須努力

的。

　　當局最近新設了一個製造商發牌制度，由於有關法例在現階段只是推行

了不久，我們相信製造商也許不會願意在投資龐大的情況下，鋌而走險。因

此，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我們便假設製造商一定會冒險進行盜版活動，實在

是言之過早。

　　此外，政府部門是否應該加強與澳門和內地聯手打擊這些盜版活動？堵

截盜版的來源？這些都是我們該做的。

　　分辨假貨、真貨，唯一的標準不一定是價錢，現在我們知道盜版碟和正

版碟的價錢相距甚遠，但假如有一天，正版和盜版貨的價錢一樣，我相信問

題便會很大，對消費者是非常不利。

　　再者，假如在現階段 手研究懲罰消費者的概念的話，我們認為是相當

危險的做法，我這樣說是因為社會秩序規管的對象，正開始由犯罪者受罰轉

移到受害人也受罰的情況。這做法是十分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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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目前罪案頻生的嚴重情況，我們只可以說，我們防止罪案的措施做

得不夠，罰則仍然不足以阻嚇罪案發生，但我們絕不能說應把罪案的受害人

也一併列入審訊行列。

　　正如周梁淑怡議員所說，違例泊車者會被罰款數百元，但試問假如將來

我們把那些買盜版光碟的巿民也一併處罰，是否便能杜絕盜版的情形呢？我

們現在是否已杜絕了違例泊車？因此，這個問題是十分嚴重的。

　　況且，偽冒貨品多不勝數：CD、VCD、MD、磁碟、化妝品、書籍、酒

類、藥物、服裝、手表、裝飾品等，林林種種，我們又是否應就這些行業實

施同樣的罰則？這是值得我們考慮的。

　　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表面上看似沒有甚麼問題，但其實是隱藏 一種極

之錯誤的心態，一旦有問題便找政府幫助，巿場上有甚麼商品不足便要求政

府設法入貨。因此，我不知道陸恭蕙議員對經濟有多少認識。

　　謝謝主席。

主席：：：：陳鑑林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馬逢國議員：主席女士，特區政府在成立後，曾多次指出保護知識產權的重

要性，而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內也強調香港將發展為一個創新科技中心，政

府決意堅守一個符合最高國際標準的保護知識產權制度。不過，假如單從現

時本港市民可以隨時隨處購買盜版光碟的情況來看，我們與符合最高國際標

準的保護知識產權制度，仍有一段非常長的距離。

　　本人認同周梁淑怡議員的議案。盜版光碟的問題確是越來越嚴重，政府

必須迅速地、有效地打擊盜版光碟；現時盜版問題的猖獗程度已嚴重損害本

港的創意行業的發展，甚至該行業的生存機會。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及立法

者，實在有必要考慮以更嚴厲的措施，來保障本港的創意空間。

　　以最受盜版問題威脅的本港電影工業來說，自盜版產品沖擊行業以來，

整個行業萎縮，港產電影的數目及票房收入直 下降，很多電影公司都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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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版猖獗而停止運作或計劃在未來一兩年間停止製作。如盜版問題再不受控

制，本港電影行業的前景絕對是悲觀的。

　　現時打擊盜版活動的工作，集中由香港海關負責，海關人員在打擊盜版

問題上，確實曾作出不少努力。事實上，海關人員在本年 1 月至 11 月期間

所搜獲的盜版光碟數目，已差不多為去年全年的十倍；不過，市面仍充斥

大量盜版光碟，數量又何止十倍於海關所搜獲的數量呢？面對這種情況，我

認為不應把矛頭指向香港海關有否盡力掃蕩，而應全面檢討現時打擊盜版活

動的政策，從修改法例、調配資源等方面 手，包括調動其他執法部門，以

堵塞漏洞，使執法人員能有效地打擊盜版活動。

　　工商局官員指本港的保護版權法律架構相當完備，涵蓋盜版的生產、分

銷和零售等方面，政府在過去兩年已制定了若干條例，在法律的保障已有所

改進。無疑地，在去年 6 月制定的新《版權條例》、後來修訂的《進出口條

例》，以及本年 3 月制定的《防止盜用版權條例》，均賦予了海關不少新的

權力，而在《防止盜用版權條例》實施後，光碟生產行業的秩序已漸見雛型，

地下廠的數目也有所減縮。不過，這是否便能說法例已經完善呢？盜版問題

已受控制呢？我想在座各位同事都心中有數。

　　以市面售賣的盜版電影光碟為例，不少是所謂“劇場版”或“劇場修正

版”的盜版電影光碟，即是光碟的影像是從戲院內直接盜錄然後翻製得來

的。這究竟說明了甚麼問題呢？關於剛才周梁淑怡議員的發言，我唯一認為

要修正的，就是她說香港電影的盜版光碟，可於影片在戲院上映後兩天在市

面上供應。我想指出，其實真正的情況是影片在戲院上映 5 小時後，市場上

便獲得供應。

　　在戲院盜錄問題嚴重影響合法商人利益的情況下，合法商人能否尋求法

律保障呢？很遺憾的是，現時沒有特定法例，懲罰在戲院內的盜錄行為。戲

院院商在無權拘查非法盜錄者及查證其身份的情況下，根本難於循民事途徑

追究。

　　在工商局局長指出戲院內盜拍的問題不受刑事條例規限後，戲院內盜拍

的情況將更趨嚴重。我期望官員能明白問題的迫切性，盡快與業界達成共

識，早日提出具體可行的措施。

　　主席，即使電影業獲得政府確認為有意推動發展的高增值行業之一，但

在面對瘋狂的盜版問題的情況下，仍找不到生存機會。大家可以想一想，其

他知識產權行業，包括：唱片業、出版業、電腦軟件和未來將會大力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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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工業等，又將會怎樣呢？

　　不法商人從事盜版活動的手法層出不窮，動機性強，犯罪組織也越來越

細密，我們實在有需要訂立新的法例來進一步打擊不法活動。隨 《防止盜

用版權條例》的刑事條文在本年 8 月底生效後，一些非法生產 已逐步遷離

本港，但本港市面的盜版光碟來源並沒有減少、推出新貨時間也沒有延遲，

因為不法商人仍可透過其龐大的網絡走私大批盜版光碟回港出售，反映出盜

版活動的背後是由組織細密的集團操控。面對 這種情況，我們是否應該考

慮和研究將《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適用範圍，擴大至盜版行為；賦予

執法機關特別調查權力，甚至充公涉及盜版罪行的犯罪收益呢？

　　至於對購買盜版光碟者處以罰款或懲罰的問題，本人與業界均十分支持

建議，認為這項建議為最有效打擊盜版活動的方法，並且可以向公眾確立盜

版活動會嚴重危害社會利益的清晰信息；因為屆時大家都會清楚知道，購買

盜版產品是非法行為，觀念非常簡單清晰，處分的輕重反而次要。

　　現時社會一方面嚴肅地表達盜版行為危害社會，但另一方面則對盜版行

為甚為容忍，完全是一個觀念分裂的行為。報章的頭版新聞報道海關成功打

擊盜版，而內頁資訊卻提供那裏可以購買盜版產品的資料，或是那位社會名

人到深圳購買盜版產品是一種精打細算、回復平淡生活的行為；很遺憾的

是，這絕對不是個別現象，即使在立法會的休息室內，仍可以聽到議員與政

府官員毫無拘束地交流百分之百盜版的日劇劇情，充分說明保護知識產權的

觀念仍未能廣泛被社會大眾所接受。

　　本人與業界都明白，社會上部分人士對建議的擔憂及有所保留，有人指

出，很難證明消費者本身是否在知悉的情況下購買光碟，但其實消費者若要

分辨貨品是正版還是盜版，是有很多方法的。我想指出的就是，陸恭蕙議員

提出的修正案實質上是干預了正常的商業運作。

主席：馬逢國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買了一套日劇，不過我曾經獲得馬逢國議員證實那是

唯一一套的正版日劇。

電影和唱片工業，曾經是香港一個極具經濟價值的行業，在東南亞首屈

一指。但近年來，這兩項曾經蓬勃一時的工業，卻在迅速地萎縮，經濟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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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是一個原因，但眾所周知，真正的致命傷是猖獗和瘋狂的盜版活動。

不法商人以盜版謀取暴利，沉重打擊電影和唱片業，受影響的不單止是

製作人，發行、分銷和零售商，連帶戲院和租借影碟影帶等唇齒相依的行業

也受到沖擊。今年，行政長官宣布成立一個耗資 1 億元的電影發展基金，扶

助影界發展高科技，但盜版活動卻成行成市，業界所投入的資源和心血和高

增值帶來的收益，便好像全部放進了一個穿底的夾萬內，最終只會讓盜版的

不法之徒得益。因此，1 億元的基金也無補於事，可能 1 億元基金所製作的

電影，正好讓人盜版。主席，我們千萬不要少看 1 張十元八塊的盜版光碟，

它的殺傷力已明顯摧毀了整個電影和唱片行業，影響本港的經濟，同時令香

港的國際聲譽蒙上污點。

主席，說香港是盜版天堂，絕對不過分。雖然，當局聲稱，已經採取全

方位策略，對付盜版活動，並已取得一定的成績。但美國的一項調查公布，

去年亞洲地區盜版的電腦軟件都在減少，而香港的卻持續上升，盜版的比率

更達到每 10 隻電腦軟件當中，便有 6 至 7 隻是盜版的。單看今年的首 7 個

月，香港撿獲的盜版光碟，已有三千五百多萬隻，連同破獲的五十多條盜版

生產 ，總值達港幣 12 億元。更令人擔憂的是，政府撿獲的盜版數字雖然

龐大，但販賣盜版的活動卻從未間斷，而且已化整為零，轉換售賣地點、方

式和改變盜版的種類，生產和銷售網很快便死灰復燃，而且速度快得驚人。

近期的例子是，海關一面大力掃蕩日劇盜版光碟，但與此同時，盜版的港產

片、西片、動畫和音像光碟，就像接力賽一樣，進駐了各個售賣盜版的黑點，

光碟一雞死，一雞鳴，市民一邊罵，一邊買，“盜版禁不盡，光碟吹又生”。

由此可見，相對於龐大而靈活的盜版集團，海關的監管和打擊行動，是

極不足夠的，甚至可說是一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活劇，尤其是盜版對科

技發展和市場潮流觸角敏銳，盜版電影和音樂光碟已經可以和正版同步推出

市場，而且更有能力製造比光碟容量更高，質素更好，更有利可圖的盜版數

碼影碟，流入市場。至於銷售的途徑，現時已經可以做到在互聯網上訂購，

儼然是一個地下市場，可想而知，盜版光碟、盜版活動將會令海關的打擊行

動遇到更大的困難。我們不可能遏制科技發展，但政府必須警惕，在加強管

制入口和打擊盜版生產 的同時，也要研究如何確保在資訊自由的情況下，

打擊互聯網上各種不法的盜版活動。主席，打擊盜版是要長期和艱苦的作

戰，當局必須堅定不移，訂立一些多管齊下的措施，以對付這些盜版集團，

任何一個缺口，都會令打擊盜版的行動胎死腹中。

主席，我所說的多管齊下，不單止打擊盜版，同樣是要提高香港人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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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意識，因為盜版一天仍有市場需求，盜版活動便永無休止。所以，教育是

一個很重要的環節。不過，最諷刺的是，學校也正受到盜版活動的侵害。政

府現在推行資訊科技教育，但卻嚴重缺乏本地適用的軟件，特別是“兩文三

語”的教學軟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盜版猖獗，本地軟件生產商，根本

不願意冒險投資，為本地學生製造適合的數學軟件，因此學校只能使用外國

軟件而影響教學質素。盜版的禍害深遠，但對於周梁淑怡議員所提出向購買

盜版產品的人處以罰款的建議，我們強調，在現階段，我們仍然有所保留，

因為罰款涉及法律責任的改變，不能草率決定。為免誤導公眾，認為這是打

擊盜版的最重要而唯一的計劃，我們認為這辦法只能在政府用盡全力，無計

可施時，才可予考慮。我必須要清楚地駁斥陳鑑林議員，光碟的買家絕對不

是受害者，而是貪心的人，他們明知不對，但仍不能“忍手”買一張。這種

心態是絕對不應鼓勵。當前急務是要透過教育的方式，全力打擊盜版活動，

整個社會，包括警方，海關亦同時要全力打擊盜版的行為。至於陸恭蕙議員

的修正案，民主黨認為，她要解決的是正版產品的供應問題，這個問題和今

天盜版的主題並無直接關係，因此我們放棄表決。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鄧兆棠議員：代理主席，近年本港盜版光碟的猖獗程度，已到了無法無天的

地步。今天上演的電影，即日已被人盜錄，下午已隨處可賣；電腦公司剛推

出的新軟件，隔天已是 20 元有交易；更過分的是，這些店鋪是以公然販賣、

公開叫價的形式經營，完全視法律如無物，更如雨後春筍般，發展得成行成

市，分布港九新界，甚至比便利店更多。

很多人都說，盜版碟氾濫是因香港海關打擊不力之故，但只要看看以下

數據：在 1998 年 1 至 9 月，海關檢獲的盜版碟數量達三千多萬隻，較 97 年

全年數字高出七倍，涉及金額則高達十四多億元，便足以證明海關並無失

職，只是有心無力而已。盜版碟增長之快，實在遠超於海關的能力，海關人

力有限，又如何能一一破解？此外，盜版商的招式層出不窮，當某一兩個“黑

點”遭打擊後，便馬上轉換地點，繼續經營；又或轉移視 ，在鋪面上陳列

部分正版碟，和混入部分盜版碟，讓海關真假難辨；甚至“掛羊頭，賣狗

肉”，表面賣的是正版碟，暗中卻以“檯底交易”方式售賣盜版碟，海關要

加以打擊，自然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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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求便有供應”，是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也是盜版碟“野火燒不

盡，春風吹又生”的最主要原因。香港大部分市民對知識產權的觀念，一向

較為薄弱，據今年 5 月一份報章所作的調查，有超過八成受訪市民表示，購

買盜版碟並沒有犯罪感，亦沒有認為是不道德。藝人許冠文的說話，最能反

映真實情況：“如果隨地吐痰的人被人看見，也可能暗中用鞋底將之抹掉；

買成人雜誌的人也會偷偷去買，再用報紙包起，不讓別人知道；但買盜版碟

的人，就不會覺得羞 。他們光顧盜版碟商鋪，就好像去嘉年華會一

樣 ......”

反觀歐、美、日這些國家，盜版情況遠不如香港嚴重，其主要原因，並

不是當地的法律比香港完善，也不是當地的執法部門比香港的有效率，而是

當地市民普遍較為 重知識產權。我認為要杜絕本港的盜版問題，治本方法

是必須從教育 手，透過長期宣傳方式，讓香港市民明白知識產權是屬於個

人財產的一部分，是創作人的心血結晶，也是生計所在，隨意盜用他人的知

識產權，形同剝奪他人生存權利，是不道德，不正當的行為；更嚴重的後果，

是會令本港電影工業走向末日、電腦工程人員“無啖好食”、更會令香港的

國際聲譽嚴重受損。今年 5 月，香港被美國“特別 301 法案”列入觀察名單，

已初步亮起了警號。

除了加強宣傳知識產權的觀念以外，政府也必須加強與中央政府，以及

國際間的合作，包括東南亞等地，全力打擊走私的盜版貨品。此外，政府也

可以考慮設立一個國際中央版權資訊管理系統，匯集世界各地的產品版權註

冊資料，令世界各地的版權持有人與執法者，更容易證明版權誰屬，進行盜

版檢控工作也更方便容易。

香港的未來發展，是朝 高科技的道路邁進，而要建立一個以科技及知

識為基礎的經濟體系，保障知識產權的工作至為重要。政府必須加強公民教

育，讓市民明白知識產權的重要性；否則，在缺乏知識產權保障的情況下，

創新產品及創作者的心血難獲保障，香港的商業和金融中心地位將變得岌岌

可危，最終受害的，恐怕也是廣大的市民。關於對侵犯版權、購買盜版光碟

者處以刑罰的建議，我不敢苟同，因為普通市民很難分辨正版和盜版的不

同，加上近日光碟包裝的水準很高，時常假可亂真，只以售價來界定是不合

邏輯的。由於一般市民通常都是以經濟作為主要考慮的原則，因此便很容易

墮入法網。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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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若論今天這項議案辯論與旅遊業的關係，我覺得可

看看我們鄰近數個國家過去和現在的做法，它們是有參考價值的。

    部分與香港毗鄰的國家和地區，例如台灣、泰國等，過去都曾依賴以盜

版書籍、假貨、冒牌貨等作為賣點。除了涉及知識產權的物品外，亦以名牌

衣服、皮具用品等來吸引部分外國遊客到當地購物，賺取外匯。遊客雖明知

是冒牌貨品，但仍會購買，主要原因是冒牌貨的價錢比原廠貨較廉宜。

    儘管遊客喜歡購買這些貨品，但這些貨品始終是不合法的，不可以用作

推廣旅遊業的賣點，所以一直以來，香港沒有這樣做，儘管有些報章大肆宣

傳那裏可以購得冒牌貨品，但比較之下，過去曾以這些為賣點的國家和地

區，從來沒有如香港般，得到國際公認為“購物天堂”。

    近年，東南亞各國大力推銷本國的旅遊業，希望為國家帶來可觀的外匯

收入。不過，他們今時今日再沒有以賣假貨及盜版貨品作為“賣點”。正當

歐美各主要國家大力打擊盜版、盜版貨品之際，香港更絕對不可以朝 這種

過時的方向發展。

    且讓我把目光帶回香港。現時本港的盜版活動，特別是盜版光碟這個問

題確有日趨嚴重之勢，販賣地點已從過往的個別商場，蔓延至全港各區，更

有不法分子公然租用街上的店鋪販賣。

    這些非法活動成行成市，旅客來港旅遊，眼見香港到處都是販賣這些東

西，試問旅客會得到甚麼印象呢？他們返國後，又會如何告訴他們的親戚朋

友呢？當然有些人會說，可能還會吸引一些人前來呢。但盜版光碟實在嚴重

影響香港整體的國際聲譽，我們不可只看某些個別行業和部分利益，而不顧

香港的整體利益，包括香港將來在國際貿易上的地位。

    除了應該加強掃蕩販賣盜版光碟外，政府更須教育市民，而事實上，政

府已有這樣做，現在仍繼續推行，以加強市民對知識產權的尊重，認識到生

產盜版光碟是一種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而市民購買這些盜版光碟，雖然現

在還未算犯法，但其實是鼓勵及助長這些不道德甚至不合法的行為。但這些

教育能否收效呢？剛才周梁淑怡議員提出，我們應否研究一下，從阻嚇消費

者方面 手。但我不大同意陳鑑林議員剛才所說，如果正版和盜版產品售價

一樣，市民便不會購買盜版，這是根本辦不到的。我在審議條例草案時，聽

說盜版光碟的邊際成本，只是那些膠碟的成本，每隻的邊際成本少於 5 角。

正版的價錢怎可能低至 5 角呢？盜版光碟每隻賣 5 至 10 元已可獲暴利。因

此，怎可能要求正版產品與盜版產品的價錢看齊呢？除非盜版產品的價錢被

大大提高至正版產品的價錢，那便要看看我們的阻嚇作用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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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香港的旅遊業，我認為有賴行內人士的合作，應以本身的強項即在

購物方面，以“貨真、貨多、價錢合理”為賣點，令旅客在購物時可以買到

原廠正貨，而且貨品種類繁多，以同一的價錢買到質素最高的貨品。這才是

我們應該走的方向。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周梁淑怡議員的原議案。

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我代表資訊科研界發言，而並非代表民主黨發言。

我發言支持周梁淑怡議員的原議案，反對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以及不支持

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保障知識產權，特別在現今的資訊年代，是維繫一個

以知識為本的經濟的重要因素，這是不用置疑的。至於考慮修改有關法例，

周議員只是提出研究對購買盜版光碟的人處以罰款，我相信作出研究是有利

無害的事，而陸恭蕙議員所談及的正版產品供應的問題，是有違知識產權的

概念的。

盜版對香港經濟的負面影響

　　根據 1996 年的資料顯示，軟件工業為香港直接及間接地造就了約四千

多個職位；香港政府在這方面的稅收超過三千六百多萬元。但其實，軟件工

業可為香港帶來的就業機會及稅收，遠遠超出此數，只是由於香港政府打擊

盜版和盜版活動不力，令軟件工業享不到應有的成果。

　　軟件業是一門擁有優厚發展潛能的工業，可以為香港帶來可觀的收入。

據估計，在未來 5 年，軟件業每年平均將有平均超過 20%的增長率。到 2001

年，如果軟件業能夠正常地發展，可以提供約 7 000 個相關職位，政府的稅

收也可達 1 億元。

　　不過，根據商業軟件聯盟 (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的調查，1997 年香

港的盜版比率超過六成，比 96 年增加了 3%，相等於令整個工業損失超過 9.5

億元，數額之大，實在令人感到詫異。小小一個香港，因盜版活動所引致的

損失，竟與整個國家　─　澳洲   ─   的損失數額相差不遠，可見盜版活動

在香港的嚴重性。

　　政府決心發展高增值及創新科技的同時，如果香港政府不決心打擊盜版

活動，不但會阻礙軟件工業的發展，亦會令正當的軟件零售商難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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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

　　任何創作，不論是文章、歌曲、劇本、甚至私人信件，只要寫在紙張上，

或任何媒體上，便自動受到版權保障，而版權保障包括賦予創作人或版權持

有人自由選擇是否公開作品或讓作品在巿場上作商業用途。對陸恭蕙議員的

修正案，我有所保留，因為陸恭蕙議員的措辭將版權及作品在巿場上的供應

相提並論是不恰當的，而且這樣的措辭會使公眾錯誤地以為盜版的存在是因

為巿場缺乏充裕的正版貨。再者，這種誤導性的措辭對版權持有人不公平。

　　一項作品是否在巿場上有供應及其供應量，除了取決於巿場的需求外，

也視乎創作人或版權持有人的計劃。陸恭蕙議員要求政府“考慮各種方法，

促使巿面有充裕的正版產品供應”是扭曲了版權的概念和精神，亦違反了自

由經濟。

　　如果版權持有人無意將作品放在巿場，那便沒有供應是否充裕這個問

題。如果作品在巿場上出售，作品的供應量和價格在自由巿場上均受需求支

配，政府亦難於干預。政府的責任只能確保“盜版產品”不在巿場上出售。

相反，遭盜版的產品往往是受歡迎的產品，製造盜版的人正是希望盜取別人

受歡迎的作品，相反，較不受歡迎的作品，在巿場上很難找到盜版的產品。

反對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

　　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我也不敢苟同，因為現在周梁淑怡議員所說的，

只是作出研究而已。儘管購買盜版光碟的人也有一定的責任，但在討論這個

問題時，我希望強調兩點：第一，我們要確保因購買盜版光碟而受罰的人士，

是明知這樣做會受罰仍繼續做，我們才可以考慮這方案，即是說，我們不可

以令一些不知道買了盜版光碟的人士無辜受罰。第二，對購買盜版光碟人士

的檢控舉證問題十分複雜，必須詳加研究。

支持周梁淑怡議員的原議案

　　我想強調，在現階段我們只能贊成周梁淑怡議員提議作出研究，至於具

體措施，暫時仍未能予以支持，但研究倒還可以。

　　要徹底打擊盜版活動，我認為政府須做兩件事。第一，現時政府頗為倚

賴海關執行任務，警方總是袖手旁觀，剛才周梁淑怡議員也曾提及此點。我

們覺得警方擁有一個龐大的網絡，應該加強打擊盜版活動，特別是警方的

“有組織及重案組”，即俗稱的“O 記”，應考慮對製造、經銷及買賣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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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人士採取行動，換言之，除海關外，政府其他部門也要執行這方面的

工作。

　　最後，在修改版權法例方面，歐洲和美國由於互聯網絡的發展，已相應

就這方面提出法例。美國最近在 10 月 12 日通過了一條名為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的法例，並由克林頓總統於 10 月 28 日簽署生效。

　　歐洲聯盟在歐洲議會上也曾討論有關這方面的法例，預計在明年 2 月會

提出來表決。

　　我們認為政府應加快研究這方面的趨勢，看看是否有需要在數碼科技的

環境下，保障知識產權。

　　我支持周梁淑怡議員的原議案。

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把盜版光碟的問題視為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災難，

並不是危言聳聽的。當大家進入一些售賣盜版光碟的商場時，很可能都會有

同感，就是人頭湧湧，到處充滿活力；可惜，這些活力都投放到漠視他人權

利的消費市場之中，彼此都追求廉價娛樂和廉價商品；對知識產權，不僅踐

踏，而且是毫無罪咎感地、不知不覺地踐踏；原本不合理的、不道德的行為，

都變得理所當然。盜版光碟對下一代的道德侵蝕，我認為比經濟上的危害更

為嚴重。

　　要糾正盜版光碟賣買的歪風，大家都會同意，持續的教育和宣傳、傳媒

彰顯道德和社會的責任，是必不可少的。此外，以罰款阻嚇市民，是否可行

呢？我是有所保留的。現時，海關根據《版權條例》，試圖從製造和銷售兩

方面，打擊盜版活動，早已因資源不足而疲於奔命，成效仍有待提高。如果

再令海關多負一項責任，會否使海關更顧此失彼呢？事實上，撇開會否打擊

消費、增加消費者心理壓力的問題不談，要切實執行懲罰消費者的法例，也

絕不容易。政府要花多少人力物力，才能有效而公平地執法呢？如何界定消

費者知法犯法呢？如何使消費者能分辨真版和盜版的光碟呢？這些問題如

不能解決，便向市民罰款，是會挑起很多爭議的，恐怕較打擊盜版光碟的製

造和銷售，更令執法機關疲於奔命。

　　拉近正版與盜版的售價，是打擊盜版、符合經濟規律的對策，但成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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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會顯著。首先，鑑於盜版光碟充斥市場，正版光碟真正的市場價值既不

容易確定，也容易被扭曲。在這情況下，降低正版售價，固然可以提高其市

場競爭力，卻會打擊創作人的工作意欲，也會增加商人的經營風險，削弱他

們對新產品開發及投資的興趣。更重要的是，每隻盜版光碟的成本甚低，由

一元多至兩元多不等；即使 100 元 10 隻，以市民購買的踴躍情況來看，商

販的回報率仍然相當可觀。盜版商有這種絕對的經營優勢，並不是正版降價

可以彌補的。

　　要有效地防止盜版光碟的售賣春風吹又生，還須從供應方面 手。政府

有必要向海關增撥打擊盜版的資源，並改變現時海關孤掌難鳴，而警方對盜

版問題仍然未加重視的情況。政府應把有關職責伸延至警方和廉署，並加強

這兩支隊伍對這問題的工作，以壯大打擊的力量，以便執法機關能夠由目前

零星的、接到舉報才封殺盜版工場和店舖的行動，伸展至經常性的、主動出

擊的掃蕩，甚至能長期進駐有關的商場，以收阻嚇作用。海關、警方和廉政

公署實在有必要加強工作上和情報上的合作。

　　業內人士知法犯法的問題也須注意。以港產片為例，不少人都會同意，

港產片盜版光碟的質素，當中有許多是比得上正版的，似乎不是在戲院盜

錄，而是來自原裝拷貝；即使在戲院盜錄的，其質素也較盜版的西片好得多。

為甚麼有此現象呢？這是不是意味了演藝界有害 之馬監守自盜呢？盜版

者跟戲院或製片公司有關人士會否有貪污瀆職的行為呢？對此，同業之間應

該擯棄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建立互相監察、互相協助的機制，並參考歐

美國家的做法，嚴格保障創作權益，以免害 之馬損害業界的聲譽。此外，

鑑於起訴盜版商往往涉及冗長的訴訟和大量金錢，以個別創作人或中小型公

司的資源，恐怕難以承擔。政府應考慮在有關方面提供義務的法律協助，以

鼓勵檢舉。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我聽到現在，實在覺得有點失望，因為我知道在座

各位所代表的很多行業裏，都明白問題的所在，但卻似乎沒辦法作深入的討

論。讓我嘗試從法律和執行方面來談論這個現象要怎樣解決，或甚至是否有

辦法解決。

　　第一，我贊成盜錄刑事化的這項建議，不過，這只是在我們的法例中多

加一項而已，事實上是不會太奏效的，為甚麼？因為將來是會發展成這樣

的：在戲院內盜錄的人，會找一些小童帶備器件前去進行盜錄，而荒謬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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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刑事偵緝人員卻要整天坐在戲院裏，等待緝拿盜錄的人，但當發現這些

人並要拘捕他們時，有涉嫌犯卻可以說：“我實在太喜歡看這套戲了，所以

便錄起來送給女友”，若以此行為控告他，在法庭上，由於沒有其他證據足

以證明他盜錄所得是用作銷售或其他方面，以致變成最多只可以判罰他一、

二千元；甚至如果他是找一個未成年的人進行盜錄的話，便更難以判定處

罰。

　　此外，蔡素玉議員已經正確地說出，盜錄其實很多時候是從拷貝錄過來

的，要就原本的拷貝進行檢控便更沒辦法。另一方面，有很多盜版光碟根本

不是在本港戲院盜錄，而是在大陸戲院盜錄，這是可以從那些盜版光碟中得

知的。所以，實際上，條例的存在也是徒然的，不過，我贊成立法，因為這

處有一個漏洞，既然這樣，便應該阻止。這是第一點。

　　第二，有關有組織及嚴重罪行的條例裏，我認為應將從事盜版的行為列

為一項罪行，即附表內的罪行，有何好處呢？詳細一些來說，第一，引用第

3 條便可以一層層的向上追溯，迫令售賣者提供資料，而透過資料便有機會

向上追查至組織或投資者的層面。為甚麼到達投資者的層面是很重要的呢？

理由是這種活動現在是由幾類人促成的，第一類，是那些日間從事製作正

版，晚間從事盜版的公司，他們是順便製造的。由於那些機器很昂貴，如果

新法例訂明可以充公那些機器的話，便令他們知道有可能損失千多萬，即可

能對他們產生一些阻嚇力，所以，可在新法例實施一段時間後，看看成效如

何。第二類，據我所知，是有黑社會背景和有組織的犯罪分子，我相信這類

人是值得我們委用我們認為是精銳的資源　─　即單仲偕議員所謂俗稱的

“O 記”和刑事情報科　─　來進行調查，並應以打擊黑社會財政根基的角

度來打擊他們。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正配合我們打擊黑社會財源的一項非

常重要的執法行動，而黑社會有很多錢是來自這方面的。第三類人，據我所

知，是一些小、中規模的上市公司的老闆。他們是幕後參與，所投資的金錢

數以千萬計。這些活動並非簡單的只有黑社會進行，而是正當商人也有參

與，因為他們既然曾參與過，便會繼續做下去，而且利潤可觀。我覺得對付

這類人，一定要用“放長 ，釣大魚”的手法，才能夠觸及這層次的人物。

假使有上市公司的老闆因進行這些活動被罰監禁，我相信以後便會很難引誘

其他人參與了，這會發揮很重要的阻嚇力。充公財產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

定要配合人手，經過長時期的部署釣大魚，才有辦法根治這情況。

　　另一方面，我們看看別的國家，便會發覺如果他們認為某些活動已達致

影響其經濟上某項重大環節的生死存亡時，會嚴肅而有決心地予以打擊的。

譬如在美國，如果有人將荷李活的電影盜版，事實上聯邦調查局 (FBI)是利用

很先進的科學和很多的人手，千里追 ，到全世界各處分站搜集情報。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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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他們甚至已向香港政府提供了很多資料，不過，我們究竟會否循同樣

的角度，以同樣的嚴肅程度和決心，例如就這方面的情報花費支出和派出的

臥底，來進行部署呢？這便是我們所要面對的一種考驗。

　　至於購買者要被罰的建議，我贊成是有效的，不過，只可以作為最後的

手段，因為大家其實是要想清楚當中的法律問題，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如果

可以要求一個人證明自己在購買時明知是盜版，這樣便最能進行有效的檢

控，總之，在購買者購買盜版光碟時將他拘捕，而事實上那些光碟亦是盜版

的，則便可以成功檢控，將他入罪。但我們不要忘記，這樣做，第一，究竟

能否通過人權法？第二，會否太苛刻？要求他這樣提出證明，是否一定可以

成功？尤其時我們可見近來的趨勢是科技越來越進步，正版碟初次推出時售

三百多元，那些假 MD 現時卻賣二百多元，說是特價，而製作得跟正版一模

一樣的，這樣的情況要消費者舉證便有困難了。當然，我們知道，滿街都有

10 元一隻的盜版碟出售，但都是印製粗糙，圖版歪斜的，這些便可以成功控

告，但問題是，我們亦知道，目前趨勢是盜版碟越做越精美，尤其是當大家

知道有法例或快將有條例管制時，那些不法分子一定會使盜版碟的製作更精

美，令購買者減少了受道德、良心的譴責，令將來保護消費者免受檢控的保

障更有效，這樣才會令消費者繼續願意購買的。如果法例要求警方證明購買

者購買時是明知的，那簡直是開玩笑，因為是無法證明的。

　　最後，至於陸恭蕙議員所說的話中，其實是有一個觀點，我覺得這是大

家不可以完全抹煞的：她不是說盜錄的人做得對，她是說如果那些正版的版

權持有人提供了一個空間，讓不法分子乘虛而入的話，有關的正當商人是否

應該考慮一下他們的市場銷售策略呢？一套很受歡迎的電影，要一整年才有

正版碟出售，就以“鐵達尼號”的那套電影為例　─　我很想看這套電影，

可惜錯過了該電影在戲院上映的時間，然而，即使想買或租正版，卻要等待

差不多半年至 9 個月後才有。因此，事實上，他們是製造了一個空間，令人

有機可乘，這點亦是要反省的。

吳亮星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的保護版權法例，近年不斷在改善之中，好像

在 97 年 6 月新的《版權條例》獲得臨時立法會的通過，將侵犯版權刑事罪

行的最高判刑加重至監禁 8 年和罰款 50 萬元，有關法例也賦予海關人員有

更大的權力，對涉嫌侵犯版權行為進行調查，例如，他們可以進入和搜查懷

疑進行盜版活動的地方，截查和扣留有關車輛、船隻，更可在必要時使用適

度的暴力以完成這些任務。此外，海關也可將涉嫌侵權行為的資料披露予版

權持有人，方便他們作出配合甚至循民事途徑追究。這些權力針對常見的侵

犯版權行為基本上是足夠的，另外再配合《防止盜用版權條例》中針對本地



立法會  ─  1998 年 12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December 1998 97

盜版光碟製造者的規定，可以有效地打擊盜版者在零售、分銷和生產方面的

非法活動。但目前政府當局須做的，正是在現行法律架構之下盡量加強各種

執法人員的執法力量，並鼓勵市民舉報，在必要時更須適當地增加有關執法

人員的資源，並針對盜版活動的變化隨時作出靈活應變，提高打擊盜版活動

的成效。

    不過，在針對不法分子在戲院內盜錄影片，以圖製作出售方面，目前的

保護版權法律架構仍然存在 漏洞，因為並沒有任何條例可對該等不法分子

實施刑事制裁，戲院商最多只能以違反院商與觀眾之間的協議為理由提出民

事訴訟，但有關法律程序頗耗費時間和金錢，成效不大，因此是無法阻嚇不

法分子的盜錄行為。本人期望，儘管修訂有關法例頗為複雜，仍應盡量快提

上議事日程，使執法機關對這些行為有法可依，加快檢控這些不法分子，這

樣才能真正保護版權持有人的利益。

    現時社會上有人質疑，購買盜版光碟的人，是否應予處罰。本人認為，

有關問題是既複雜又值得研究。知識產權是私有財產的一種，受到《基本法》

在憲制上的保障，政府不但要加強宣傳教育，使市民有保護版權的道德意

識，也應該研究應否透過立法，對於一些非主要，或屬於協助性的參與侵犯

版權行為者作出懲罰。在針對盜版光碟購買者的問題上，頗為重要的考慮是

如何證明購買者有犯罪意圖，避免市民無辜被罰。當然，基於這些原因，本

人認為，原議案提出這個問題是值得政府當局、業界及有關團體合作進行一

些實質性的研究，如何透過法律制定，透過適當的法律，既具可操作性，又

能保障行業而不濫罰無辜者，相信在打擊盜版活動方面定有成效，這樣，便

可對知識產權提供更好的保障。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劉健儀議員：代理主席，近來盜版光碟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販賣地點已從個

別商場蔓延到全港各區的店鋪。現在市民要購買盜版光碟可謂非常方便，街

頭巷尾，到處皆是，情況便如某便利店的宣傳口號一樣：“梗有一間 左

近”。

    這種可悲的情況有多種原因。首先，有需求才有供應。市民保護知識產

權的意識薄弱是主要原因。不少市民買盜版碟是“三貪”：貪新、貪平、貪

方便。盜版光碟可以提供最新、最便宜的電影，市民看電影再不須到戲院，

10 元左右便可以買到一隻盜版碟，一家人坐在家裏，一邊喝可樂或吃飯，一

邊欣賞。但是，市民應該認識到，這樣會對電影業、唱片業、戲院商、出租

影視店，以及其他相關行業帶來沉重的打擊。有一天，當香港的電影業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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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投資，當香港的戲院相繼倒閉，當香港再沒有港產片的時候，吃虧的不

獨是廣大的市民，而是香港整體。

    此外，今年經濟不景，不少商鋪因經營困難而倒閉。利潤驚人的盜版商

或零售商乘機進駐各區商鋪，以短期租約方式經營。這種安排使販賣盜版光

碟的不法分子可以隨時轉移陣地，令執法行動倍加困難。

    據我瞭解，在《版權條例》下獲授權掃蕩盜版物品的機構是海關。但是

海關基本上人手不足，只能集中打擊光碟的製造、入口及分銷。如要在銷售

層面方面有效地打擊盜版物品，我們必須加強執法人員的數目。我相信若警

方能加入積極掃蕩盜版物品，現時成行成市的情況必然會大大收斂。此外，

現時盜版商如此猖獗，盜版光碟在市面如此廣泛，我們不難想像背後會有龐

大集團和組織策劃和控制。所以我支持涂謹申議員剛才所說的，政府應考慮

將《版權條例》納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以便警方有更大的權力打

擊侵犯知識產權的分子。《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 1 列出了一系列的

法定罪行，當中不少的嚴重性是較盜版為輕。我看不出盜版的罪行和盜竊的

罪行有甚麼分別，為甚麼後者可以被納入這附表內而前者卻不可以？

    最後，我們必須明白，如果市民繼續購買盜版光碟，盜版問題永遠都不

能徹底解決。如果市民根本沒有意識到購買盜版光碟是不正確，他們為甚麼

不買？尤其是正如陳鑑林議員剛才所說，這些盜版碟現在質素又相當好，價

錢只是正版碟的一截，我可以說是一小截，為甚麼不購買呢？不買便是傻

子。我促請政府加強宣傳教育，讓市民認識知識產權是一種社會資產，每個

人都有責任加以保護；更重要的是，要讓市民知道購買盜版碟是不對的，而

立法禁止這類行為，不失為可以考慮的途徑，政府好應該加以研究。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周梁淑怡議員的議案。

楊耀忠議員：代理主席，

引言

近年盜版光碟的問題的確有蔓延的趨勢，由當初的盜版歌曲、電影，以

至日劇、電腦軟件，都說明這個問題日趨嚴重。

購買盜版光碟，我相信價錢是最大的誘因，其次是市民對保護知識產權

的觀念薄弱，於是造成兩種情況：第一，雖然盜版碟的水準難有保證，特別



立法會  ─  1998 年 12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December 1998 99

是那些現場盜錄的影音製品，質素更為低劣，但消費者仍然願意“博一

鋪”，以低價博取質素成疑問的產品；第二，部分盜版光碟的製作日趨精美，

盜版歌曲已進化到有盒、有歌詞的地步，消費者願意以較低價錢換取質素較

差的製作，販商甚至講明“跳 包換”，以“激勵”消費者的信心，可見情

況是相當嚴重。

陷市民於不利

我承認打擊盜版製作是必需的，但我不能夠同意“向購買盜版光碟者處

以罰款”，這無疑是病急亂投藥。原因是現時一些盜版光碟的製作、包裝及

印刷，日趨精美，幾可亂真，令市民難以分辨。如果在市民未有足夠能力鑑

別真偽之前，便制定法例訂明這種購買行為是違法，便會陷市民於不利。不

少購買盜版光碟的人都是識途老馬，但對於那些不是經常購買影音及軟件光

碟的市民來說，會否因此而誤墮“陷阱”？這才是我最關心的地方。

再者，現時一般的做法是不處罰使用者或消費者，便正如街邊無牌小販

雖然違法，但光顧無牌小販的市民並不會遭受檢控一樣，如果我們沿用這個

做法，我們又以甚麼理據來處罰購買盜版光碟的市民？將識別盜版光碟真偽

的責任，加於消費者的身上，對消費者極不公平。

如果問為何要購買盜版光碟，我相信頗多人會答“價錢便宜”，可見一

般市民會以價錢來判斷一隻光碟的真偽；但我不同意剛才張文光議員批評陳

鑑林議員所說的話：買便宜的東西，是因為貪心。如果按此推斷這是貪心，

那麼買貴東西便不是貪心嗎？把精打細算說成是貪心的話，我也無話可說

了。其次，要判別真偽，還包括一些主觀判斷，例如印刷稍欠精美、販商多

數是流動小販，或商鋪布置簡陋等；至於永久標明的代碼，主要是幫助海關

人員識別製造光碟的工廠，防止該等廠房進行任何涉及侵犯版權的活動而

已，所幫助的，並非普羅市民。再者，盜版商甚至連代碼也盜版，試問消費

者憑甚麼來識別呢？

如果說價錢是標準，若販商將價錢抬高，例如以“清貨 80 元 1 隻”作

招徠，市民又如何判別？如果市民誤以為販商所清的是正版貨而購入盜版

碟，購買者才是真正的受害人。價高就是正版，價低就是盜版，這道理肯定

說不通。最近，某名牌手袋要判別真偽，也要請原廠的專家來香港判斷，可

想而知，判別一種產品的真偽，並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因此，在沒有任何

客觀方法教導消費者如何判別真偽之前，便對“購買盜版光碟者處以罰

款”，我想這是很難作出支持的。

打擊盜版從教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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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認為，打擊購買盜版活動應從教育開始。這裏分兩部分：第一是

學校教育，第二是公眾教育。

在學校教育方面，民建聯明白知識產權署已剛剛做了一些工作，該署製

作的教材套，已於 10 月向全港中、小學派發，用以闡明尊重知識產權的重

要性。教材套內有一個問卷，我留意到是這樣的：“兆璋開設的影視專門店，

有大量盜版雷射影碟出售”，然後要求學生分辨這個行為是否侵犯知識產

權，答案當然是“是”，不過，教材套卻沒有教導學生在真實環境中，如何

分別產品的真偽！

對於那些視購買盜版貨為正確行為的人來說，我認為政府應該作更多宣

傳。知識產權是指無形的財產權利，一隻光碟的誕生，在盜版商來說，只不

過是一隻價值數元的膠片，但對於正版製作人來說，它可能包括了由創作到

製成各種程序所投入的時間、資金、意念和心思，所以，侵犯版權行為其實

等同盜竊。如果因為價錢便宜購買盜版貨，大家便等於在不知不覺中鼓勵這

種盜竊的行為。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教我們很難明白她的意思，她要求政

府保證供應，無疑是要政府侵犯商人的合法權益，打擊自由市場的運作，因

此我亦是很難予以支持的。我認為在現階段來說，研究向購買盜版光碟者處

以罰款，是一項擾民的措施。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

MISS MARGARET NG: Mr Deputy, let me speak very briefly.  As a lawyer,
I strongly support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iracy of anything
protected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repugnant to a civilized society.  Therefore,
I would support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in urging the Government to
take actions against piracy.  However, I have grave reservations about
criminalizing the purchase by individual consumers of pirated goods.

First, on principle.  Criminalization requires clear justification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mischief as well as the culpability of the person charged so
that he deserves to be punished in this drastic way.  While it is far easier to
catch and penalize the consumers than the manufacturers and sellers who are
making hugh profits, a perception of unfairness is bound to arise in the
community.  Mrs Selina CHOW said that she had in mind not a crime
punishable by imprisonment but merely a fine, a fixed penalty.  However, the



立法會  ─  1998 年 12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December 1998 101

same criminal procedure has to be gone through.

Let us look at what will be involved.  No matter how minor the
punishment will be, no penalty can be imposed without proving guilt to the usual
standard, that is,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So such a charge or summons will
involve the prosecution proving the case: (a) that the goods are pirated; and (b)
that the purchaser knows he was buying pirated goods.  Price may give some
indications that the goods are pirated or that he knows that they are pirated, but
this is a far cry from proving either piracy or knowledge.  The trial and suing
would be cumbersome.  The prosecution, court time and defence resources
necessitated are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offence, so that the law will be either
unenforced or unenforceable.  If the fines are small, the defendants will simply
plead guilty and pay up just to get rid of the nuisance.  Injustice will therefore
result.

Mr Deputy, I do not say that criminalization against consumers should
never be contemplated, but I do say what can be reasonably expected to be
achieved is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anction, the propensity for
injustice and the resources to be engaged.  It also points to the wrong direction.
Let us try effectively to penalize those who are making commercial profits out of
piracy.  If we have no success there, trying instead to turn to individuals as a
softer target is hardly at all an effective answer.

Thank you.

MR JAMES TIEN: Mr Deputy, as an international leading business centre,
Hong Kong has all the good reasons to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o
safeguard creative industries with all its strength.  Failing to do so, Hong Kong
would not be able to earn the confidence of foreign investors and would not be
successful in upgrading our industries into high technology and high value-
added.  I have no doubt that our Government is determined to tackle the
problem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s on all fronts.

As far as the issue of pirated compact discs is concerned, I understan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to combat copyright infringement
activities including legislation, law enforcement, public education and close
liaison with the copyright industry and cross-border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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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irst 10 months of 1998, the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has seized a
total of 35 million copies of suspected pirated compact discs worth $1.4 billion.
We must recognize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Government.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 must also admit that the sale of pirated compact
discs is still rampant at various districts or indeed, is growing worse.  People
now can easily purchase pirated discs at rows and rows of street level shops near
and far at only $20 each.  Compared with last year, the number of pirated
compact discs seized this year has increased by 10 times.  Worse still, there are
signs showing that piracy activities have stepped up into an international crime.
For example, the Hollywood film "Enemy of the State" started to show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20 November.  The film distributor had successfully arranged
it to be shown in Hong Kong one week later.  However, pirated compact discs
of the above-said film were available in the territory one day right before the
official showing date.  The only explanation is that the film was first illegally
cop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it was smuggled into Hong Kong for mass
production.

Mr Deputy,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mind our community
that the worsening situation of pirated compact discs would bring disastrous
results to Hong Kong's economy and employment.  Thousands of people
working in the related fields such as film production or advertising industry
would be affected.  Local film and record industry would be forced to collapse.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 image as a lawful society would also be ruined.
And foreign investments feeling unprotected would pull out from the territory.

I think it is tim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ully revie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ent measures against copyright infringement.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proposes today a new dimension to tackle the problem worth for
us to study, that is, to impose fines on purchasers of pirated compact discs.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it is the demand that determines the supply.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eliminate copyright piracy activities is to stop the buyers
through education or deterrent measures.  Imposition of fines on purchases can
be an effective measures provided the fines are set at a reasonable level and do
not carry criminal record.  Of course,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has to
intensify the work of public education to enhanc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resp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part from general
poster campaign and electronic media commercial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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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of other means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ampaign, such as
launching a series of promotion activities at district level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popular singers or film stars.

Mr Deputy, Hong Kong's long-standing prestige is built on its free
economy and the rule of law.  We cannot tolerate any kind of copyright piracy
activities that would defeat all our past efforts on building up Hong Kong as a
leading business centre in the world.  The whole community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to stop copyright piracy activities.  I sincerely urge every
citizen of Hong Kong not to purchase any suspected pirated goods starting from
today.

With these remarks, Mr Deputy, I support the motion moved by Mrs
Selina CHOW.

代理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現在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周梁淑怡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我想就陸恭蕙議員今天的修正案說兩句話。

陸議員今天的演辭，使我覺得好像置身在另一項辯論之中，因為她大部分的

言論，都是談及供應的問題。其實有關供應的問題，我已經在經濟事務委員

會中提出，這是值得關注的事情。因為作為當時《版權條例草案》委員會的

主席，我是十分關注版權問題的。但那時的討論，帶出了很多關於水貨的問

題，我相信很多當時在任的議員也會記得，這個問題的爭議性頗高，並與供

應有關。對於今次的議題，很多朋友，包括在座的業內朋友，都曾向我提出，

但是，我始終覺得今天的辯論不是有關供應的問題，也不是有關水貨的問

題，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如何打擊盜版。

　　當然，正如剛才涂謹申議員所說，陸恭蕙議員的言論中，有一小部分與

議題有關，因為即使在當天的經濟事務委員會中，也曾因這議題發生激烈的

爭論：歸根究柢，是否因為水貨不准進口，因而導致有頗大的空間讓盜版產

品分享了頗大的市場呢？但是這件事的爭議還未完結，大家仍須商討，而且

有關供應的問題，不可以單靠一個這樣的修正案便解決。各位議員聽到今天

所辯論的，其實都沒有涉及這個問題。我們所關注的只是一個單一議題、一

個非常集中的辯論，就是如何打擊盜版光碟，這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儘管

我們自由黨會一直承擔和跟進有關供應的問題，但我們不認為今天的辯論是

討論這問題的適當場所，因此我們會就修正案投棄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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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陳鑑林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使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為他的言論均

同意我議案的措辭，他說這是不道德的，是錯的，是不應該的。但其實我不

知道他有沒有常常逛街，以我看來，劉江華議員則較為熟悉，他看似較常逛

街。陳議員說沒法辨認盜版，我覺得很可笑。我們逛過街的都知道，怎會沒

法辨認？人人都會看到盜版產品是怎樣子的，怎會沒法辨認？這一點根本說

不過去。但是我也明白，事實上，正如剛才涂謹申議員所說，我明白有某些

同事可能質疑，這是否最後一 呢？我們是否已想盡了一切其他辦法呢？各

位只要看一看市場便知道。已遭檢控的盜版碟達 3 500 萬件，現在出售的有

多少億？是已被檢控的多少倍？一直不停的檢控，一直不停的打擊，但仍有

這樣龐大的市場。所以，如果我們不想出一些撒手 ，真是不行的了。但是，

我現在不是促請政府明天便懲罰消費者，絕對不是。我只是說“研究”，不

過，有人認為研究都不對，因為“研究”便會導致受害者受罰。

　　陳鑑林議員說那些是受害者，如果他認為前往購買盜版產品的人是受害

者，我真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同意他，不過，我希望他檢討一下那些人是否真

正的受害者。他又談及價錢的問題。無可否認，如果有關法例已經存在，那

些盜版的人可能唯一可做的，就是將其產品的水準盡量提高，盡量模仿正版

產品，例如印刷較佳，並模仿 "bar code"及 "number"等，可能情況就是如此，

但其成本也會因此而大為提高。但是，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信息的問

題，現在，當人們走進這些商場時   ─   大家都知道它們的地點   ─   可

能有意欲購買盜版貨，但如果法例已存在，很多現時明知故犯的人便再沒有

購買的意欲了。如果他們沒有購買的意欲，便是打擊了市場，這樣的話，市

場便會轉而打擊供應及製造盜版貨的意欲。因此，我懇請各位議員千萬不要

支持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否則，原議案便會大為失色了。（眾笑）

　　謝謝各位。

工商局局長：代理主席，其實我本來有一段話，想留到最後才說的，不過在

聽了這項辯論之後，我覺得那段話可能與主題無關，所以我在此先說了，以

免留到最後才說的話，會削弱了我關於主題的發言。

    那是關於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她提到正版貨的供應問題，我想在這裏

作出一個簡單的回應。在 11 月 3 日立法會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

議員要求政府就此問題協調零售商及版權業界，讓他們進一步交換意見，商

討如何向市民提供正版版權產品。其實，那次已經是第二次在事務委員會中

討論這個問題了，而兩次討論都是糾纏不清，雙方爭辯得面紅耳赤，無法達

成共識。我們的同事已與有關的零售商及業界在 11 月底開會，會後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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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業界同意繼續作業務性交流，以盡量滿足零售商及消費者的合理要求。在

這方面，知識產權署署長告訴我，其實業界已經表達了他們的意思，說明不

會再要求政府作出任何行動了。

    關於這個問題，陸恭蕙議員的說話令我很開心，因為她看了我在《南華

早報》刊登的那封信，我常常以為官員寫去的信都是沒有人看的。政府的原

意的確是支持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把有版權的“水貨”非刑事化，但當

時的立法局不接受這建議，所以修訂成為目前那條法例。如果今天的立法會

有足夠的票數願意支持“水貨”非刑事化，我們是很樂意將這條法例加以修

訂的，不過，我覺得表決時是不會獲得大多數議員支持的。

    代理主席，我很高興聽到眾多議員對這題目的關注。從宏觀角度來看，

議員和政府都抱 同樣的目標，就是我們必須堅決打擊盜版活動。事實上，

政府的行動正彰顯這項決心，過去 18 個月來，我們已從多方面入手，打擊

各項盜版活動。

    我們當然必須繼續努力不懈，以應付不法之徒層出不窮的侵權行為，而

我們現時的政策，正是透過不同層面的配合，以達致這個目的。

在法例方面，《版權條例》已在 1997 年中生效。該條例增設途徑，以

便當局進行執法工作。此外，對於觸犯版權的罪行，亦加重刑罰，從而增加

阻嚇作用。例如，售賣盜版物品最高刑罰，是每一件盜版物件罰款高達 5 萬

元。

為了在來源方面防止盜版活動，我們在 1997 年年底修訂法例，規定生

產光碟機器的進出口均須領牌，而《防止盜用版權條例》亦於今年 8 月底全

面生效。該條例設立了光碟製造商的強制登記制度，並規定所有本地製造的

光碟必須附有識別代碼；條例更授權海關無須手令，便可巡視這些持牌光碟

製造廠。據我們的情報顯示，自上述條例生效以後，有不少懷疑是非法光碟

的生產 ，已經遷離本港。

目前本港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架構，是全球最完備的制度之一，完全符

合甚至超越各主要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規定。無論是業界或我們的貿易夥

伴，大多對此表示認同。至於涂謹申議員較早時提到的有關電腦軟件的法

例，即保護互聯網上的知識產權問題，其實香港目前已經有這方面的法例。

事實上，我們較美國更早制定這類法例，全世界最早這樣做的，便是香港。

當然，要充分發揮法例的效能，執法方面的配合至為重要。為加強執法，

香港海關的版權及商標調查局在截至本財政年度的 5 年內，人手已增加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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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自今年年初以來，海關已檢獲超過 3 600 萬隻懷疑盜版光碟，及六十多

條涉嫌製造盜版光蹀的生產 ，共值超過 15 億元。如果日後法庭判決這些

是盜版光碟，而又能證明這些生產 是用以製造盜版光碟的，我們便會要求

把該等機器充公，這對盜版活動將會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在同一時期，法院對侵犯版權的罪行也判處更嚴厲的刑罰。今年的首 10

個月內，共有 363 人因此被判即時監禁，遠高於過往的紀錄。而在近期一宗

案件中，被告用以生產盜版光碟的生產 ，估計價值以百萬元計，亦被充公。

我們樂意看到法院對盜版侵權行為判處更嚴峻的刑罰，以加強阻嚇作用。

在海關大力掃蕩下，那些在昔日惡名昭彰的商場，已不再有明目張膽的

售賣盜版光碟店鋪，十多個月前的猖獗情況，已大為收斂。誠然，目前市面

的確存在零星散布的小販及簡陋的臨時店鋪售賣盜版物品，但我們一定會繼

續傾盡全力取締這些不法行為。有議員提及警察方面的行動，我可以告訴議

員，其實警方已有權對販賣盜版光碟的活動採取行動，亦有採取行動。海關

與警方還不時聯手作掃蕩行動，除了對付各“黑點”外，更注意打擊以往比

較“冷門”的地區。近日海關、警方及香港以外其他地區的執法機構，曾成

功堵截多批企圖從海陸兩路走私偷運進入本港的盜版光碟，更證明執法機關

互相保持密切聯繫，攜手對付盜版的決心。

剛才很多議員指出，要使市民，尤其是年青一代，更瞭解和尊重知識產

權，教育和宣傳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這點我們十分同意。自 1997 年 9 月學

期開始至今年 11 月，知識產權署已探訪一百四十多間學校，向超過 43 000

名學生講解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今學年初，我們更推出一套有關知識產

權的新教材，免費派送給全港所有學校。此外，我們正在製作海報及電視和

電台宣傳短片，使市民進一步認識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預計在未來數星

期可以推出。此外，我們有計劃在下一個財政年度開始的未來數年內，舉行

大規模的宣傳活動，向市民灌輸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

代理主席，由以上可見，政府在打擊盜版及保護知識產權上“多管齊

下”的策略路向，跟議員們的提議大致上相當接近。當然，我們必須在現有

的基礎上力求改善，以適應新的變化和需要。

正因如此，在本年 9 月，政府向立法會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及版權業

界諮詢，是否有需要引進其他打擊盜版活動的方法。除了今天議員對之熱烈

發表意見的用者法律責任外，也包括充公盜版罪行所得收益，和封閉多次涉

及盜版活動的商鋪一共 3 項的初步建議。當時委員會和業界並未有一致共

識，認為須即時推行任何一項建議。我想藉今天的議案辯論，跟大家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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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這些建議的看法。

我們已完成初步檢討，結果顯示要增訂法律條文，令執法機構可以向法

庭申請法令，封閉屢次涉及盜版活動的商鋪，在技術上應無問題。但必須注

意的是，為了保障物業業主的合理及合法業權，在《刑事罪行條例》中關於

封閉令的程序，一般需要 15 至 27 個月的時間才可處理。基於盜版商人的高

度流動性，如果要使封閉令有效針對此類非法活動，法例對物業業權的保

障，便要作相當幅度的調整及削減。如議員及市民對此提議並無異議，政府

可以跟進。換言之，如果我們要引進這條法例，使其有效，便要削減物業業

權的一些保障，否則作用不大。

跟封閉令一樣，要修訂法例以充公因盜版罪行而得的利益，技術上是可

行的。我相信這建議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加強對盜版的刑罰，所以我們的

出發點應該是現行的罰則是否足夠。事實上，過去十多個月來引進的新罰則

可說十分嚴峻，例如售賣 100 隻盜版光碟，最高刑罰除監禁外，可被罰款 500

萬元，1 000 隻便罰款 5,000 萬元，如此類推。我們的觀察是，近日法院對

盜版罪行所判的刑罰，已大幅增加，並首次充公價值以百萬元計的生產機

器。現行《版權條例》的罰則已開始漸見功效，況且引進新的條文，執法方

面必須配合，究竟應該利用現有資源深化我們的工作，讓既有的罰則發揮效

力，還是抽調人手以追查盜版罪行的利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在現階

段，我們似乎應該把重點放在落實現行法例上，但我在此強調，倘若有此必

要，我們可以引進有關充公條文，以加強阻嚇作用。

對購買或使用盜版物品人士施以刑罰，是一項相當具爭議性的題目。一

方面，不少市民在購買和使用盜版物品時是清楚知道其盜版性質的，但他們

選擇不予理會；一旦購買或使用盜版者可被控告時，所產生的阻嚇作用或可

大幅改變市民對購買及使用盜版物品的態度。另一方面，我們曾研究其他國

家有否類似的法例可供參考，發覺絕少有關的條文或案例可援。在本港普通

法的基礎上，必須非常清晰界定消費者在哪一種情況下購買或使用盜版物

品，才算犯法及可以被罰。

國際公約規定版權無須註冊，而版權的權屬往往牽涉複雜的商業安排，

所以版權的糾紛及盜版的案件，並不像違例泊車般可以非常容易證明，又或

像毒品或危險藥物般可以在短時間內驗證。版權物品的包裝和售價，亦並非

顯示其為正版的最可靠指標；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是一個頗為可靠的

指標，但那不是絕對的，普通消費者並不能像在違例泊車的例子一樣，可以

非常容易分辨“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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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原因，如果要制定法例，使購買或使用盜版物品的人士負上法

律責任，便須考慮到應否訂立一些推定，使檢控更容易，甚至將有關行為列

為“嚴格法律責任”罪行，即在不知情情況下購買或使用盜版物品，也可能

犯法；同時，亦要考慮給予被告的免責辯護，應否減少或取消。假如議員和

市民認為這些都可以接受，政府原則上不反對繼續跟進。但是剛才亦有議員

反對這項建議，認為有可能對法理的公平性、實際執行，甚至個人私隱方面

有深遠影響。政府亦同意這建議不能倉促實行，應該從長計議，仔細考慮所

有可能的影響，再作決定。

代理主席，有議員對在電影院內拍錄上映中的電影表示關注，並認為應

該立例禁止。根據現行法例，未經許可拍錄上映電影，只可以從民事途徑處

理，而我們剛才討論使用盜版物品者應否負上法律責任時，議員關注的各項

問題，在此亦可以適用。

政府明白院商在這個問題上的困難，我的同事亦曾向馬逢國議員及院商

代表瞭解情況。由於刑事檢控程序涉及複雜舉證及抗辯要求，在燈光昏暗和

人煙眾多的電影院內，考慮更應周詳。我們會繼續保持開放態度，希望與院

商磋商尋求對付這個問題的有效辦法，我們肯定會繼續跟進這個問題的。

    此外，亦有議員提議把盜版行為納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之下，

我相信議員的本意是希望加強刑罰，但我想指出《版權條例》中的罰則其實

已經非常嚴峻，我剛才亦解釋過這一方面；而《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其

中有關證人不能保持沉默的規定，是非常具爭議性的，所以這條條例未必是

最適合對付盜版罪行的工具。我剛才提過我們考慮 3 項可能引進的法律修

訂，其實已包括一些《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嚴峻罰則，例如充公盜版

罪行所得利益等。

代理主席，政府保障知識產權的意志非常堅決，我們定當繼續鍥而不

捨，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以維護知識產權擁有人的創作成果、投資和合法

回報。現行的保護版權法律條文只運作了數月至一年多，我們應該讓這些條

文有多一點時間充分發揮其功能。

當然，政府並不會故步自封，我們基本上願意考慮任何可以更有效打擊

盜版活動的建議，以保護創作者的心智努力。我們也希望議員及市民能身體

力行，抵制盜版活動，若政府及市民能互相配合，我們的工作必能事半功倍。

    但是，代理主席，歸根究柢，最重要的是，如果社會上真的有這樣的需

求，那這種罪行便肯定會繼續發生，繼續有人從事盜版業。正如剛才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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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家都知道，對於世界上最古老的行業，

數千年來，無數政府、無數國家都有加以打擊和禁止，但到今時今日，每一

處有人類的地方都仍舊有這個行業；這一點已經很簡單顯示到，“需求”這

個問題才是最重要的。那麼“需求”的問題應當如何處理呢？當然，我們剛

才說過多進行宣傳活動、教育活動等，都應該能起一些作用。但大家如果沒

有忘記的話，全香港第一個人提出購買盜版光碟者也要受罰，也要負上犯罪

責任的，便是本人，我是在今年 5 月一個記者會中提出的。當晚電視台和第

二天的報章，都大幅度地報道了我這個提議；我亦曾被很多人攻擊，輿論普

遍是不支持的。我重提這件舊事，是我相信當時的宣傳已十分足夠，全香港

的電台、電視台翌日的時事節目，甚至討論了這個問題數小時，每份報章都

大幅度地加以報道，根本沒有市民可以繼續不知道購買盜版光碟是與購買賊

贓無異的，很少市民可以說，他們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犯法因素和嚴重性。

    當時令我很震驚的是，有某些報章（幸好是少數）的社論也提出與陳鑑

林議員剛才的發言相似的說法，便是如果正版的價格這麼昂貴，消費者沒有

能力購買，或不想付出那麼高昂的價錢，便會購買盜版，這是很正常的。剛

才陳議員還說，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不過，我覺得這完全不是冠冕堂皇，

而是反映出原來我們的社會道德已經淪落到這個地步。說消費者在不知不覺

間購買了盜版物品，或甚至說他們是受害人，這點我覺得更不可以接受。至

於他們這樣做究竟是貪心還是精打細算，是值得商榷的，我亦不想在此討

論。但肯定的是，目前香港社會的道德實在非常淪落，大多數人都覺得有理

直氣壯、冠冕堂皇的理由去購買一些偷回來的東西，而無須付出任何版權費

予創作者，這是完全不對的。可是，既然當時的輿論表示反對，大部分人都

持這個想法，政府便放慢了在這方面的跟進工作。然而，如果議員覺得有需

要的話，我們十分樂意再在有關的事務委員會討論這個問題，假如大家能取

得共識，我們願意發出一份公開諮詢文件，看看市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究

竟他們是否也支持購買者應該有罪的想法。我肯定很樂意與各位議員在貿易

及工業事務委員會跟進這個問題。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想局長澄清，甚麼叫“最古老的行業”？（眾笑）

主席：局長，你是否願意作出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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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局長：那便是做娼妓。（眾笑）

主席：我現在請陸恭蕙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s motion be amended, as set out on the Agenda.

陸恭蕙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使市民認識侵犯知識產權是不道德的行為；”之後加上“鑑於同

時有需要確保市面有正版產品可供購買，政府應進一步考慮各種方

法，促使市面有最充裕的正版產品供應，以便消費者購買；”。”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周梁淑怡議員的議案，按照陸恭蕙

議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未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

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被否決。

主席：本會現已處理完畢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陳鑑林議員，你可以動議修

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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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周梁淑怡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

議程內。

陳鑑林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並研究對購買盜版光碟者處以罰款，”。”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周梁淑怡議員的議案，按照陳鑑林

議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鑑林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CHAN Kam-la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鑑林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各位議員，現在付諸表決的議題是：周梁淑怡議員的議案，按照陳鑑

林議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請各位表決。

主席：在我宣布停止表決前，各位有沒有疑問？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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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敏嘉議員、張文光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黃容根

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

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及劉健儀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

江華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陳鑑林議

員、楊耀忠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李卓人議員、陸恭蕙議員、劉慧卿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及馬逢國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 8 人贊成，15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19 人贊成，8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

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5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8 were present, 19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eight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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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1 分 48 秒。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呼籲大家支持原議案，聽了各位剛才的發言後，我

相信這議案是有希望通過的。我也想回應局長，因為我很同情他，他從前曾

經大聲疾呼，現在我希望通過了這議案，他便可以繼續研究了。

　　他談到幾件事，我覺得有需要回應一下。第一是警察的參與，我們在為

這辯論搜集資料時，曾經詢問警方，警方說在法例方面他們的確有這項權

力，但在行政方面的政策，他們卻是不處理的，除非是幾個部門一起參與的

聯合行動；可是，那些聯合行動是數十人一起進行的，很久才出動一次，所

以其有效性值得質疑；不是說他們不能檢獲盜版光碟，而是次數少，所以阻

嚇作用不大。

　　此外，局長剛才問，我們應否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研究消費者責任的地方

呢？根本香港已經是世界上第一個將“水貨”刑事化的地方，所以我們也不

會介意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研究消費者責任的地方。如果能有效打擊，我覺得

是一定要研究的。

　　至於物業方面，業主要負上責任，當局可以封鋪以起阻嚇作用等，前立

法局是反對這樣做的，所以我希望局長特別留意這一點，我相信這條路是不

大通行的。此外，香港的情況十分特殊，業內人士告訴我，世界各地都沒有

香港這麼多人看光碟，所以香港的光碟市場才會這麼龐大，因此我是真的希

望能從速研究各方面的方法，致力打擊盜版活動。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周梁淑怡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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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CHAN Kam-la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鑑林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請各位表決。

主席：在我宣布停止表決前，各位有沒有疑問？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敏嘉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

議員、李啟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

儀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黃容根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陸恭蕙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

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及馬逢國議

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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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

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18 人贊成， 5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17 人贊成，9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

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18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five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7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第二項議案：減輕學童的書包重量。

減輕學童的書包重量

REDUCING THE WEIGHT OF SCHOOLBAGS 

張文光議員：主席，今天我以學童書包過重為議題，在立法會提出議案辯論，

引起了一些議員很有趣的反應。沒有子女的議員，會覺得這是一個小題目，

但是有子女的議員，卻覺得這一個題目有切膚之痛。我當了 7年教育界議員，

經常接觸不同階層的家長，發覺書包過重的問題，竟然是他們共同的關注，

是他們心中的一個大題目。這數年來，立法會批評書包過重的言論從未止

息，各政黨在街頭為書包稱重量，亦成為每年開學的教育新聞，各關注團體

也將書包過重看作一個社會議題，這說明了書包過重，已經深入民心，成為

民怨，必須根本解決。

主席，在辯論開始之前，讓我先說數個真實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有一個小朋友，在一年級開學時，穿好校服，歡天喜地的

準備上學，不料當媽媽將書包放在他的肩膊上時，由於書包過重，他竟然跌

在地上，爬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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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故事，也是一個一年級的小朋友，背 新書包上學去，老師派了

新書和新簿；放學的時候，書包實在太重了，放不上肩膊，也沒有人幫忙，

他只好拖 書包出校門，見到媽媽的時候，新書包已經拖爛了。

第三個故事，是一個六十多磅的中一學生，背 一個近 30 磅的書包，

手裏拿 一枝 4 呎長的樂器，下樓梯時步履不穩，跌在地上，竟然令肩膊脫

臼，要入院治理。

第四個故事，是所有孩子的故事，他們每天都要背 沉重的書包上學，

這個書包，一背起就是一個童年，而孩子只有一個童年；在書包背後，是無

盡的功課壓力，和無數成年人的期望和要求。為甚麼我們的教育制度，像書

包一樣，永遠將沉重的壓力強加在學童幼弱的肩膀上呢？為甚麼要令他們擔

當不起，一點也不快樂，一點也不輕鬆呢？

最近，我所代表的教協會做了一個學童書包的問卷調查，調查的對象是

教師的子女。我們以為教師已經是最懂得教導子女收拾書包，他們子女的書

包應該是全港最輕的了。結果顯示，他們子女的書包，小學生平均重 11 磅，

中學生平均重 14 磅，其中超過九成小學生和八成中學生的書包重量，都超

過教署所建議的標準，即體重的 10%。調查更顯示，即使是教師本身，也有

83%認為其子女的書包過重。主席，如果連教師子女的書包都過重，其他學

童的書包，只有更重。這絕對是一個警號，顯示出我們的教育制度，已經走

火入魔，必須立即改變，否則我們的學童，就要年復一年地，彎 腰，背

沉重的書包，背 一塊大石頭上學去。

書包過重，當然會影響學童的健康，根據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洪友

廉教授的研究顯示，書包重量的安全標準，不能超過體重的 10%。書包過重，

會導致學童脊椎彎曲，心跳加速，血壓持續高企，能量消耗增加。如果發育

中的青少年長期書包過重，更容易引起肌肉及脊骨組織衰竭，導致駝背。

主席，無論是從教育角度還是醫學角度來看，書包過重都是畸型的現

象。但我們的社會長久以來只有不斷埋怨，卻沒有果斷的行動來扭轉這畸型

的現象。今天我要用議案辯論的時間，對學童書包過重這個問題清晰地說

不，不可以再繼續下去，否則，就是我們對下一代不負責任。

要解決學童書包過重問題，首先要放棄的，是互相埋怨和推卸責任的態

度，要從自己做起，人人多走一步，共同為學童多盡一分力。身為教育界的

議員，我首先自己就做得不好，在這個問題上，我過去一直未能夠引起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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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社會關注，而今天我要正視這個問題已經是太遲了。在教協的教師問卷

調查當中，很清晰地指出了書包過重的 5 個關鍵原因：第一是教科書太重太

厚；第二是功課和習作太繁太多；第三是教師指示不明確，學生因為怕處分

而多帶書；第四是學校的貯物櫃形同虛設，不讓學生擺放重的書本和雜物 ,

甚至有些學校是沒有貯物櫃的；第五是學生自己沒有收拾書包，書包內廢物

太多，甚至連玩具也有。這 5 個原因，導致書包越來越重。

但是，在書包過重的背後，我還是要指出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就是學校

的課程太多、太闊和太深，學生吃不消。我想請大家想一想，一個小學生要

學多少東西，他要學中文、英文、數學、常識、音樂、美勞、體育、普通話、

資訊科技、宗教或德育科等，為甚麼小學生要學這麼多呢？其中很多科目都

要學生死背死記，我只想舉中文一科為例，一個小學生在小學階段，大家以

為他要學多少個字呢？要學 2 542 個中文字，和 6 776 個詞語，一個語文學

家曾說過，他平常用字不超過 1 000，為甚麼一個小學生須懂得的字，要超

過一個語文學家的常用字呢？現在一個小學生每學一課中文書，你們猜他要

做多少功課呢？包括生字、抄書、作句、課後練習、工作紙、默書和改正，

教一課書只是兩天，卻要做 7 種功課，如果再加上英文、數學和常識，每一

科也有功課，就足以讓我們的小朋友一天到晚都在背書寫字，根本是難以想

像，根本是揠苗助長。

主席，課程是一座大山，考試是另一座大山，一間普通的學校的學生，

每星期都在默書和測驗中度過，默書之前有試默，測驗之前也有試測，一年

有 4 次考試，一生有 3 個大的公開試，包括學能測驗、中學會考和大學入學

試。有人曾經說過一個笑話，如果晚上 8 時打電話到朋友家中，不是父母不

在家，就是父母在幫兒子溫習默書。為甚麼我們的考試，主宰 所有家庭，

所有學生的生活呢？為甚麼小童的青春和活力，讓考試這座大山壓得透不過

氣來？伴隨 考試而來的有補充練習、推理練習和無數試題操練，佔去了學

童的大部分青春，也使學童的書包越來越重，心靈越來越乾涸，了無生氣。

主席，測驗多，考試多，教師苦，父母苦，孩子更苦，這個填鴨制度，

使每一個人都不快樂。我們很多人曾經因此而失去了快樂的童年，難道今天

我們還要讓自己的子女同樣不快樂麼？一位大學講師告訴我，他 4 歲的兒子

半夜在夢裏驚醒，說不懂得怎樣做功課。請想一想，孩子的壓力有多大？父

母的心有多傷痛？教師的工作有多艱難？我們實在不想再做劊子手。要解開

這個教育的死結，就要從減輕學童書包的重量做起，因為書包有象徵意義，

它是教育弊病的結果，也應當成為教育改革的開端。

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深知課程改革和考試改革，是減輕書包重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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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根源，但是我們不能靜待改革的到來，我們要切實地向過重的書包開

刀。現在，我根據教師的意見調查，提出一個“書包約章”的計劃，我希望

做到以下 5 件事：

(1) 政府應嚴格限制每本教科書的重量，為學校提供一套學生循環再用

的課本，進行課程及考試改革，減輕學生的學習壓力。

(2) 教科書出版商一定要用較輕和較薄紙質，出版分冊和活頁的教科書

和習作。

(3) 學校要讓學生用貯物櫃放置不常用的書籍，譬如字典、聖經、習作

簿和其他物品，並編訂合理的時間表，減輕書包的重量。

(4) 教師要清晰指示學生帶甚麼書本和習作回校，而且要為學生選取輕

裝的教科書，對偶然沒有帶書的學童不要處罰。

(5) 家長要為學童選擇一個輕巧的書包，學生當然要自覺收拾書包，不

要帶無關的雜物回校。

主席，書包過重問題已經困擾了我們一段長長的歲月，教育署副署長湯

啟康先生告訴過我他的一段經歷。27 年前當他還是一個普通教師時，他設計

了一張海報，就是一個流 淚的書包。27 年過後，湯啟康已經由教師升作教

育署的副署長了，書包的重量卻是變本加厲、越來越重，背 書包的學童更

是欲哭無淚，為甚麼我們可以用 7 年興建一個世界級的機場，卻不能用 27

年解決書包的問題呢？我們還要等待多少個 27 年、多少個流淚的書包呢？

今天，我希望立法會用一致的決議和決心，向社會宣示所有議員的要求：必

須減輕書包的重要，以及減輕書包過重背後的原因，包括課程和考試壓力。

在北京，有一所學校叫曙光小學，學生有 800 人，全部不須帶書包上學，

因為他們所有書本及功課，差不多全留在課室的木櫃中，不用帶回家。學生

在放學前已經將功課和溫習做好，放學後便是學生的自由時間。學校的口號

是“快快樂樂上學去，輕輕鬆鬆回家來”。這所學校開學至今已經有數個月

了，據說學生的成績並沒有下降。因此，不帶書包上學，即使在中國人的社

會，也是一件可以辦得到的事。北京可以，為甚麼香港不可以呢？關鍵是我

們的意志和決心而已，讓孩子繼續壓在書包的陰影裏，還是放他們在希望的

陽光中，過一個真正輕鬆快樂的童年，這是我們的選擇，也是我們成年人的

責任。我希望這項議案辯論能引起社會和教育界關心兒童，以兒童為本的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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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心，因為，兒童就是我們的未來，請為他們多走一步，多盡一點心力，

從書包開始，從教育開始。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並為無數的學童，感謝大家的發言。

張文光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鑑於本港學童書包過重的問題長期存在，嚴重影響學童的健康和學

習，本會促請政府制定恰當的教育政策和措施，重點包括：推動課程

改革、減輕課本和作業簿的數量和重量、改善學校的設施和空間等；

與此同時，學校與家長亦應共同努力，使學童的書包重量和功課壓力

得以減輕，以保護學童的身心健康。”

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眾所周知，民建聯一向十分關注學童書包重量及學

童身心健康的問題。自 1994 年以來，民建聯每學年初均進行一次學童書包

重量的調查研究，實地“磅書包”，調查學童書包超重情況。我們又曾經在

立法會提出口頭質詢，提醒社會關注學童的身心健康，並向教育署和出版商

提出多項改善建議，例如增設貯物櫃、飲水器、將課本分冊，以及提醒家長

協助子女執拾書包等。對於上述建議，教育署在過去幾年均有積極回應，予

以接納和逐步落實。

　　主席女士，根據教育署提供的標準，學童書包重量不應超過學童體重的

10%。但是，在過去長達 5 年之久的抽樣調查中，我們發現學童書包超重的

情況雖然有所改善，但依然十分嚴重。94 年民建聯的調查顯示，有超過 80%

學生的書包超重。到了 97 年，書包超重的學生人數只是輕微下降至 73.4%。

今年民建聯成功訪問了 4 445 名學童，結果顯示仍有 77.4%的學童書包超重，

這些學童的書包重量平均超過書包標準重量 35%。特別令人驚訝的是，我們

在調查中發現，有一年級學生竟然要攜帶重達 8 公斤的書包上課，亦有六年

級學生要攜帶近 9 公斤重的書包上課。當然，將一籃子問題全部放在政府頭

上並不公平，但學童書包超重情況如此普遍和嚴重，政府亦應有責，研究問

題出在哪裏，是重視不夠、措施不當、還是執行不力呢？

　　主席女士，香港的學童看起來真是很可憐，功課多，書包重。一項研究

指出，香港學生用於做功課及溫習的時間，比起其他國家如美國、日本要多

出很多。學業固然重要，但並不是一個成長中的青少年的全部。他們應該有

足夠的時間去探索外面的世界，與人建立關係。多項研究更指出，香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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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育課質素不高，與鄰近國家或地區相比，香港學生的體能較差。再加上

書包嚴重超重，香港學童的身心健康狀況實在令人堪憂。特區政府一定要正

視現實，下定決心，真真正正解決學童書包超重的問題。

　　民建聯認為，要有效地解決學童書包超重問題，除了以前所提的建議

外，目前特別要強調從以下數個方面 手：

　　第一，設計新校舍，改善學校空間。現時很多改善學童書包重量的措施，

如設置貯物櫃等，因礙於學校課室空間的有限，以致未能有效地善用和發

揮。因此，如何創造條件，在學校“硬件”設施上作出配合，便顯得十分重

要。

　　第二，教師的明確指示。老師應清楚指示學生課堂常用的書本及文具，

避免學童攜帶不必要的書本及文具回學校。在一項調查中發現，家長們認為

減輕書包重量最可行及有效的方法，是各科老師詳細指示每堂所須攜帶的課

本及用品。

　　第三，家長的配合。家長應為子女選購適合體型的書包及輕便的文具，

並督促學童每天收拾書包，不要帶多餘物品如漫畫、遊戲機等回校。

　　第四，加快小學全日制步伐。民建聯在調查中發現，全日制小學生的書

包超重情況較半日制小學生輕微，只有 50%的全日制小學生書包超重，而半

日制小學生中，書包超重的比例卻高達 80%。從學童書包的平均重量來看，

全日制為 3.13 公斤，而半日制為 4.03 公斤，顯然全日制小學生的書包負擔

確實較半日制為輕，相信與全日制小學生做功課時間較充足、能有效採用貯

物櫃等有關。此外，中學生的書包超重情況沒有小學生那麼嚴重，也可證明

全日制的確可以有效減輕學生的功課壓力和書包重量，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

發展。

　　第五，學校提供部分課本。長遠來說，學校可考慮大量購入某些科目的

課本，存放在學校，供學生上課時使用；而這些課本是可以連續使用幾年的，

例如音樂書、語文科的補充閱讀課本等，以減少學童書包的重量。

　　此外，課程亦須改革，要根據教育目標進一步統整課程內容；而家長的

觀念和文化也須作出相應改變，不要以為老師指派給子女的家庭功課越多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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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張文光議員的議案。

　　謝謝主席女士。

吳清輝議員：主席，今天的辯論重點在功課壓力和書包過重。我覺得相對於

書包過重，功課壓力過大是更嚴重的問題，而且書包過重是病徵，功課壓力

過大才是病灶。

    功課壓力過大，其實是一個長期存在的教育“災害”，也不單止是香港

獨有，同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韓國、內地及台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這

個教育問題。不過這些國家和地區都能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且 手進行

改革，糾正這種錯誤的教育行為，而且取得成效和經驗。剛才張文光議員就

提出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香港至今沒有對這個帶有根本性的教育弊病有足夠重視，也沒有足夠的

決心要進行改革，更不向與我們同病相憐的鄰近地區的教育界汲取經驗。這

當然引起教育界的質疑，身處資訊年代和信息網絡社會，而我們的教學模

式，卻似仍停滯不前，這實在令人感到氣餒。

    主席，功課壓力這個問題說到底，是所謂“應試教育”的產物。故此，

我們應該把對功課壓力的討論看作是對香港舊教育模式，舊教育目標，也就

是所謂“應試教育”制度的檢討。香港的基礎教育在“應試教育”的主導

下，教育目標已變成“為考試而教育”，剛才，我們的兩位同事正就此清楚

闡述。許多教育界同人都指出，“應試教育”造成了很不良的社會效果。對

學校而言，學生已經非人化，學校關心的是他們的會考成績和大學入學率，

因為這兩項結果決定學校的地位。在這個前提下，教師的教育抱負，學生的

個性、獨立思考能力、創意、自學能力以至全面發展，均成為奢侈品。為了

學生應試能有好成績，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強制學生死記死背，同時催迫學生

進行無休止的重複習作，用大量的家庭作業佔據學童的休憩時間，這便是我

們所說的“填鴨教育”。對家長而言，子女能否入讀優良的中學、小學甚至

幼稚園，是決定前途的大事，因此，家長為了應試，也心甘情願地參與填鴨

式的教育行動。家長明明知道重複抄寫的功課只會令孩子對功課產生厭惡

感，明明知道小學一、二年級的學生，晚上做功課至 11、 12 點不但無益，

而且對學童的成長及身心健康有害，卻仍要求子女做這種窒息求知慾的所謂

功課。

    剛才兩位議員也提及教育應該是誘發，而不是窒息學生對知識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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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教育尤其重要的，是培養孩子對學習的興趣。小學時代學生的考試分

數，未必能顯示這學生未來的發展，重要的是讓學生從小就能嘗試得到學習

的樂趣，進一步嚮往人生的快樂；從小就能從家長、老師、同學身上體會到

人間的情誼，進一步嚮往人際的友好。如果學校的教育使一個孩子從小就厭

學，並且互相冷漠甚至爾虞我詐，失去對健康合理人生的憧憬，我想不管這

個學生如何考得高分，對他的教育也是失敗的，因為他已失去了持續進步的

動力。以上這些道理並不高深，甚至可以說是老生常談，但問題也正在這裏，

我們的基礎教育似乎陷入了這樣一個吊詭的狀態，無論學生、家長，以及老

師和政府官員，都對現有的應試制度、填鴨式教育及過重的功課壓力表示不

滿，但是又似乎都對這種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無能為力；更諷刺的是，大家同

時都為“應試教育”推波助瀾，一些家長一方面反對填鴨式教育，另一方面

卻把自己的孩子送進最善於“填鴨”的學校去，接受他們稱之為“非人教

育”的教育。

    因此，我藉此機會促請政府，在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之際，應該確切地

檢討“應試教育”，真正與老師們和校長們一起進行現代的教育改革。首

先，從課程改革入手，將繁瑣的中小學教材加以精簡剪修，並改善本港教材

編寫評審的機制。第二，要改革現有的考試制度，使考試不再成為唯一的學

習目標，考試的方式及內容要 重於學生的思辨能力、獨立思考能力，而不

是考學生能否死記，當然，詩詞及簡單的文學作品除外。第三，由教育署發

出指引，加強對未成年青年人的保護，比如規定學校不能以超量的功課壓在

學生身上，讓學生有休養生息的空間。第四，加強宣傳教育，改變死讀書、

為考試、爭名校的風氣。我相信只有這樣才能改變我們的教育現象。此外，

正如剛才張文光議員所言，我們是否可以效法北京那所學校呢？例如，一星

期選取一天讓學生無須做家庭作業，令他們最少有一個憧憬，一星期可以有

一天特別快樂。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學習本來是快樂的

事，我們沒有理由將之變為難以承受的沉重壓力。

    最後，我想談一談書包過重的問題，我也可以用家長的身份談論這個問

題。數年前，我是一個家長會的成員，我們家長會一致議決希望學校向教育

署反映；當時我不熟悉張文光議員，否則我便會找他代為反映，不致留到今

天才在議會中討論了。我覺得現時的情況很不正常，學童的書包，有的是父

母像書僮般替他拿 ，有的則由家中傭人代勞，但這全不是解決問題的方

法。

    主席，我很高興剛才兩位議員提出中學老師也面對 相同的問題，而且

他們已經採取行動，我十分支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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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張文光議員的議案。

蔡素玉議員：主席，有人說香港學生的學術水平不斷下降；也有人說香港學

生的語文能力一落千丈；更有人說本港學生的道德水平越來越低，實況是否

如此，當然尚待驗證。但我相信香港學生的“臂力”將會越來越好，脊骨受

損的情況也會越來越嚴重，原因是本港學生的書包重量，不僅與日俱增，而

且未受到適當重視，更未有具體的改善措施。

　　其實，學生書包超重的問題，由來已久，但時至今天，我們仍然隨處可

見一大 學生，背 重量遠超於其體重十分之一的書包，猶如苦力般艱辛上

學，令人不禁要問，有關問題為何遲遲未能解決？

　　主席，學生書包超重的問題，不單止是學生及教師的問題，也是家長的

問題、學校的問題、教育署的問題、甚至是立法會的問題。可惜的是，大部

分教師仍未能在課程上作適當安排；家長亦從未切實關注；學校總是拒絕興

建更多貯物櫃；教育署連正式指引也未發過一份；立法會辯論這個題目也是

頭一遭，實在令人奇怪。

　　要在這裏追究責任，當然並無意義。我認為我們現在必須做的，是切實

減輕學生的書包重量，防止孩子們的身體成長與脊椎健康繼續受到傷害。要

解決此問題，必須從幾方面 手，短期而言：

1. 目前中小學的課程安排，理論上不應造成書包過重，因為學生帶回

校的課本，只是當天課堂所須用的，應不超過 4 至 5 本。問題的主

要原因，是課堂外的大量習作簿，以及無必要的課本和物品。我認

為教師應向學生作適當指示，避免學生因害怕受罰而多帶課本；教

師也應該加強彼此的協調，避免於一天內派發太多習作簿；

2. 學校應加強與家長溝通，鼓勵家長教導子女每天收拾書包，避免錯

帶不必要的書本或物品回校；

3. 教育署應協助學校添置更多貯物櫃，以及研究將學生的書桌上鎖，

改裝成為具有貯物的功能；

4. 教育署應向各出版商發出指引，為所有教科書訂立重量標準。如超

出標準，出版商便應將書本分冊，或以活頁方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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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應增撥資源，在學校增置飲水設備，免卻學生帶水壺回校，也

應該加強督導學生，不要帶玩具和漫畫書等回校；

6. 本會議員應繼續跟進問題的發展，全力監察工作的改善進度，並在

有需要時，促請政府增撥更多資源。

　　長遠而言，政府應該加強資訊科技教育發展，協助學界研究龐大的課程

網絡，將大部分教授的課本資料放在網上，讓學生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中，

都可輕易透過聯網方式，取讀課本內容，而部分資料，則可派發輕便的筆記；

習作方面，也可透過聯網上的軟件，或以電子郵件方式呈交。同時，出版商

也應互相配合，將主力放在電腦軟件的發展上。如果在不久的將來，學生只

須帶一張磁片，便可輕鬆上學，就是最美好的事。

　　主席，我們經常憂心，說一代不如一代，也許我們的下一代的確不如我

們，但是他們畢竟是我們這一代所教育出來的。他們這一代的“不如”，究

竟是哪一代的責任呢？我們在教育上的失策，是不可推卸的理由之一。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張文光議員的議案。

DR LEONG CHE-HUNG: Madam President, if we consider our young people
of today as pillars of the future, and if we consider the health of these young
people as the necessary prerogative for them to develop as future leaders,
regrettably, Madam President, this generation, this Government and we as
monitor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not doing our duty.  In short, we have not
been providing a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our young people to develop and
grow.

Health hazards everywhere

To wit, our air pollution has reached a critical level.  Respiratory
diseases and asthmatic attacks in the pollution black spots of Hong Kong are
producing irreversible harm to our young generation.  On a long-term basis,
both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will no doubt be hampered.

On food sanitation and hygiene, incidents though episodic, have been
frequent enough to raise alarm.  Only a few days ago, some 500 youngsters are
"poisoned" by food produced in a food factory that has been repeatedly
classified as Grade C and yet, still being allowed to function.  Our young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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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getting progressively overweight, obviously from "uncontrolled" diet.  Our
incidents of heart diseases and blood vessel diseases are ever increasing.  All
these are preventable if some health objectives are promulgated.  Regrettably,
the Government has repeatedly refused to come out with a public health policy
for our future good.

Today, as the motion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implies, the health of our youngsters are somehow damaged even by going to
school ─ their schoolbags are simply too heavy.

Scientific studies on carrying heavy loads

Madam President, many have spoken and many will speak subsequently, I
have no doubt, on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danger of heavy schoolbags and
the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I would, however, like to share
with Honourable Members in more detail a recent scientific work carried out by
Prof HONG You-lian and his colleagues for the Department of Sports Scienc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s already
mentioned by Mr CHEUNG Man-kwong.  This study would show the genuine
effects on scientific basis the problems that carrying heavy load will impose on
our students and the relevant long-term harm.  To Prof HONG and his
colleagues, I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In a nutshell, the study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is more physical strain
in terms of heart rate, blood pressure and metabolic cost in carrying 20% than
10% body weight load.

Let me elaborate.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carrying weight of 15% to
20% body weight and walking for 20 minutes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blood
pressure (in particular,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it takes much longer to
return to normal after stopping the exercise.  Such will invariably place
unnecessary stress on the heart and cardiovascular system.  Needless to say,
such stress, if sustained, will produce harm in latter life.

The same study show that subjects tested will have to work harder to carry
the schoolbags of 20% body weight.  That means more metabolic cost from
more muscles will be involved in working both large and small muscl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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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ill also influence postural and musculo-skeletal development to the
detriment in the future.  The increase in carrying load will force the students to
lean forward in order to bring the centre of gravity back over the base of support.
This forward flexion would cause thigh muscles, back muscles and shoulder
muscles to work harder to support the movement.  As the intensity becomes
higher, students would have to recruit additional motor units and muscle groups
and alter their gait to carry the load.

International experts have also reported altered locomotion biomechanics,
which resulted in higher actual power output to carry a given load.  Moreover,
the inclined body position and the altered locomotion biomechanics on a daily
basis would increase the stresses on the back and leg muscles of the subjects.
As for students who are at the age of 12, these stresses might be harmful and
might influence their normal musculo-skeletal developmental growth in the
future.

Types of bags also need consideration

Of interest too, Madam President, is that the different schoolbags that
students use will produce different effects.  Using a two-dimensional video
study, it becomes obvious that a one-strap bag promotes lateral spinal bending
and shoulder elevation.  Using an athletic bag promotes greater angular motion
of the head and trunk, while a backpack promotes significant forward lean of
head and trunk.  Obviously, the heavier the bag, the more prominent the
deflection and more obvious will be the later deformity.  On a long-term basis,
these disturbances could produce permanent effect on the musculo-skeletal
growth.

Other and similar studies by physical educationists 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local and overseas, have shown similar findings, and all have
supported that the carrying load of students should not be more than 10% of the
youngsters' body weight.

More other classroom health dangers

Madam President, heavy schoolbags are not the only harm for our
students in their study environment.  Improper sitting postures (even in this
particular Chamber), classroom lighting, and positions of computers and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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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niture are also essential issues that are regrettably getting very little attention
in most of our classrooms.

All of these must be addressed and corrected for our future.  With these
remarks, I support the motion.

梁耀忠議員：主席女士，我和在座不少同事一樣，也有子女在讀小學，他們

也要背 一個超過體重十分之一、會影響健康的沉重書包。身為父母的，看

見這種情況，又怎會不心痛呢？我們當然期望可以盡快減輕學童書包的重

量，但當我看見兒子背起一個沉重的書包時，我最擔心的並不是這個書包會

影響他的發育，而是另一個關於他的身心發展的問題，因為我認為書包過重

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問題，正如剛才很多同事所說，這是關乎香港整體教育的

問題，而書包過重，只不過是問題的一部分，又或可說是這個問題的一個表

象。

　　書包這麼重，當然是因為內裏有太多書本和作業簿。剛才張文光議員引

述最近教協所進行的調查顯示，教師同業提出了很多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不過，坦白說，我對某些同業有點失望，因為他們覺得解決書包過重問題，

只是怎樣盡量把書本的重量減少，但我覺得這真的不是問題的癥結。將課本

分冊甚或用活頁，又或以較輕的紙張印製，其實都只是治標的方法，根本不

可以治本。

　　我們真正應該分析的問題是：究竟學生上課學習是否真的有需要用這麼

多書本和作業呢？相信各位同事都到過外國，甚至很多同事都曾在外國留學

讀書，當地的學童的書包有否香港的這麼重呢？其實真的很少。這不是因為

他們用的書本較薄較輕，而是關乎他們的整個學習方式。他們根本連書包也

不用攜帶便可以上學，所以這不是書本重量的問題，而是整個學習方式的問

題。

　　為甚麼香港的學生要用這麼多課本和作業呢？剛才張文光議員已作出

很多解釋，主要是因為香港的教育制度注重記誦，我們希望學生對課本內容

滾瓜爛熟；但卻不 重啟發學生的思考，培養他們獨立分析、思考、組織和

創作的能力，長久以來，我們仍然實行“填鴨式”的教育制度。因此，書包

過重問題是一定不能解決的。

　　我們很多同事都曾到外國旅行，在一些熱門的遊覽地點，很多時候都可

以看到老師帶 一 學生，拿 一張紙、一支筆，作一些實地的記錄。這種

活學活用的方式，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但很可惜，在香港，這種情況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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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沒有，但實在少之又少。這種學習方式不單止令學生可以在實際環境中瞭

解事物，認識問題，同時也是一種活動的教學方法，使學生可以活潑地掌握

和認識到問題。不過，香港今時今日的情況如何呢？即使我自己是老師，我

也很難做到這樣。原因是甚麼呢？我想大家也知道的。我們被考試課程牢牢

規範，如果我們不能把書本教完，學生便不能應付考試。我曾經嘗試在課堂

上向學生說，不如這一堂不教書，只和他們傾談，他們是很喜歡、很開心的，

他們很喜歡和我傾談一些社會問題。不過，在跟他們傾談時，我自己心裏很

難過，也有一種壓力，便是我能否把課本教完呢？教不完怎麼辦呢？那便要

為他們補課。這些問題常常令我們當教師的感到為難。因此，我覺得，如果

我們不剷除“填鴨式”教育方法；不改變我們現時的活剝生吞的考試模式，

書包過重問題是很難解決的。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大力強調以創新科技“救

港”，救香港的市況、救香港的經濟、救香港的工業。很多人都贊成這個方

向，但同時很多人也懷疑朝向這方面發展時，香港有否這些人才呢？特別是

有否一些具創意的人才，大家都有很多問號存在。事實上，大家都感受到，

香港可能真是缺乏具創意的人才。為甚麼呢？那便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制度根

本不可以培育學生獨立思考、具有創意。

教育事務委員會在上星期也曾討論一個問題，便是在公開考試中，可否

加入校內考試成績。當時我曾提出一個問題，便是我們原則上同意把校內的

成績也計算在內，但不是考試成績，因為如果計算校內考試成績，只會增加

壓力。我們主張以專題研習方式，多些鼓勵學生思考創作，很可惜，教育署

並沒有給我們一個正面的回應。如果我們要解決書包重量問題，我覺得我們

的教育制度應有一個轉向，便是引入專題研習方式，以改變現時的“填鴨

式”教育方法。

　　主席女士，徹底改革“填鴨式”教育制度，不單止對學生是一個挑戰，

對學校和教師同樣是嚴峻的考驗。不過，要真正減輕學童的書包重量，要迎

接新時代，這是不得不推行的改革。我覺得我們全體一定要有一個取向，要

將現行的教育制度來一個徹底的改革。雖然剛才張文光議員說這可能是一個

長遠目標，目前是要減輕學生的書包重量，但我希望長遠來說，我們真的要

改革我們的教育制度。

主席：梁耀忠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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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most of my arguments have already
been mentioned by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but I would like to
add on his concern upon school children's shoulders.  The daily scenes are
quite frightening.  Small kids, who fail to pull the giant schoolbags onto their
backs, are always dragged down to the ground like overturned tortoises.
School bus seats are normally occupied by schoolbags, leaving their masters
sitting in the air.  Many children walk like aircraft crew with their hand
baggage on wheels.  Handling the schoolbags has become a daily nuisance for
parents and kids.

I think something has gone wrong.  School children's schedules have
been filled with so many classes and subjects that they can hardly spare books
from the schoolbags.  Re-schedule of timetables means more double lessons
and fewer subjects a day.  The increase in activity classes will give students
more chances to work in school, rather than at home.  It is good for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The volume and weight of schoolbooks should be immensely slashed.
The use of loose sheets should be promoted for the benefits of the kids and the
environment.  Experts should also look into the designs of schoolbags, so that
they can completely fit the body shape and endurance of local children.

I appeal to school teachers for clearer instructions and more flexibility in
handling schoolbooks.  The creation of schoolbooks is to facilitate learning,
rather than to increas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burden of children.  I hope that
this debate will kick off a movement for reducing the weight of schoolbags, just
for the sake of a happier and healthier generation.

Madam President, I support Mr CHEUNG Man-kwong's motion.
Thank you.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Hong Kong school children suffer
from heavy schoolwork and examination pressures.  The weight of their
schoolbags symbolizes Hong Kong's educational problems.  The education
system only feeds information, and it does not appear to empower a child to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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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neither a frontline educator nor very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education system.  But I have heard enough from teachers, principals, students
and parents to believe that our banding and grading systems are failing our
children.

Over the years, Hong Kong policymakers decided upon various solutions
to the educational problems.  These included cross-curricular themes, core
curriculum, performance assessment, the Target-Oriented Curriculum (TOC),
School Management Initiativ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nd I may have left
out a few more.

Perhaps we need to first ask a more basic question.  With the expansion
of free universal school education, what are our educational goals, objectives
and priorities today?

Without knowing what we are aiming at, how can we formulate
appropriate policies and measures?  If we continue to avoid a thorough
diagnosis of our current system, which might be painful, we might be deceiving
ourselves and the public that our system still works and needs only adjustments,
as supposed to a major and total overhaul.  If we do not do that, Madam
President, I am just concerned that we will never solve the schoolbags problem
as it is presented to us by many Members today.

Curriculum reform

I support the call for curriculum reform.  However, let us not forget that
any educational policies will affect and be affected by other components of the
system.  Without considering factors such as class size, teacher/pupil ratio,
whole-day schooling, teacher workload, teacher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parents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so forth, curriculum reform alone will
be insufficient.

Take the TOC for example.  This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major
education reform.  The TOC as a curriculum reform, emphasizes individual-
based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 and is supposed to ease
examination pressures.  However, its hasty implementation schedule, complex
assessment methods, inadequate resources, and insufficient training and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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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eachers, comprised the reform.

Indeed, the greatest obstacle seems to be the misconception of many
teachers that the TOC is just another curriculum they must adopt.  Many
teachers do not recognize that a role change is expected of them.

Do not get me wrong.  I am not blaming the teachers.  Traditionally,
teachers implement the set curriculum, and play no role in developing the
curriculum.  The curriculum is essentially centrally planned and controlled,
without a development process which involves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among
educators, frontline teachers, administrators and students.  Curriculum reform
efforts, like the TOC, require a change of attitude and perception of learning
which will not happen by teachers attending just a few days of training organized
by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ED).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Does our education system regard teachers
truly as professionals?  If the answer is yes, how much freedom and autonomy
does the system give them?  And, how much does the system devote to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eachers' development is essential.
Teachers hold the key to successful reform and an enjoyabl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for students.

With the new Five-year Education Strategy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a new round of curriculum review is underway.  I hope that it does not
mean more books for our young children.  I would like to make a few
suggestions:

1. Firstly, the ED must integrate curriculum review with a child's
learning experience.  Learning occurs in many ways.  Diverse,
not monolithic, systems are needed.  In learning IT, children do
not need any school books.

2. Secondly, teachers should be empowered and encouraged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the reform.  They should not be there just
to distribute what the ED has decided on the new IT curriculum.

3. Thirdly, The ED must seek input from the education community,
particularly frontline teachers, in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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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Students, too, can be given a chance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school
experience.

School environment

Let me also talk briefly about the school environment.  This year's
Policy Objective from th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states that: "to
ensure that the potential of our young people can develop to the full, we must
provide them with an environment conductive to an all-round education.  We
seek to ensure that all students have access to quality learning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That sounds great, but it is disappointing that the indicators used to
measure progress include only:

(1) the number of schools which have substantially improved their
facilities in comparison with current standards, and

(2) the proportion of government and aided primary school pupils
studying in whole-day schools.

So, what constitutes a "quality learning environment"?  Besides relieving
packed classrooms, abolishing floating classes and upgrading facilities for IT
installment, where are the indicators for a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for all-
round development?  Perhaps the new Director for Education, together with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can come up with better indicators for
the next Policy Objective.

Conclusion

Madam President, let me conclude by emphasizing that Hong Kong needs
its own education philosophy before making and proceeding with any education
policy.  We need to effect true reform at all levels of the system ─ society,
school, classroom, and individual.  Perhaps the foremost thing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do is to diagnose the current system and identify the existing
problems before attempting to solve them in ad hoc fashion.  We also need an
informed public debate about the many issues that the Honourable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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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kwong has raised today.

It is still worth reminding ourselves that we only spend 3.5%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This is low, by the standards of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pressure of school and of the very very heavy schoolbags on our kids
is unlikely to go away until real reform happens.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上星期，我們剛剛紀念《聯合國人權宣言》簽署 50

周年，今天這項議案，我亦希望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作為基礎，探討

超重書包如何影響我們下一代的權利。

主席女士，《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提到兒童應有的權利，包括(一)兒

童應享有最佳的健康保障；(二)應享有足以促進其身心發展的生活水平；(三 )

兒童享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政府應提供免費小學教育，發展不同類型的中學

教育，以及盡量提供高等教育的機會，並確保學校執行紀律的方式符合兒童

的權利及尊嚴；而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地發展兒童的個性、才智和身心能力；

還有兒童應有權享受閒暇、遊戲及文化藝術等。

首先，我想談談健康保障。一個小學生的體重平均五、六十磅，要背

十多磅重的書包上學，讓過重的書包壓傷未來棟樑或造成脊骨勞損，又或因

為返學或放學時，要做背重書包的苦力，於是平白消耗了很多體力，這會嚴

重影響他們的精神和健康。為了愛護兒童，保障他們的健康，社會有責任幫

忙解除書包的重擔。

主席女士，由小朋友踏出家門上學，回到學校，直至返家，書包與他們

都是形影不離的，因為書包內所載的書本、功課和習作，由早到晚都要緊貼

我們的孩子，由學期初至學期終都緊貼 他們，這樣我們又如何能促進兒

童身心發展的生活水平？

主席女士，我記得在我讀小學時，中、英、數、宗教、音樂和常識科的

書本和習作加起來，可能只有 9 本、10 本書。可是，現在當我替我讀三年級

的大女兒收拾書包時，竟發覺她有 11 本英文書、8 本中文書、4 本數學書、

兩本宗教書，以及音樂、常識書各 1 本。主席女士，這是一個學期的書本而

已，並不是全年級的需要。在 11 本英文書中，包括有工作紙、習作簿、普

通練習和特別練習等，我不明白為何不是 1 本練習便足夠，而要那麼多本。

他們的老師又要學生以膠套包書，那些膠套也有重量，27 本書加上膠套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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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家可想而知。

主席女士，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的目的，是要充分地發展兒童的

個性、才智和身心能力。書包所裝載的東西，由學校所要求的，到學生要完

成的，當中的教科書和習作可真正達到教育的目的嗎？假如只是由塞進書

包，再轉為塞進孩子的腦袋中，這個學習的過程，只會阻礙兒童發展個性、

才智和身心能力。這是反教育的，我們不能不正視。假如有小朋友因為偶然

漏帶書簿，欠交功課，好像我的女兒，便會遭責備、罰企或沒有小息，甚至

留堂。學校執行這種紀律的方式，便應可被視為侵犯和損害兒童的權利和尊

嚴了。

小孩子在面對書包的沉重、功課的繁多和考試的壓力時，學校和家庭的

生活都會變得枯燥無味，不快樂、抗拒和厭倦。同時，兒童有權享受閒暇、

遊戲及文化藝術活動的機會，也會因此而失去或遭剝削。

主席女士，從保障兒童，維護兒童權益出發，積極尋求各種可行辦法，

解除書包重量是第一步，而當局有責任推動課程的改革、改善課室的空間和

校舍的設施，減輕教師、家長和學生所面對的教學與學校的壓力，讓我們的

下一代享有輕鬆和快樂的學習經驗。

用繁多的書本堆砌而成的書包，只會是知識寶庫的假象，最終會影響小

朋友享受“書中自有顏如玉”的樂趣，最終亦只會加深小朋友對書本的恐

懼。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聽過今天各位議員的發言，令我感到自己好像較其

他議員高班了少許，因為我的女兒已經長大，往外國讀書了。她今年 14 歲，

不用再挽 書包，每天只捧 數本書便可輕鬆地上學去。不過，我深刻記得，

當我初在 1991 年加入前立法局時，我在 1992 年也曾提出類似的議題。當時

我感到誠惶誠恐，因為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每位成員都很專業，對我來說，他

們所說的都很深奧，因我並不屬於教學的行業。當時我的女兒七、八歲，正

在讀小學，我經常聽到其他家長談論書包過重的問題，他們慫恿我一定要做

點事。我抱 即管一試的心情，將“用家”的心態和意見提出來。首先，我

在 1992 年 10 月 21 日提出書面問題，在取得答覆後便在教育事務委員會中

提出討論。當時的議員相當支持，也爭取到一些表面上的紓緩措施，例如設

置貯物櫃等，便是當時政府所作出的回應。不過，我也要提一提不光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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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提出這議題時，遭到一些報章評論員指議員的質素很低，連這些小事

也要搬上立法機構談論；有些評論員更指這不但表現出議員無知、質素降

低，甚至批評為 1992 年其中一項最“無厘頭”的議題。因此，今天張文光

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辯論，得到這麼多議員熱烈討論，我覺得他替我平反了，

所以我很感謝他。

    我的女兒往外國讀書後，我再沒有聽到書包過重的問題。唯一有投訴的

是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同事，因為那二千多頁的政府帳目委員會報告很重，我

們要承受很重的壓力。當然，議員並不是甚麼弱小心靈，未必有人會同情我

們，但經過反映後，審計署署長這樣精明的人也幫忙我們，把審計署的報告

拆小，方便我們攜帶，而這只是兩年間的事而已，但教育署對解決書簿問題，

多年來似乎仍未做得很好。

    雖然我沒有聽到家長們更多的聲音，因為我的女兒已經長大，但去年教

育政策進行改革時，我記得我曾在施政報告辯論中提過，當時我聽到校長的

聲音。很多校長跟我說，這麼多項改革措施，也不知道做哪一項的緩急次序。

今天，我聽到教師的聲音，張文光議員代表教協和教師的聲音，向大家清楚

地表示，這個教育制度使我們很多人感到吃不消。教師出聲、小朋友出聲、

家長出聲、校長也出聲，這是否反映出我們整個教育政策的做法真的有深層

意義呢？我很同意張文光議員所說，但對於這個深層意義，我想以稍為不同

的方法演繹。

    現時整個教育制度似乎是由上而下，使每個從事教育的人都認為現時的

教育制度有問題，所以一定要做一些事，而處理的方法是要進行更多新的改

革，好像人人也要推行明治維新，人人也要改革。每次改革便多設立一個委

員會。試看現時整個教育界，委員會多達三十多個。每個委員會越勤力做事，

教育制度便越“加磅”，加起來便好像玩“層層疊”，壓在校長身上、壓在

老師身上、壓在小朋友身上。最後，小朋友在精神上、肉體上、書包上，完

全把這制度的壓力反映出來了。

    我覺得書包過重的問題，實在給我們一個很簡單的信息，便是我們的教

育導向究竟應由上而下，還是由下而上呢？我們的教育政策是否應如政府的

施政，以行政為主導，還是以人為本、以學生為本呢？如果我們弄不清楚這

點的話，我們會不停地聽到教育署被問及有否進行甚麼改革，如果有的話，

便多一項指引；做了些甚麼，又多一項指引。每次改革、每次討論，之後總

會多數項指引。我曾問教育署，當他們發出指引後，有否顧及整體的壓力如

何；整體的分布又如何？教育署的答案通常是這與他們無關，應該是校長的

責任，因他們已給校長指引，所以如何解決問題，應由校長作最後決定。這

是否公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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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教育政策改革是必需的，但唯一可以做的是如何減輕這些眾多指

引的工作分布，如何為整個教育制度和教育體系在這麼多的要求下，作出一

個較合理的安排。否則，我很同意多位議員所說，如果只是“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現在是“背痛醫背”，再多的政策、再多的問題，也會慢慢在書

包中反映出來，屆時即使增設數千個貯物櫃，也不能把這些問題全部收藏起

來。

    謝謝主席女士。

何敏嘉議員：主席，世界上恐怕沒有甚麼地方，學童的書包有如隱者龜一樣，

長期壓在他們的肩膊上，令他們的發育和身體健康受損。正因如此，國際上

亦沒有可供比較的資料，讓我們就書包過重問題作出科學的結論。今天，我

也會引用中文大學同一份的研究，因為這類研究並不多。

　　書包過重問題，已越來越成為一個社會關注的議題。想一想，近百萬的

學童，每天背 沉重的書包在街上走，對香港人來說是見怪不怪，但在外國

人眼中看來，恐怕是一場難以置信的奇景，他們還以為香港學生喜歡運動、

喜歡鍛鍊身體。

　　學童書包過重，對健康和身體的影響，終於引起了香港學者的關注。中

文大學運動學系洪友廉教授最近發表了一個“負重對學童身體的影響”研

究，結果顯示，一個小學生背負 6 公斤的書包，約佔體重的兩成，步行 15

分鐘後，其背部及肩部的肌肉會即時產生變化，肌肉的壓力明顯增大，身軀

明顯傾斜，單腳支撐的時間縮短，步速加快而步幅減小。步行開始的 5 分鐘，

能量消耗增加，步行結束後 5 分鐘，血壓仍然高企，影響其心血管的運行。

在這情況下，學童的身體會向前扭曲，使身體這件生理機械改變了其應有的

姿勢。長期出現此等姿勢，將會使背部和腿部出現極大壓力。這些壓力對 12

歲以下兒童的發育，更可能有害。由於體重一成或以下的負重，並未有導致

新陳代謝負荷加重，因此洪友廉教授的結論是，書包重量只應佔體重一成。

可是，香港學童的書包，絕大部分超過體重一成，顯然違反了學者建議的上

限，絕對是不健康的。

　　長遠來說，學童的骨骼還未成熟，背負過重的書包，不但會阻礙其身體

發育，令背部肌肉機能衰退，還會使肌肉的靈活性降低，可以導致學童過馬

路時，閃避不及汽車而發生事故。此外，如果學童體質本來已經很弱，更可

能由於肌肉長期承受壓力，產生肌肉變形，脊椎骨向前彎曲，形成駝背。這

說明了為何個別香港學童腰骨不能挺直，或出現脊柱側彎的情況。因此，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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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學童書包重量，對防止兒童在發育過程中出現不正常生長的情況，是極之

重要的。我覺得 生署應該在這方面多做一點。不過，更重要的是，當研究

發現是有問題時，可能已經太遲，教育署必須立即處理減輕書包重量的問

題。

　　當然，選擇書包也很重要。剛才梁智鴻議員提到單肩式書包、背囊式書

包、手推車式書包，我相信負責聆訊機場事件的同事會特別領略到其中的分

別。選擇一個好的書包，只不過是無可奈何、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始終只可

治標，不能治本。

　　從健康和兒童發育的角度來看，書包過重已無可爭議地是必須反對的

了；剩餘下來的便是教育政策。如果書包過重是元兇，填鴨式制度是元兇，

那麼，要醫治過重的書包和填鴨式教育，便必須從教育政策開刀。

　　除了向教育政策開刀外， 生署亦應加強學生健康服務。主席，這是一

個基層健康的問題。那麼，基層健康是甚麼呢？那便是要讓學童在健康的環

境下成長，而不是在出現了健康問題後才進行研究、才替學童檢驗身體和轉

介他們接受治療，這才是真正的基層健康。

　　我期望 生署能更有彈性地向中央政府提出意見，而不是固執地等待數

據，或是等待一些追蹤式的研究有了結果後才採取行動。我希望教育統籌局

局長也不要再等 生署的科學證據，因為在追蹤了一個兒童十多年，有了研

究數據後，便會有不少年青人患上了永久的缺損，屆時將會是太遲了。在這

裏，我要感謝向我提供資料的中文大學洪友廉教授、鄭振耀教授和香港物理

治療師工會和學會的同事。

　　主席，我支持張文光議員的議案。我希望我女兒長大之日，香港不會再

有隱者龜和龜背上的大石頭了。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女士，我很多謝張文光議員，再一次讓我們有機會在這

個會議廳裏談論一個看似很細微　─　但其實我覺得很多人都會感到是很

大　─　的問題。因為在我們的子女小時候，我們一般都會感覺到是某個制

度令他們不必要地背負一些重擔，事實上那些真是一些重擔。我覺得我們每

人也要負上一些責任。我記得我們在很早期已討論過這問題，剛才蔡素玉議

員問為何我們才第一次在這裏談及這事，其實不是第一次在這裏談的，根本

我們在前立法局已經開始討論這個問題　─　正如剛才李家祥議員說，我們

很早已經談到它。但是，為何到了今時今日我們仍然在討論這問題？那麼我

便要問問局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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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似乎一直在進行研究、調查，以至諮詢等，但到了今時今日問題仍

然存在。為甚麼會有這情況？我在想，這一個很多人會認為是很簡單的問

題，為何直至今時今日，我們仍可看見細小的學童背負 重書包在馬路上

走，我看見他也覺得慘。當然我沒有專業知識，我不認識何敏嘉議員、梁智

鴻議員所用的一些我們連聽也聽不懂的名詞，真嚇怕了我們。不過，他們根

本無須嚇我們，我們用眼是看得見、身為父母者是感受得到的，可說是心也

痛了。雖然我的女兒都長大了，但是當我看見別人的孩子受苦，我也感到心

痛　─　小孩子這麼小，卻要背 那麼大的書包，真使我不禁要問，香港本

來是一個很先進的社會，為甚麼會有這種現象？我們甚至說到有資訊教育，

進行諮詢等，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呢？到了今時今日，我以為只有議員是如此

落後，專責委員會舉行會議時還要推 那麼多 files，但沒理由連學校也是這

麼落後，仍然要小孩子這麼受苦。那麼，我們會問，說了好幾年，提到研究、

指引 ......以至貯物櫃，談到貯物櫃我便記起一件事。

　　在 94-95 年度，我與當時好像只是庫務司的現任財政司司長吵架，是為

了貯物櫃在財務委員會上吵架。為甚麼呢？因為他說單是提供貯物櫃便要 3

年時間。他說是不可能一次過提供的，要逐步進行，因政府的程序上有很多

關卡，要逐關通過。我問，不是 3 個月便已經可以製成，為何他說要 3 年？

他則說政府還要招標等，結果是當時的庫務司板起了臉。

　　事實上，我們作為平凡的市民，難以明白政府為何要這般辛苦，製造 36 000

個貯物櫃，也要 3 年的時間，這樣的效率真的有些問題。到了今天，聽說貯

物櫃已做得七七八八，但還有過半數學校是沒有提供的，也許局長稍後可以

告訴我們，為何那過半數的學校仍然沒有貯物櫃供應。不過，即使有貯物櫃

亦未必能解決問題。現時問題的癥結是，政府是否有需要看看，有很多事其

實它是無須自己來進行的，它只須肯定一些步驟，或採取一些措施，便可以

達到原先的目標。例如，即使政府將製成的貯物櫃全數送到學校去，但這些

貯物櫃原來不是用來放置書本，而是用來放一些雜物，甚至可能是廢物、玩

具或是其他東西，而不是作原先所定下的用途，因此也是沒用的，也是解決

不到最終的問題，即是兒童的書包負荷太重。這樣，事情究竟是否可以解決？

　　政府就課本的重量，說過會發出一些指引，又說會與出版商商討，是否

真正能達到目標呢？說到標準指引，至今仍未有發出，至今仍未向學校說明

書包究竟應該是多重。為甚麼沒有呢？發出指引是否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發

出指引給學校，能否肯定學校一定會依循？是否一定會達到目標？到頭來我

覺得政府要向我們交代的是，它所做的凡此種種，是否肯定可以達到目標？

現在政府急須要做的，就是要向我們證明如何能達到目標，我覺得其中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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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很重要的環節，政府似乎沒有做到的，就是對整個問題的管理。

　　所謂管理就是說　─　正如剛才很多同事也有提及　─　學生每天是

否真的有需要帶這麼多課本回校，這點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而這種管理是有

賴一個夥伴關係來實施：學校及家長能否有一個正確的夥伴關係，使家長可

以在家中幫年幼子女整理書包時，只會把最有需要的課本放進去，而不會放

進多於需要的東西，因為據我所知，有很多東西只是屬於後備性質，只是預

測會用到的，這種情形根本不應該發生，學生有需要用多少便只是放進多少

即成。這樣說來好像很簡單，其實實行起來卻不是這般容易，因為要處理的

是，家長與學校之間的通訊是否真真正正是能夠針對學生的需要，能夠定出

他要帶多少東西回校。

　　至於學校方面，不同的科目在課本的使用上是否有一個互通，會否有統

籌或真正政策，針對怎樣減低學童書包的重量。要做到在課本重量的管理

(management)，或課本應放在哪裏、怎樣處理，其實必須有一個比較科學化

和比較有系統的整體做法，政府事實上很有需要快些達到這目標。此外，我

曾一度說過，現在是資訊發達的時代，是否每每也須使用重甸甸的課本，其

中有一些科目是否可以依賴一下電腦呢？現在既然越來越多學校已設置電

腦，那是否可以在這方面把書包的重量減輕？當然，我是絕對支持張文光議

員的議案。

李卓人議員：主席女士，在今天的議案辯論中，我真的希望政府可以可憐一

下我們的孩子。學童書包的重量其實只是一個象徵，它象徵 一個包袱。

　　最近的一項調查得出一個很驚人的結果，那便是竟然有四成小學生須戴

眼鏡。如果四成小學生須戴眼鏡，而書包又是這麼重的話，我們的教育制度

肯定是出了問題。

　　我現在所擔心的，便是張文光議員今天所說的。他說教育署的一名官員

在 27 年前還是當一個普通教師時，設計了一張海報，但在 27 年後的今天，

他也覺得書包是越來越重。我一邊聽一邊想，我的女兒現在 8 歲，但我應該

想的，已不是能否減輕我女兒書包的重量，而是想能否減輕我孫兒書包的重

量。想 想 ，說不定到了我孫兒那一代，還是在討論如何減輕書包的重量。

若然如此，香港社會的進步確實是太緩慢了。

　　我很希望今天能聽到局長說出一些切實的方法，解決此問題，特別是這

個問題的癥結，在於如何可以減少小朋友的壓力，我所指的是減少功課壓



立法會  ─  1998 年 12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December 1998140

力。有時候在與學生家長的閒談中，可以聽到他們說，現在沒有甚麼人生樂

趣，整個星期天甚麼也沒法幹，只是替子女溫習功課，應付每個星期必定有

的英文或中文默書，要不然便是數學、英文或中文的測驗，有時候一星期甚

至會有兩、三個測驗，星期天便是如此過了。那麼，小朋友和父母的人生樂

趣往哪裏去了？現在，香港社會便變成了這樣一個沒有樂趣的社會。我覺得

問題的本身是如何能減輕這個包袱，例如，少些功課、少些測驗，相信書包

會輕一些、戴眼鏡的小朋友會少一些、父母及子女的快樂指數也會高一些，

問題是香港社會何時才有決心這樣做。

　　正如張文光議員所說，決心須來自政府、學校、老師及家長。我覺得香

港的家長也是有問題的，因為是家長自己要求有多些功課，而功課不多的那

一間學校也不讓子女入讀，這實在是很諷刺的。社會壓力是存在的，如果各

方面不能一起面對這問題，可能在數十年後我們還是在辯論同一個問題。

　　我很擔心填鴨式的教育會令社會變得越來越呆滯，從而失去創意，最終

導致競爭力減弱。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田北俊議員：主席，我只作簡短的發言。我剛才聽了李卓人議員的發言，他

這次說的終於是我絕對認同的了。他說很擔心他的 8 歲女兒及將來的孫兒。

我只想說兩句。我記得小時候，讀書是很快樂的，當時我讀的是全日制學校，

早上 9 時上學，下時三時許下課，之後還可以留在學校溫習或玩耍，直到五

時許才回家，而且教師也是在學校裏的。當時根本沒有書包過重的問題。我

的子女較李卓人議員的女兒年長很多，在他們年紀尚小的時候，大約是十多

年前，已經面對書包過重的這個問題了。不過，我較李卓人議員更關注孫兒

的問題，因為我的子女已年過 20，抱孫兒的日子應較李卓人議員為早，我當

然不希望我的孫兒將來還要面對這個情況。

主席，我十分支持張文光議員的議案。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很感謝議員就“減輕學童的書包重量”這個

議題發表寶貴的意見。我同意這是一個重要和沉重的議題，我好像一個背

書包的小學生，越聽議員的發言，便越感到書包沉重。所以，我向大家保證，

政府跟各位議員一樣，非常關注書包超重的問題，而且一直有採取措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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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學童書包的重量。不過，影響書包重量的因素有很多，單憑政府的努力

並不足夠，學校、課本出版商、教師、家長和學生必須通力合作，才能解決

或減輕這個問題。

    影響書包重量的因素，概括而言，可分為課程的需求、學校的空間和設

施、各科課本的重量、科目的組合、上課時間表、各科的練習簿和習作簿，

以及學生是否有收拾書包的習慣。針對這些因素，政府、課本出版商、學校、

教師、家長和學生都各有責任採取適當措施，作出配合：

─ 政府有責任編訂合適的課程；勸諭學校避免採用過量的作業；為學

校提供適當及足夠的設施，免卻學生攜帶太多物品回校；盡量減低

課本重量；提醒各有關人士關注書包過重的問題，並協調他們的工

作。

─ 出版商應透過將課本分冊、分開印製課本和練習簿、選用較輕的紙

質等方法，減輕課本的重量。

─ 學校方面有責任確保學校空間及教育署提供的設施得到善用；在選

用課本及編訂上課時間表時，要顧及課本重量，使學生不用在同一

天攜帶大量課本。學校並應檢討和調節學生的功課量，避免選用過

多補充作業或額外練習。這一點其實非常重要，過多的家課，不僅

大大增加書包的重量，亦加重學生的學習壓力。

─ 教師作為前 教育工作者，應就如何運用學校設施、每節課所需的

課本和物品，給予學生清楚指引；教導學生收拾書包，並且避免懲

罰偶然忘記攜帶課本或練習簿的學生。

事實上，我剛剛發現最後的一點已是包括在教育署的指引中。其

實，指引並非一個問題，我相信我們亦已發出太多指引了。

─ 至於為人父母者，則應該關注子女的學校生活和健康成長，培養子

女每天收拾書包的習慣，勸諭他們避免攜帶不必要的書本和用具回

校，並為子女選用質輕而耐用的書包、筆盒和文具。根據教育署最

近的調查，一個書包有接近五成的重量是學生的雜物，而許多美麗

的筆盒是相當重的。

─ 學生亦應該自律，養成每天收拾書包的好習慣，不要把無用雜物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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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學校。

    近年來，教育署一直有透過與出版商定期會面、發出學校指引，以及發

放宣傳品給家長和學生，提醒各有關人士關注書包重量的問題，並具體建議

他們應採取的措施。此外，分別自 1990 年及 1994 年開始，教育署為所有新

學校安裝飲水器和貯物櫃，同時歡迎現有學校申請安裝這兩項設備，以便學

生可以將部分書本和用具放在學校，以及免除學生攜帶水壺的需要。

    來年，教育署會在現有措施的基礎上，更積極推行措施，減輕課本重量、

善用學校設施，以及加強宣傳，以期進一步解決書包過重的問題。有關的工

作包括：

進一步減輕課本重量

(1) 教育署會要求課本出版商在本年年底前，就列在教育署的適用書目

表內的課本，提供重量資料，並會要求學校在為下學年選用課本及

編訂時間表時，參考這些資料。此外，雖然目前小學的課本已經全

部分冊印製，但中學課本分冊的情況仍不理想。教育署會要求出版

商逐步將初中課本分冊，預計從 1999 年開始，新出版的初中課本，

將會以分冊形式供應。事實上，我亦完全瞭解現有一些初中學生的

書包，的確是很重的。

改善學校設施、增加使用率

(2) 我們會調查學校及學生使用貯物櫃的情況，以瞭解部分學校及學生

未能善用貯物櫃的原因，預期在 1999 年 3 月前會有調查結果，屆

時教育署會根據調查結果，採取針對性措施，例如要求校方加強指

導學生，特別是小學生，如何善用貯物櫃，或是改善部分貯物櫃的

擺放位置等。

(3) 考慮到當越來越多的小學轉為全日制後，學生將可以在放學後把文

具及書本留在課室內，教育署會修改現時標準校具表內有關學生書

桌的規格，以便學生可以將書本放在書桌內。預計由 1999 年開始，

新落成的學校及有需要更換學生書桌的現有學校，均可採用新款設

備。

增加宣傳，加強學校、教師、家長對書包重量問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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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署現正徵詢 生署的意見，亦會參考鄰近國家的經驗，以期在

1999 年年中向學校發出指引，列出學生體重與書包重量的理想比

例，並提供不同年齡學生的平均重量，讓學校在選書及編訂上課時

間表時作參考。教育署亦會向家長提供有關資料。

(5) 教育署會更積極地和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合作，加強家長對

學童書包重量的關注，好使他們能配合學校措施，督促子女收拾書

包，並為子女選用質輕而耐用的書包、筆盒和文具。教育署會在明

年 1 月，向委員會簡報教育署在解決書包過重問題上的工作，並聽

取委員的意見。

(6) 教育署亦會考慮利用大眾傳媒，包括電視，將減輕學生書包重量的

信息更廣泛和深刻地傳達給家長和同學。

    我同意超重的書包反映了香港教育制度的沉重，例如我們太過重視透過

書本傳遞知識，因此不斷擴闊我們的課程，增加了教科書的厚度；我們太過

重視劃一的測試，將公開試的成績變成了中學生升讀大學最重要的條件；我

們太過緊張子女必須學到課本的全部內容及問題，所以我們願意給他們很多

的家課。

    要徹底解決書包超重的問題，我們真的要改革我們的教育制度，包括教

育的目的、課程的範圍、學生的全面發展、升中派位、評估學生表現的機制、

公開試的內容和方式，以及大學收生的準則等。這些會是教育統籌委員會

（“教統會”）在未來兩年檢討學制時將會研究和諮詢的課題。

    不過，政府將會很快踏出第一步。我們會首先從檢討教育的目的開始。

教統會將在明年年初發表諮詢文件，要求教育界、社會人士，包括家長，認

真討論每個階段的教育目的，例如，我們是否認同在小學階段，一個最重要

的教育目的是讓學生愉快上學，我們是否同意要達到這個目的，課程便要大

量減少，學生便無須讀這麼多的教科書，亦無須做這麼多的家課。

    我期望立法會議員會積極參與教統會明年年初的諮詢工作。改善香港的

教育及課程，政府是責無旁貸的，但每個教育工作者及家長都要負起責任。

我剛才聽了許多議員的發言，令我有信心你們會和政府合作，推動整個教育

制度的改革。我個人對小學生的要求，便是他們可以讀少一些書，做少一些

功課，但學得到多些知識、參與多些課外活動，使他們可以開心、健康成長，

培養他們終身學習的興趣；這是我的理想，但在目前來說，我並不覺得有許

多教育界人士，包括許多家長，認同這一點。所以，未來在我們檢討教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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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我很希望立法會議員會更強烈地發表他們剛才的意見，特別是有些議

員的子女及孫兒已開始長大。

    不過，我未必同意小學生的近視，或較多人近視，完全是教育制度的責

任，因為影響視力的是有很多因素，包括生活環境。實際上，我現在望一望，

發覺有超過四成的立法會議員是配戴了眼鏡的。這是否表示近視對將來成為

立法會議員會有好處呢？這點我便不清楚了。

    此外，我要一提的，是我們於未來 5 年在學校方面會大力推行資訊科技

教育，一定會涉及課程的改革。我們希望利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減少對課

本的依賴，同時對學生的評核及訓練，亦會採取較多元化的方法，並不會單

是側重要求學生只用練習簿。

    談及目前書包超重的問題，我完全同意政府、學校、出版商、教師、家

長和學生應加強合作，承擔各自的責任，以減輕書包重量。我很樂意就這課

題與各位議員和其他有關方面，進一步跟進討論，研究推行所有建議的可行

性。

主席：張文光議員，你還有 27 秒可以發言答辯。（眾笑）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想說一個故事。有一位大陸的學者，來港多月研究香

港的教育制度。臨走前，他見了很多人，大家都問他在香港看到些甚麼。他

說他看到的教育制度，是一個大家永遠在埋怨大家的制度，但大家卻是甚麼

也不做。

在書包的問題上，我聽了多位議員的發言，他們的意思是非常清晰，我

會認真地跟進所有建議，確保學童的書包一年比一年輕。我希望設立一個書

包重量指數，使小朋友的書包得以真正減輕，而最終是課程和考試壓力都能

減輕。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張文光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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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9 年 1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祝各位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立法會遂於晚上 8 時 37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three minutes to Nine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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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書面答覆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就黃宏發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堆填區所產生的沼氣，是多種氣體的組合，近乎“天然氣體”，卻不能與一

般在本港經煤氣管系統輸送的，由石腦油提煉而成的煤氣混合，因而限制了

堆填區沼氣商業化價值。

堆填區的沼氣釋出量，多少不一，沼氣隨填料堆積而增加，亦隨廢物分

解而逐漸減少。

目前，堆填區的沼氣產生約 4 兆瓦的電力，以滿足堆填區運作的需求。

數年後，待沼氣釋出量增加，我們預期將堆填區沼氣作商業用途是可行的。

環境保護署一直與堆填區經營者及其他有關團體討論多個可行方案。至於可

否利用能源回收焚化爐所產生的沼氣，我們將採用的焚化程序，會將廢物完

全焚燒，不會在過程中產生沼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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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to
Mr Andrew WO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The gas produced by landfills is a mixture of gases, similar to "natural gas".  It
cannot be mixed with Naptha-derived town gas distributed by the gas mains
system in Hong Kong.  This imposes constraints on the commercial viability of
the landfill gas.

The volume of landfill gas generated varies, increasing over time as the
landfill builds up and gradually decreasing as the waste in the landfill is
decomposed.

At present, about 4 MW of electricity are being generated from the
landfill gas to meet the needs of landfill operations.  Commercial utilization of
the landfill gas is expected to be feasible in a few years' time when a higher
volume of gas will be generate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has been discussing a number of possible options with the landfill operators and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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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書面答覆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就劉健儀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議員察覺一些市政總署／區域市政總署人員把已預先分類、可循環再用的

廢物放在同一輛垃圾收集車上，違背了將廢物分類的原意。我們知道這種情

況曾經發生。除非我們能夠把各項廢物管理措施完全落實，否則這種情況很

難完全避免。

全港各地區情況不一，但一般情況如下：

(a) 房屋委員會的廢物收集承辦商必須將可循環再用物料分類，並安排

分開收集；

(b) 當舉辦廢紙收集運動時，例如在學校等地方進行，當局會安排私人

收集商收集這些可循環再用的物料；

(c) 很多私人屋 已安排由私營機構負責將廢物分類及收集可循環再

用的物料；

(d) 臨時區域市政局已分別於 1998 年 5 月和 11 月在大埔和沙田區批出

廢物收集合約。當局更提供了專責車隊，負責在指定的收集站收集

可循環再用的物料，然後將這些物料轉送予循環再造商；及

(e) 臨時市政局仍未作出任何正式安排。

我們將會繼續鼓勵政府部門和私營機構更多和更廣泛地實行廢物分類

和分開收集可循環再用物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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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to
Mrs Miriam LAU'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2

One Member had observed that some Urban Services Department/Reg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staff placed pre-sorted recyclable waste in the same refuse
collection vehicles and thus defeated the purpose of sorting wastes.  We
acknowledge that this has happened and could continue to happen until we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ut various measures fully in place.

The situation varies throughout Hong Kong, but generally is as follows:

(a) the Housing Authority's waste contractors are required to source-
separate recyclable material, and make arrangements for this to be
separately collected;

(b) where waste paper collection campaigns are organized, for example,
in schools, arrangements are made for private collectors to take the
recyclable materials;

(c) many private housing estates arrange for recyclable material to be
separated and collected by private companies;

(d) the Provisional Regional Council has awarded waste collection
contracts in Tai Po and Sha Tin districts in May and November
1998, respectively.  Dedicated vehicles are provided to collect
recyclable material at designated collection points and deliver it to
recyclers; and

(e) the Provisional Urban Council has not yet made any formal
arrangements.

We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waste
separation and separate collection for recyclable materials, both within
Government and in the private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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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書面答覆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就李家祥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成立廢物再用基金以符合成本效益的建議，我們不排除會動用部分來自

堆填區收費的收益來推行循環再用和其他環保措施的可能性。不過，我們仍

須更詳細考慮這項有建設性的構思。

1997 年，當局於堆填區處置所有都市固體廢物，包括廢紙，所需的平均

成本為每噸港幣 830 元，有關的細目臚列如下：

元

廢物收集及運輸 370

廢物轉運站的資本及經營成本 250

策略性堆填區的資本及經營成本 110

3 個現有策略性堆填區的土地機會成本 90

環保署管理廢物轉運站和策略性堆填區的成本  10

總額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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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to
Mr Eric LI'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2

In regard to the suggestion of establishing a recycling fund so as to be cost-
effective, we have not ruled out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part of the revenue from
landfill charges for thi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measures.  However, we still
need to give more careful consideration to this constructive idea.

The average cost incurr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for disposing of all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luding waste paper, at the landfills was $830 per tonne
in 1997,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breakdown: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370

Capital and operation costs of
Refuse Transfer Stations (RTS)

$250

Capital and operation costs of
strategic landfills

$110

Opportunity cost of land for the
three existing strategic landfills

$90

EPD Management cost at RTSs and
strategic landfills

$10

Total $830


